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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藉由第一年（民86）與第二年（民87）所發展出之「社

區生活素質量表」，透過實證量研究（quantitative inquiry）的調查，以

瞭解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藉由驗證性的因素分

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證第一年透過試探性的因素分

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第二年透過驗證因素分析所獲得之

構成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因素；藉由逐步迴歸分

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確定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

社區生活素質的有關變項及其彼此之間相互的關係，並進而根據研究

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從事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相關的教學研

究，以及改善障礙者生活素質政策時之依據與參考。 

本研究該年度的對象主要為270位由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及台北市與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在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底所提供之障礙人口資料中，

居住在台灣地區，年齡介於16至30足歲，並顉有障礙手冊之感覺與肢

體障礙青年。其涵蓋的障礙類別主要係以視覺、聽覺以及肢體障礙青

年而言。本研究法主要以「生活素質生態指標」之「量」的研究法為

核心。本研究所採用之個別訪談調查工具為自編之「台灣地區身心障

礙青年生活素質調查量表」。研究調查於87年10月中旬至88年3月上旬

於全省北、中、南、東四個區域分別實施。所有蒐集資料訪談回收後

隨即進行統計分析工作。 

就整體之社區生活素質現況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

素質之平均得分為2.98（最佳為4分，最差為1分）。顯示感覺與肢體障

礙者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之認同與接受狀況界於一般尚可之狀況；亦

即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上的所有敘述，多數

以上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其中以社區生活素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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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獨立」分數最高為3.22，「休閒娛樂」為最低為2.53。比較前年

與今年之研究結果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與心智障礙者對於整體之社

區生活素質現況，大致相同。其主要之差異在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

之行動獨立、金錢使用、居住主觀感受，以及家庭支持方面均高於心

智障礙者之狀況。 

就構成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構念而言，經數次

驗證性因素分析之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的使用，以及參考多種不同的

檢驗適合度量數。原來的初步性因素模式僅做了七個誤差值彼此相關

的些微調整。其中 RMSEA 的值為.049，低於.05並且其90%信賴區間

的值為0.02至0.06，顯示該修正後的因素模式可以被接受。經驗證之七

個共同因素的社區生活素質分別為「獨立行動能力」、「經濟融合」、

「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居住環境-客觀條件」、「休閒娛樂」、「社

區參與暨社交關係」、以及「家庭支持」。此研究結果與第二年之以

心智障礙者為研究對象之研究驗證結果相同。 

就社區生活素質相關因素逐步迴歸分析而言，本研究發現，除了感

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年齡」、「教育程度」、「居住方式」、「障

礙類別」四項對於社區生活素質的層面均無任何統計上顯著的相關

外，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居住地區」、「父母社經地位」、「性

別」、「婚姻狀況」、「障礙等級」、以及「就業狀況」等，對於感

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各有不同層面的相關。其相關結果歷

年來（民86、87、88）均略為有所異同。 

最後，本研究並就教育訓練與生活實務發展觀點、社會福利與社區

發展觀點、以及後續與未來研究的觀點等提出十二項有關的建議。 

 

關鍵詞： 感覺障礙、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驗證性因素

分析、生活品質、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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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factors concerning and affecting 

community quality-of-life outcomes for youth with physical or sensory 

disabilities in Taiwan. A survey on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 with 270 

youth with physical or sensory disabilities was conducted across the state 

by a well-developed community quality-of-life reliable questionnaire. 

Seven latent constructs that related to community quality-of-life outcomes 

were determined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y are 

mobility/independence, economic integration, objective environment, 

subjective environment, recreation/leisure, community involvement 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support. In addition,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revealed that the variables of gender, disability level, , 

marriag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parents, living area, and employment 

experience of youth with disabilitie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 except for biological age, educational level, 

living arrangement, and type of disabilit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concer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al welfare, career education, transition services, and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Taiwan, you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sensory disabilities, 

quality of life, community adjustment, factor analysis, 

LIS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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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 

社區生活素質之研究（III）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身心障礙者「社區適應」（community adjustment）與「生活素質」

（quality of life）有關的教育與服務，近年來於美國受到相當大的關切與

重視。尤其，隨著美國總統 Clinton將身心障礙者「1998年職業復健法

修正案」（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8）重新公佈

並納編於「勞動力投資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ct），以及於 1997

年四月重新簽署通過 1990 年所制定之「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簡稱 IDEA），美國特殊教

育與社會福利的發展也即將進入一項新的紀元。同時也使得身心障礙者

生活素質相關問題，儼然地成為現今美國特殊教育界中的研究重點。 

 加以美國 1990年代所公佈之一系列身心障礙者相關法案的影響，譬

如：1990年「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簡稱 ADA）；1990年「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of 1990，簡稱 IDEA）；1992年「復健法修正

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2）；1994年「公元 2000

年目標：教育美國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of 1994）；1994

年「身心障礙者相關科技輔助修正法案」（Technology-Related Assistance 

Act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mendments of 1994）；1994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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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作機會法案」（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 of 1994）等等，

均使得身心障礙者轉銜階段生活素質的相關問題，儼然地成為現今美國

特殊教育界中的研究重點。 

 同時，於美國也有愈來愈多的專家學者，嘗試由各種不同的觀點來

界定並發展各種不同的轉銜與生活素質服務模式，企圖藉由統整的功能

來進行多面性與全方位轉銜概念的科際整合，期望能透過轉銜教育與服

務模式的發展，有助於研究並探討有關身心障礙者轉銜教育與服務的相

關因素，以及各相關變數間關係與互動，以有效規劃並提供身心障礙者

未來獨立生活、從事有效生產、融入社區環境等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以

提昇其全面性的生活素質。受此發展趨勢與潮流的影響，身心障礙青年

「社區生活素質」（community quality of life）有關的探討與研究，也有

愈來愈增加的趨勢。加以，近年來教育普及化、平等化、社區化的持續

呼籲與落實，身心障礙青年融合於社區生活的數目有持續增加的情形，

也因而使得如何配合並同時改善其社區生活素質，倍受重視。 

 就研究主題而言，於相關的特殊教育期刊中，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

以身心障礙者的社區生活素質作為其研究主題，其有關的研究課題包

括：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社區衛生（community health）、社

區醫療（community medicine）、無障礙的社區生活空間（community 

environment）、社區對障礙者的接受度（community acceptability）、社

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社交生活與社交網路（community social 

network）、社區支援系統（community support system）、社區調適

（ community adjustment ） 、 以 及 社 區 導 向 基 層 醫 療 保 健

（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 COPC）等等（Baker & Intagliata, 1982; 

Bellamy, Newton, Le Baron, & Horner, 1990; Bruininks, McGrew, Thurlow, 

Lewis, 1990; Emerson, 1985; Kennedy, Horner, & Newton, 1990; McGrew 

& Bruininks, 1994; Mullan, 1982; O‘Brien & O’Brien, 1992; Park, Cametom, 

Tappe, & Gaylord-Ross, 1990; Schalock & Lilley, 1986；Wagn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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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就法案而言，美國 1997年公佈的「身心障礙者教育法修正案」即強

制規定有關教育機構得於身心障礙學生年屆十四歲時，於其「個別化教

育方案」（IEP）中說明並提供有關的「轉銜服務」，並規劃身心障礙學

生「個別化的轉銜方案」（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簡稱 ITP），以

幫助學生順利成功地，由青少年的學生「生活時期」過渡到青年及成人

「社區生活」的階段。其間轉銜服務的定義也由早期單一的職業教育與

就業訓練服務，擴大成為以「成果導向」之一系列綜合性的協調活動，

包含：中學後教育、職業訓練、整合性就業（含支持性就業）、成人與

繼續教育、成人服務、獨立生活、與社區參與等等。也因而使青年時期

身心障礙者轉銜階段服務的重點，由早期僅幫助青年由學校生活成功平

順地過渡到工作世界，轉換成為輔導青年學生適應未來的社區生活並提

高個人的相關「生活素質」。而於 1991年「早期教育法修正案」的「公

法 102-119」Ｈ部份（1991 Amendments to P.L. 94-142）則強制要求政府

相關單位得於幼兒未滿三歲前，於其「個別化的家庭服務方案」中

（individualized family service plan， 簡稱 IFSP）提供個別化的轉銜方

案，以幫助身心障礙家庭提早融入社區生活，並協助障礙幼兒合宜適時

地轉銜至社區的學校生活當中。1992年公佈的「復健法修正法案」規定，

身心障礙者經過資格審定後，得於離校後（或二十一歲後）獲得「個別

化書面的復健方案」（individualized written rehabilitation plan，簡稱

IWRP），以利身心障礙青年於畢業後進入社會時有較佳的轉銜結果和生

活素質。此外，1994 年「學校-工作機會法案」也要求政府提供經費以

發展美國青年（包含身心障礙者）「學校至工作轉銜服務」。該法結合

「學校本位學習」、「工作本位學習」以及「建教合作學習」等三大轉

銜領域與生涯規劃向度，以有效幫助青年從事社區性的安置與生活素質

的提昇。 

 就學術探討而言，根據 Hughes，Hwang，Kim，Eisenman與 K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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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1995）對 1970年至 1993年之間有關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 87

篇實證性研究論文的綜合分析，發現這些研究論文所涵蓋的生活素質領

域共可歸納整理為「社會關係與關係」等十五個向度，如表 1-1-1所示；

其中社區生活素質有關的課題（諸如：社會關係與互動、自我決定、休

閒娛樂、社區適應、社區統合、社會接納、所獲致的社區服務支持等等），

均為其重要課題之一，並且社區生活素質中重要的研究領域「社會關係

與互動」更佔文獻探討研究論著被研究與評估項目中最多的一項，其與

其他十五項生活素質領域相排比，更佔其中的第一位，佔 15.9%，至於

其他與社區有關之生活素質項目總合百分比亦甚高。顯而易見地，身心

障礙青年轉銜階段「社區生活素質」的探討，業已成為特殊教育界研究

與發展的重點。 

 
表 1-1-1 87篇實證性身心障礙者生活素質研究生活素質領域分配

比重 
生活素質領域 累計研究論著篇次 研究論著中 

被評估的題數 

1. 社會關係與互動 198(15.9%) 305(13.3%) 
2. 心理福祉與個人滿意 183(14.7%) 293(12.5%) 
3. 工作與職業 150(12.1%) 226(9.9%) 
4. 自我決定、自主、自我選擇 128(10.3%) 179(7.8%) 
5. 休閒與娛樂 100(8.1%) 264(11.5%) 
6. 個人能力、社區適應與獨立生活技能 92(7.4%) 274(12.0%) 
7. 居住環境 92(7.4%) 149(6.5%) 
8. 社區統合 72(5.8%) 159(7.0%) 
9. 常態化 65(5.2%) 85(3.7%) 
10.所獲致的服務支持 61(4.9%) 89(3.9%) 
11.個人與社會之相關人口統計學變項 60(4.8%) 202(8.8%) 
12.個人的發展與實現 15(1.2%) 24(1.1%) 
13.社會接納、社會地位與生態配合度 12(1.0%) 15(0.7%) 
14.生理與物質的福祉 9(0.7%) 15(0.7%) 
15.公民責任 6(0.5%) 7(0.31%) 

總計 1243(100.0%)* 2286(100.0%)** 

資料來源：Hughes, Hwang, Kim, Eisenman, & Killi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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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根據Borthwick-Duffy（1992）歸納相關的殘障者生活素質研
究指出：生活素質應至少含有五個大領域分別為：自我的發展、人際

關係、社區的參與、居住的環境、以及安全感與穩定感等。而其中人

際關係、社區的參與、居住的環境、以及安全感與穩定感等，亦均係

圍繞著社區的層面而發展。其主因即在於身心障礙青年係以社區為其

獨立生活的主要發展空間，並以整體社區為其生命的共同體。準此以

觀，此方面的研究實有其重要性與趨勢性。 

 就我國而言，此種提昇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的趨勢，亦隨著

民國八十六年「特殊教育法」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的修正公佈而

有進一步的保障；似乎維護身心障礙者合法權益及生活與接受適性教

育之權利，以及促進其公平參與社會生活機會的時代業已來臨。而民

國 83年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第九條第六款規定：「國

家對於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維護與救濟，

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之理念，更有機會得以落實。同時，

近年來，國內更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譬如：許天威、蕭金土，民 86；

民 87；張勝成，民 86；民 87；陳靜江、鈕文英，民 86；民 87；林宏

熾，民 84；民 85；民 86；民 87）以生活素質為研究的主題。顯而易

見，此方面的研究實有其必要性與趨勢性。 

 此外，為進一步延續與驗證本整合型研究之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

研究發現與結果，本年度之研究對象更以在認知與填答問卷調查方面

較有問題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為主要對象。本研究第三年的主

旨在於探討臺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其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並

試圖瞭解有關其社區生活素質之相關因素，俾使能提出研究結果與建

議，以供有關單位規劃較完善、更具全面性的社會福利以改革與提昇

我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同時，研究者並期望能藉著

本研究的設計與探討，得以和本整合型研究之其它相關子計畫密切合

作，以求對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全方位生活素質進行全面

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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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壹、研究目的 

據此，本研究旨在藉由第一年（民 86）與第二年（民 87）所發展

出之「社區生活素質量表」，透過實證量研究（quantitative inquiry）的

調查，以瞭解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藉由驗證性

的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證第一年透過試探性

的因素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第二年透過驗證因素分析

所獲得之構成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因素；藉由逐

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確定影響感覺與肢體

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有關變項及其彼此之間相互的關係，並進而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改善障礙者生活素質政策時

之依據與參考。至於其具體的研究目的則有如下數點： 

﹝1﹞藉由第一年（民 86）與第二年（民 87）所發展出之「社區生

活素質量表」，透過實證量研究﹝quantitative inquiry﹞的調

查，以瞭解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 

﹝2﹞藉由驗證性的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

證第一年透過試探性的因素分析法﹝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第二年透過驗證因素分析，所獲得之構成感覺與

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因素； 

﹝3﹞藉由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確定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有關變項及其彼此之間

相互的關係。 

﹝4﹞根據研究結果，比較分析整合本研究三年來（民 86、87、88）

之研究結果，藉以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改善障礙者生活

素質政策時之依據與參考。 



 

 

 

7

 

 甚且，研究者更期望能藉著本研究第三年度的分析與探討，得以和

其它本年度相關子計畫密切整合，以求對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

的生活素質進行整體性的認識與統合性的規劃。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待答問題： 

一、根據研究目的一，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一)   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在「社區生活素質問卷」上

的得分情形如何？ 

二、根據研究目的二，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二)   藉由試探性因素分析以考驗「社區生活素質問卷」之效度

情形如何？ 

(三)   藉由驗證性因素分析以驗證第一年（民86）與第二年（民

87）「社區生活素質問卷」之潛在構念因素？ 

三、根據研究目的三，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四)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性別、障礙類別、殘障等級、教育程

度、就業狀況、目前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區、居住方

式、父母社經地位）對「社區生活素質總評價」的相關與

預測力情形如何？ 

(五)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社區「行動獨力」因素的相

關與預測力情形如何？ 

(六)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經濟融合」因素的相關與

預測力情形如何？ 

(七)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因素

的相關與預測力情形如何？ 

(八)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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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與預測力情形如何？ 

(九)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家庭支持」因素的相關與

預測力情形如何？ 

(十)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休閒娛樂」因素的相關與

預測力情形如何？ 

(十一) 分析十個相關變項（同上）對「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

素的相關與預測力情形如何？ 

四、根據研究目的四，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十二) 比較分析第二年（民87）與第三年（民88）台灣地區障礙

青年在「社區生活素質問卷」上的得分情形如何？ 

(十三) 分析比較歷年來第一年（民86）、第二年（民87）與第三

年（民88）十個相關變項（性別、障礙類別、殘障等級、

教育程度、就業狀況、目前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區、

居住方式、父母社經地位）對「社區生活素質總評價」的

相關與預測力情形如何？ 

(十四) 分析比較歷年來第一年（民86）、第二年（民87）與第三

年（民88）十個相關變項（性別、障礙類別、殘障等級、

教育程度、就業狀況、目前年齡、婚姻狀況、居住地區、

居住方式、父母社經地位）對社區生活素質之七項分領域

（「行動獨力」、「經濟融合」、「居住環境-主觀感受」、

「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家庭支持」、「休閒娛樂」、

「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的相關與預測力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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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之關鍵詞與重要變項包括：「台灣地區」、「身心障礙

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社區生活素質」以及「家庭社

經地位」等。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台灣地區 

本研究中所指的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部份的二十一縣市以及臺北

市與高雄市兩個院轄市。 

二、 身心/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 

身心障礙者是指個體因感官、身體、認知、心理、或溝通等方面的

缺陷而構成個人生活適應上的障礙。身心障礙所包括的類別極多，本

研究之調查對象是以國內領有殘障手冊且年齡界於十六歲至三十足歲

之間的各類殘障者為主，包括：視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語言障礙

者、肢體障礙者、智能障礙者、以及多重障礙者者等六類。本研究該

年度所研究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主要係以視覺、聽覺以及肢體

障礙青年而言。 

三、 社區 

 一般而言，「社區」（community）係指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

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群個體（徐震，民69）。

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社區是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與家庭一樣，

是真正普遍的單位；社區是佔有一定區域的一群人，他們因職業、

社會文化、生活水準、歷史背景、地理環境或其他不同，而造成各

種不同的自然團結、自然地域，他們與其所生存的區域相契合，彼

此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具體言之，社區應包括下列幾個

要素：（1）社區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一種最小單位的區域，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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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目的人口集合，並且該群居住於此一特定地區內的居民從事共

同互賴的生活；（2）居住於同一社區的居民有地緣意識與情感或某

些集體意識和行為，能清楚判別該社區與其它社區，有所不同之處，

或明瞭該社區的風俗、生活方式或我群（we-group）意識或共同的

記號（symbol），而且居民對社區具有從屬感（feeling of belonging），

社區居民均感覺互相隸屬，互相依賴，從是共同互賴的生活，建立

有共同的目標，並能為共同目標而採集體行動；（3）社區具有一個

或多個共同活動或服務中心（白秀雄，民71）。本研究採用上述學

者之綜合 

四、 社區生活素質 

社區生活素質不僅意謂一個社區內的整體經濟與社區成長的物質

指標，更涵蓋該社區內人民之休閒、娛樂與身心調適等的精神指標。

簡言之，其內涵必須至少包含人民於社區生活中之食、衣、住、行、

育、樂等重要的生活層面，以及於社區生活中精神和性靈方面的安適

自在。就個人而言，決定社區生活素質的高低與否，係相當主觀性與

個別化的。就社會指標的比較性觀點言而言，社區生活素質的好壞優

劣，或可透過客觀性社會、經濟、及心理的的綜合指標，並考慮當地

人民的生活及文化的因素，來做比較性的探討﹝林宏熾，民 84﹞。因

此本研究所探討之社區生活素質包括以下層面：行動獨立、金錢使用、

居住環境、休閒安排、社區參與、社交關係與家庭支持等七類。本研

究中的社區生活素質概念之評量係以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之「台灣地

區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上的分量表及總量表的得分表

示。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之社區生活素質愈佳。如下為相關分量表

主要概念之說明： 

（一） 行動獨立 

係指個體能獨立自由行動，或行走或搭車，行動上無受限制;

除此之外，個體可因其自由意志去想去的場所、地方，而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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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干涉或限制。 

（二）金錢使用 

在主觀層面上，係指在經濟上能自我決定，有做決定的權利

（如何賺錢、如何花用）。而客觀層面是指生活的經濟面上能獨

立，不仰賴他人（有報酬的職業）。 

（三） 居住環境 

居住環境在此係指個體所覺知所處社區環境，是否舒適、乾

淨、安靜等一般的主觀感受，然此涉及到社區的客觀環境品質的

良窳與否，對於探討目前臺灣地區的社區生活素質是一項重要指

標。 

（四） 休閒安排 

個體能對於自身的閒暇時間有所安排，且個體所選擇的休閒

娛樂活動多能實現，並在其中能感到愉快和滿足。或與他人從事

休閒娛樂等活動時能感到安適與滿意。 

（五） 社區參與 

能如同一般人參與社區活動，運用社區資源，發展與體驗正

常社會的接觸與關係；且與社區居民互動時，有滿足感與安適

感；覺得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 

（六） 社交關係 

係指在社區中能與他人建立社會關係，在此關係下能獲得他

人的支持，而在人際互動中，能獲得滿足並建立其自尊。 

（七） 家庭支持 

係指其家庭對於身心障礙青年的生活等層面上，無論心理情

緒的支持，或是客觀層面：例如居住選擇、金錢使用等能給予支

援及諮詢的程度言之。 

 

五、 家庭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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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係指以經濟、財富及

職業等標準而區分的社會地位 （張春興， 民 81）。傳統上而言，社

經地位的測量方法大都以職業、收入及教育程度等為指標（吳幼妃， 民

71）。譬如：鄒浮安（民 83）認為家庭社經地位之測量，宜採用父母

教育程度、職業或兩者合併為指標，應少用家庭收入為指標，以免影

響研究效度。事實上而言，學者常因不同的觀點而使用不同的指標。

本研究係根據林生傳（民 78）所修訂之「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

（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為測量方法，將身心障礙青年家

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見附錄一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之附表二：父

母職業對照表），予以加權處理後，所得之綜合指數，做為區分社經

地位等級之依據。至於教育程度與職業水準之分類方式，則採汪履維

（民 70）所編問卷之分類法，根據身心障礙青年父母的訪視資料為主，

並採父母教育程度及職業水準較高之一方為計算標準;教育指數乘以

四， 職業水準乘以七，兩者相加後之總分即為家庭社經地位之指數;

指數愈高，表示家庭的社經地位愈高。為探討家庭社經地位對身心障

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之相關，本研究將社經地位畫分為五個等級，第

I、II級畫分為中上階層社經地位（高階層），第 III級列為中階層社經

地位（中階層），第 IV、V級列為下階層社經地位（下階層）。如表

1-3-1。 

 

 

 

 

 

 

 

表 1-3-1  家庭社經地位換算分類表 
教育程度 教育指數 職業等級 職業 社經地位區分界限 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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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等級 等級 
博士 
碩士 
 

5 41.大專校
長~49.將級
軍官 

5 5*4+5*7 I 
（52-55） 

大學 
專科學校 
 

4 31.中小學
校長~40.作
家 

4 4*4+4*7 II 
（41-51） 

 
（高） 
中上階層 

 

高中或高職 
國中或初中（職）

 

3 21.批發商
~30.電影演
員 

3 3*4+3*7 III 
（30-40） 

（中） 
中階層 

小學 
未上學但識字

 

2 11.零售商
~20.裁縫 

2 2*4+2*7 IV 
（19-29） 

不識字 
 

1 1.小販~10.
服務生 

1 1*4+1*7 V 
（11-18） 

 
（低） 
下階層 

 

 

六、 社區生活素質相對性等級 

    本研究中之相對性等級、乃根據 Heal和 Sigelman(1997)所建議，

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素質做比較所得到的等級。亦即該

等級僅能表示等級間之差異：高社區生活素質等級比中社區生活素質

等級高；中社區生活素質等級比低社區生活素質等級高；而不能夠解

釋成高社區生活素質等級是絕對的優，低社區生活素質等級是絕對的

劣。高、中、低三社區生活素質等級設定的標準乃是將調查樣本依照

分數排列，然後從樣本中取高分的百分之 33樣本數為高家庭生活素質

等級，低分的百分之 33樣本數為低家庭生活素質等級，中間百分之 34

的樣本數為中家庭生活素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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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基於本研究的主、客觀條件影響，本研究之限制茲說明如下： 

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障礙類

別，僅涵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故研究結果有關感覺與肢體障

礙青年的部分不宜類推至本研究以外之其他障礙類別的對象。不

過，有關本研究歷年來之研究第一年（民86）、第二年（民87）

與第三年（民88）其有包括其他不同障礙類別者，則或可類推至

其他障礙類別，惟讀者在閱讀時，宜區分歷年來之研究對象差異。

本研究第一年（民86）之對象為全體之身心障礙者、第二年（民

87）之研究對象則以心智障礙為主之身心障礙青年、第三年（民

88）亦即本年則以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 本研究所指之社區生活素質的內涵係指行動獨立、金錢使用、居

住環境、休閒安排、社區參與、社交關係及家庭支持，然台灣地

區身心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素質之內涵可能尚有其他因素未被涵

括。 

三、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係指16歲至30歲

之青年，故本研究結果不宜類推至其他年齡層之對象。 

四、 本研究之生活素質等級，僅是「相對性等級」，而非「絕對性等

級」。因此不宜將本研究之結果就絕對性等級來加以說明並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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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為連續三年期（民86年 -民88年）之研究，因此
在文獻探討方面，每年均有所增添變化，期以較新之文獻整理，

以輔助本研究之進行。然而，因為連續三年研究主題係連貫與

相同的，因此在文獻的探討與內容方面，在此三年的研究報告

中，均或多或少會有類同與相似之處。特此聲明，以利讀者之

比較與閱讀，並祈讀者見諒。  

 

第一節  社區生活素質的相關理念  

 

一、 社區的涵義概念與相關名詞 

事實上而言，「社區」（community）一詞常因不同學科、不同觀

點而有其不同的界定與涵義，諸如： 

（1） 就地理、結構與空間之有形社區觀點而言：社區係指居住於

某一特定地區的一群人或這些人生活所在的地區。 

（2） 就心理、過程與互動之無形社區觀點而言:社區係指結合具

有共同利益、共同命運、共同願望、共同背景、或共同職業

等人群而成之組織或有機體。 

（3） 就社會、組織與行動之發展社區觀點而言:社區係指基層自

治自決的行動單位或稱地方性社區，如市鎮、或市鎮中幾個

鄰里可作為集體行動共同建設者，或以某一項工作計畫為中

心，可以採取集體行動之之組織或有機體（李增祿，民84）。 

此外，亦有學者（如：李增祿，民84；Twelvetrees, 1990）將社區

歸納為兩大類：（一）地理社區（geographic community）以及（二）

功能社區（functional community）或所謂的利益社區（commun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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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地理社區是指在某一特定地理區域上的所有人，它可以是

指村（village）、鎮（town）、鄰里（neighborhood）、區（district in a 

city）、城市（city）的所有人;它也可以指州（state）或省（province）、

國家（nation）甚至世界（world）的所有人。功能社區係指因某種特殊

原因、興趣、利益或理由所組成之群體，該團體具有共同問題、利益

或次文化，例如原住民、勞工、客家人、智障者家長、身心障礙者等

所組合而成之有機體。 

再者，社區又可依是否具有組織規模與結構化，而被區分為組織化

社區（organized community）及未組織的社區（unorganized community）

（Cox et al., 1977）。據此，若將地理社區、功能社區及組織化社區、未

組織社區兩組概念組合成四層面的座標圖（如圖2-1-1），社區又可區分

為: （1）組織化地理社區; （2）未組織地理社區; （3）組織化功能社

區; （4）未組織功能社區。 

 

       

組織化功能社區

（如：智障者家長協會）

組織化地理社區

（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未組織的功能社區

（如：具有共同利益的群

體）

未組織地理社區

（如：某一鄉、鎮居民）

   

組織化社區

未組織社區

地理社區 功能社區

 

圖2-1-1 社區分類圖 
 

（李增祿，民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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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而言，根據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觀點認為，「社區」係指由

一小群固定的人士，在經濟層面上保持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且藉由

一些社會服務的提供來維持這群人的生活。就此基礎下所形成的社會

組織而言，其人際關係較為親近，且藉由慶典等儀式，來維繫與保存

其共有的價值觀。就每個家庭來說，必須為其成員的行為負起教育的

責任，而成員在家庭內的地位，係依據其傳統的角色定位之。然而現

代人由於時代的變遷和轉型，為了生存與保留個人的獨特性，因而形

成了自願的社區。在這種社區中，個人對社區有較深的歸屬感。這種

社區包含各種職業團體、鄰居、障礙團體、種族團體、政黨組織及宗

教團體等。社區中的成員對於其社交關係、興趣等可以自行決定，但

不一定都居住在同一鄰里中（江雪齡，民86）。 

此外，由於社區是一個可以滿足當地居民生活需要的「共同生命

體」（Warren, 1972；施教裕，民86），因此其至少必需具備下列五種

功能（翁文蒂，民87）: 

（一） 經濟生產功能:包括生產、消費、分配。 

（二） 政治治安功能:如治安維持、自治組織運作、守望相助。 

（三） 教育文化功能:如教育、知識、文化的傳遞。 

（四） 社會服務功能:如社會福利、宗教集會服務。 

（五） 參與投入功能:如重大公共事務的參與、義工服務等。 

由於社區的涵義眾說紛紜，總括言之，社區可說是指一定地理區

域內的人及其社會性活動及現象的總稱。這種社區的概念至少包括三

個要素：（1）一群人，（2）一定的地理範圍，（3）人的社會性，包

括其社會意識、關係及活動的總稱。而綜合各家說法，社區有以下的

社會性質，茲列述如下： 

1、社區是指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係的社會實體。 

2、社區是一種社會組織單位。 

3、一個社區是一個社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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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區是一個心理文化單位（蔡宏進，民74）。 

除了上述學者對於社區意義的界定之外，若以 Rubbin 和 Rubbin

（1986）根據情感和利益的兩個標準來區別八種不同的社區類型，則

最能表現社區的真實面貌（引自林振春，民86）。如下表2-1-1： 

 除此之外，根據 Canning（1993）和 Peck（1987）之研究，社區的

形成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 假社區時期:在此階段，由於彼此了解不深，多客客氣氣，和諧溝通，

以避免衝突的發生。 

2、 紊亂期:此時期因逐漸熟悉，個人差異愈見突顯，開始試圖去減少或

忽視差異，但這樣的差異常常在行為或語言上造成誤會，而行成紊

亂，並產生衝突。 

3、 空虛期:由於紊亂期的衝突而造成傷害，使成員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存

在性，願意嘗試去聆聽與交換彼此的意見和想法，也開始學習合作，

以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法。 

4、 真正的社區:經由溝通的過程，成員相互了解，並知覺到彼此間的差

異並不是威脅，因而開始學會互相支援，尋求問題解決之道，共同

解決問題以完成目標。 

由上觀之，一個真正社區的形成，係經過溝通的過程，方達成彼此

的共識，且經由成員的付出、共同的努力，去解決問題，而謀得成員間

共同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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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各種社區的類別 

組織的類型 地理上的基礎 參與的基礎 統合的標準 實例 

傳統社區 1.固定地理疆界 屬地主義：出生即

為社區的成員 

認同社區文

化和規範 

傳統性缺乏社

會都市化及大

眾傳播的村落 

團結社區 1.固定地理疆界 

2.共同社區意識 

3.相同文化背景 

文化認同主義：社

區結合根源於社

區成員的背景特

點及參與意願 

認同特定社

區居民特殊

背景文化 

洛杉磯的中國

城、西班牙

村、芝加哥的

希臘正教 

鄰里社區 固定的地理疆界 居民參與其所住

的區域並有意融

合於社區。 

統合基於地

理的接近及

特定的事件 

城市的小行政

單位具有小學

及小型購物區 

能力有限社區 固定的地理疆界 居民選擇參與是

因為問題的發生 

某種特殊事

件但其影響

並非全面性 

居民堅持公車

需經過鄰近的

學校或反對色

情進入社區。 

潛在利益社區 未有固定地理疆

界 

團體成員具有共

同問題且有潛在

利益 

統合基於社

區居民潛在

共有問題 

受環境污染影

響者，但還未

組織公會。 

網路社區 未有固定地理疆

界 

個人背景因素影

響個人的選擇 

基於特殊的

議題觀點 

如老人網路、

義工聯繫網路 

階級社區 未有固定地理疆

界 

經濟與工作地位

決定階級關係 

基於共同的

生活選擇並

以經濟工作

地位區分 

高階級、中產

階級、貧民窟 

利益社區 未有固定地理疆

界 

居民了解事件後

選擇參與 

基於共同利

益以及了解

集合行動對

問題重要性 

任何成功的組

織化社區 

資料來源:Rubin & Rubin（1986）, p.37. 

 

 

二、生活素質的涵義與爭議 

 至目前為止，對於生活素質的定義與內涵，仍無一明確且公諸四海

皆準的看法與界定。會造成此種現象的主因，在於生活素質一詞含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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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主觀性。其和另外一較客觀的「生活水準」（standard of living），

在本質上有基本的差異。生活水準的界定，一般多以貨幣值來計算，譬

如國民每人每年的生產毛額數值。而生活素質則缺乏一種客觀的認定，

下列所舉之有關生活素質的定義，即是一種最好的說明：（林宏熾，民

84） 

1. 生活素質的本質係一主觀的體驗，其包含個人對於其生命遭遇的

滿意程度、內在知足的感受、以及個人於此世界中自我實現的

體會（Taylor & Bogden, 1990）。 

2. 生活素質係個體控制其環境的能力，或是由個人現今已達之成就

和其未能實現的需求與慾望所產生的一種認知上的差異（Brown, 

Bayer, & MacFarlane, 1988）。 

3. 生活素質係個體於其人生生命的重要場所中（譬如：工作、學校、

家庭、社區等地方），不論障礙與否，均能滿足其個人的需求；

並且同時能夠符合在這些重要場所中，他人對此個體所懷抱之

規範性的期望（Goode, 1990）。 

4. 生活素質係個人於此社會性的世界中，建立並維持一個有活力及

生命力的自我，並藉此創造其個人生命的意義，來滿足其個人

不同的需求層次（Parmenter, 1988）。 

5. 生活素質為一般性的福祉（general well-being），此種感受的主

觀性相似於對生活整體的滿意感、幸福感、知足感、以及成就

感等（Stark & Goldsbury, 1990）。 

6. 生活素質係個體滿足個人獨特需求與願望，並適應其生活型態的

一種能力（Karen, Lambour, & Greenspan , 1990）。 

7. 生活素質為個人一種超越知足及快樂的感受，惟此種感受較不具

意義也較無自我實現的滿意感（Coulter, 1990）。 

 準此，吾人不難發現，生活素質係一抽象性的概念。而也正因為此

一抽象性的特色，使得專家學者對生活素質的界定迥然不同。此外，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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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上述的定義全是以障礙者的觀點來界定生活素質的概念，但是這些生

活素質的定義，並不特別地著眼於障礙者本身。相反地，這些定義是以

「人本」的概念為理念基礎，認為所有的社會大眾，不論障礙與否，均

對享有生命同等的重視與追求相同生活素質的權利。雖然這些定義均強

調生活素質的內在主觀感受（諸如滿意感、知足感、幸福感），但是也

相當的主觀和個別化。因此，有學者（譬如：Goode, 1990）以為，最好

以「原則」而非「定義」來界定生活素質。其有關障礙者生活素質的概

念和原則如表2-1-2所示。 

 

表2-1-2  障礙者生活素質內涵界定的原則 

 
1. 不論障礙與否，對於任何人而言，生活素質的內涵均係相同。 
2. 生活素質係個人於生命的重要場所中，有機會去追求及達成個人目
標，並滿足個人生活最基本需求的一種體驗。 

3. 對於障礙者而言，生活素質的涵義與實踐，可藉由一群代表並瞭解
障礙者觀點的團體所得到的共識來加以驗證。 

4. 個體的生活素質與其相處在同一環境的其他人緊密相關。 
5. 個體的生活素質會反應出個人在所處環境中的文化傳統。 
6. 提供障礙者和其家庭有關資源和援助時，在評估和測量的過程中，
應以生活素質的概念為基礎。 

7. 生活素質是一種構念（construct），在評量此種構念時，除了應考
量到是否以具有社會效度的社會指標為參考點外，更應考量到障礙

者本身及其家庭方面的主觀因素。 
8. 對於障礙者而言，有關生活素質的提昇和改善的活動，應以強調和
著重障礙者及其家庭本身具有的能力和優點。 

9. 生活素質的概念可以用來作為評量社會或國家政策（障礙者的社會
政策）是否落實的依據。 

 

資料來源：Goode（1990）, p. 54. 

 

 Goode （1997）更進一步的由理論與實務整合的觀點，以及量的研

究與質的研究方法的統整，企圖為生活素質建立更完整而不會矛盾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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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理論概念架構，以解釋詮釋生活素質的涵義與量測評估的方法，如圖

2-1-2所示。同時亦進一步地將生活素質分成可量測與不可量測兩部份，

並依此採用適當合宜之質性研究與量方面的實證研究，再更而應用所得

之研究結果應用於改善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素質。此理念與架構可謂生活

素質之最新統整模式。 

 

生活素質是一種敏感的概念

不可測量的而是要

透過描述的方式

質的方法和資料
l 描述生活素質
l 深入地方瞭解生活素質狀
況

l 生活素質的示範

生活素質的應用
l 研究
l 生活素質的提昇
l 生活素質的確保
l 政策的發展

生活素質是可測量的

透過量的方式

生活素質的指標

生活素質的測量
l 客觀的
l 主觀的
l 適配程度

生活素質的應用
l 研究
l 生活素質的提昇
l 生活素質的確保
l 政策的發展

社會理論
概念和定義

 

圖2-1-2  生活素質研究的綜觀  

（Goode, 1997,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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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專家學者對生活素質所做的定義和論點，我們不難發現生活

素質的層面和領域是相當廣泛與見仁見智的。對於身心障礙青年「社區

生活」素質的界定而言，其涵義的分歧亦遭遇到相同的情形。因此社區

生活素質涵義的界定與觀念的探討也有其重要性。 

 

三、生活素質研究的重點與主要領域 

 由上述專家學者對生活素質所做的定義和論點，我們不難發現生活

素質的層面和領域是相當廣泛與見人見智的。譬如於美國從事轉銜

（transition）服務研究的知名的特殊需要專家 Halpern （1993）曾根據

多量相關的特殊教育研究，及其個人和其同事的看法，歸納出傷殘人士

在轉銜進入階段應考量之基本的生活質素領域和層面。有趣的是，這些

內涵和層次頗類似馬斯洛（Maslow, 1970）需求層次（Hierarchy of Needs）

理論。 

 依據 Halpern 的看法，生活素質有三個領域及十五個副層級。三個

大領域分別為：生理的和物質的福祉（Physical and Material Well-being）、

成人角色的行為（Performance of Adult Roles）、個人的實現（Personal 

Fulfillment）。而在生理的和物質的福祉項目下，有四個副層級；在成人

角色的行為的項目下，有八個副層級；在個人的實現的項目下，也有三

個副層級。表2-1-3即是 Halpern 所作的歸納，及這些副層級於有關的特

殊教育研究中出現的頻率。值得注意的是，如同Halpern 本人所言，這

些項目和層面並不足以完全涵蓋生活素質的概念，只是提供一項有文獻

根據的理論性歸納。此外，根據 Halpern 的調查，至目前為止，多半的

特殊教育研究生計和就業，或則是經濟上的安定。至於公民權的行使和

精神層次的活動等，則較少有研究去探討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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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Halpern 所歸納身心障礙者生活素質的領域和層面 
 

生活素質的領域 
 

生活素質的內涵 
研究中使用的

次數 
研究中使用的

百分比 
 
生理的和物質的福祉 

 
‧生理和心理的健康 
‧食、衣、住 
‧免於傷害的安全 
‧經濟上的穩定 
 

 
6 

10 
2 

31 

15
24
5

76

成人角色的行為 ‧行動力、社區的參與 
‧生計和就業 
‧休閒和娛樂 
‧人際關係、社交網 
‧接受教育 
‧精神上的實現 
‧公民權的行使（譬如投票） 
‧社會責任（譬如不違法） 
 

9 
41 
10 
18 
23 
0 
0 
6 

22
100
24
44
56
0
0

15

個人的實現 ‧幸福感 
‧滿意感 
‧一般的福祉感 

0 
13 
5 

 

0
32
12

資料來源：Halpern（1993）, P. 492. 

 

 

同樣地，Borthwick-Duffy（1992）也根據有關身心障礙人士生活

素質的研究，歸納出五個大領域和二十九項副層級。這五個大領域為：

自我的發展、人際關係、社區的參與、居住的環境、以及安全感與穩

定感。至於這二十九個副層級的內涵，請參看表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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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文獻中研究障礙者生活素質的主要領域 
       研究者及研究時間 

生活素質研究有關領域 
甘氏

1981 

凱氏

1990 

凱等

1986 

布氏

1988 

夏氏

1990 

貝等

1990 

包氏

1990 

史等

1990 

海氏

1993 

山等

1994 

研究出

現次數 

 
自我的發展 

生理性的福祉 

健康 

自我 

教育 

獨立 

獨立的生存技能 

認知的福祉 

多樣性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2 

5 

4 

4 

2 

1 

3 

1 
人際關係 

婚姻 

家庭生活 

人際和社會關係 

友誼 

社會性的福祉 

         社會福利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3 

3 

3 

4 

2 

1 
社區的參與 

社區的參與 

休閒活動 

物理性的統整 

         社會性的統整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4 

4 

2 

2 
居住的環境 

住宅的環境 

持家 

鄰居 

城市或社區 

國家的狀況 

環境的控制 

安全性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2 

4 

3 

2 

2 

1 

2 
安全感與穩定感 

安全感與穩定感 

就業與工作 

生活水準 

物質性的福祉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4 

4 

3 

2 

 

附註：甘氏1981=Campbell （1981）； 凱氏1990=Keith （1990）； 凱等1986=Keith， Schlock， 

& Hoffman （1986）； 布氏1988=Blunden （1988）； 夏氏1990=Schalock （1990a）； 貝

等1990=Bellamy, Newton, Le Baron, Horner （1990）； 包氏1990=Borthwick-Duffy  （1990）； 

史等1990=Stark & Goldsbury （1990）；  海氏1993=Halpern （1993）；  山等1994=Sands,  

& Kozlesk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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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orthwick-Duffy 的調查，健康的因素是生活素質研究中，

報導最多的一項。而個人受教育的機會、家庭生活持家、交友狀況等，

則是其次被報導較多的領域。而較少被探討的內容，則為個人的獨立

生存技能、多樣性、社會福利、國家的狀況、和環境的控制等。 

Halpern （1993）和 Borthwick-Duffy （1992）之生活素質的內涵

並非完全一致。其主因在於兩者使用的文獻來源有所差異。Halpern以

畢業後之身心障礙青年為主，並以轉銜之追蹤調查研究為其探討的對

象。而Borthwick-Duffy則完全以身心障礙人士有關的生活素質研究為

討論的對象。是以，兩者之有關生活素質內涵的差異，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重視的是，此兩位學者均考慮到如下有關生活素質重要的特性：

（1）生活層面涵蓋的全面性與多樣性，（2）生活成長指標的持續性

和可變性，（3）身心障礙者的個別性和差異性，以及（4）生活素質

內涵認定上的主觀性和客觀性。至於社區生活素質與其他生活素質的

關係則如圖2-1-3所示。社區可說是身心障礙者生活的主要情境與生態

環境，其與家庭、學校交互影響。 

此模式與 Schalock（1994）所發展之生活素質模式，頗有類同之

處，如圖2-1-4所示。惟 Schalock 更進一步的整合職業與健康生活於生

活素質的領域之中。其對於生活素質的評量與瞭解係以身心障礙者自

我對生活的滿意度，以及自覺的生活感受為主。 

此外，根據Goode（1991, 1994）所提之以個案為導向之生態性生

活素質模式（如圖2-1-5所示），生活素質的主題與內涵係包括：（1）

互動關係；（2）環境要求與個人特質之配合狀況；以及（3）自我對

個人需求和環境資源的感受。根據該模式的觀點，生活素質係一種期

待的行為結果，其並受到外圍四個與生活素質有關之因素影響，諸如：

個體的需求、社會的期待、個體所擁有或能獲得之被社會所接受的資

源、以及符合個體需求之外在環境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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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Ç® Õ/工作
環境

© ~® a/住宅

環境

ª À° ÏÀ ô¹ Ò

 Ó¤ Hº ¡· N« ×/

幸福感/

自我形象

 
圖2-1-3  生活素質生命環境的交互關係 

（Goode, 1990） 

 

自覺的生活素質

家庭與社區生活

職業生活 健康生活

滿意度

滿意度
度

滿意度
度

 
圖2-1-4  Schalock 障礙者生活素質模式圖 

（Schalock, 1994, 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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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為結果

（生活素質指標）

2.社會期望（獨立

性、統整性、生

產力）

5.環境的資源

1.個案的需求 4.個案的資源

 
圖2-1-5  個案為導向生態性生活素質模式 

(Goode, 1994, p. 142) 
 

 就Goode（1994）之觀點而言，此架構實際上是其在1990所建生活

素質架構理念之簡化構念圖與思考模式。根據Goode（1990）之前所建

構之生活素質模式，個體生活素質之內涵係受個體主客觀因素之共同

交互作用影響而成。其中並考量到個體在不同生活事件當中的生活需

求與主觀感受。而此種內在與外在統整之行為結果，即成為個體生活

素質之概念。不過於此同時，社會與他人之期待與影響，亦是重要的

關鍵因素，如圖2-1-6所示。事實上而言，Goode係特殊教育界中，建構

生活素質模式之佼佼者。其所建構之模式係被引述最多者之一。 



 29

客觀環境

生活場合

人員角色

環境結構

環境資源

自覺的

環境資源

自覺的

環境規定

資源>需求

需求>資源

自覺的

個體需求

規定>才能

才能>規定

生 活 場 合

滿 意 度

總 體

生 活 素 質

客觀個體

生物學的

心理學的

社會地位

自覺的

個體需求

生
活
事
件

個
體
行
為
表
現

 

圖2-1-6  Goode身心障礙者生活素質模式 

(Goode, 1990, p.44) 

 

 再者，Stark與Faulkner（1996）亦從生命發展長度（life span）的觀

點來重新建構生活素質的架構。Stark等人以為生活素質係具有階段性與

發展性的，其會隨著個體生命與時空架構的轉移而有所變化，如圖2-1-7

所示。該模式包涵三個向度的空間立體模式，以個體的發展階段、生活

素質領域、與需要支持的程度來加以建構。而其生活素質之主題與內涵

則包括：健康照顧、生活環境、家庭、社會與人際關係、教育、工作、

休閒等七層次。該模式意謂著國家的社會福利與特殊教育之提供，應考

量到身心障礙者不同的障礙程度、發展階段，以及在不同發展階段之需

求，得提供合宜之個別化支持，以促進其獲致最大的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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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程度

有限性

全面性

發展階段

童年早期

童年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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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生命發展階段生活素質模式 

(Stark & Faulkner, 1996, p. 25) 

 

 不過亦有學者如Brown、Brown與Bayer（1994）等人以為，生活素

質主要係個體主觀感受與客觀條件之交互結果，再加上社會與復健政策

與實際之相互影響產生。所謂客觀因素的內涵包括：經濟收入、物理環

境、教育訓練、實務技能的成長、與生理與社會的統合等。至於主觀因

素則以主觀之生活滿意度、自我心理幸福感、自我能力與需求的感受、

健康條件等等如圖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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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素質的測量

個人特微

社會 復健政策和實務

主觀評量 客觀評量

譬如：

l 政治氣氛

l 經濟氣氛

l 對身心障礙者的態度

l 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譬如：

l 透過正常化的方法訓練

l 最少限制的環境

l 統合情形

l 人員的態度

l  成長和技能精熟的感受

l  安全感

l  社會參與情形和師歸屬感

l  獨立感

l  責任感

l  自尊感

l  期待感

l  目標達成情形

l  支持感

l  生活滿意度

l  身體和心理的健康

l  正常化生活

l  生活步調

l  家庭穩定情形

l  實務技能成長

l  物理環境

l  統合的層次

(生理和社會的統合)
l  休閒活動

l  訓諫計畫

l  實際的支持系統

l  經濟收入

l  所有物

 

圖2-1-8  Brown等人生活素質模式 

(Brown, Brown, & Bayer, 1994, p. 42) 

 

 Brown等人（1994）之模式後來亦影響一些學者以主觀及客觀之看

法來加以界定生活素質之內涵。其中Felce與Perry（1996）亦由此種見解

而加以探討生活素質。根據其所發展之模式，生活素質之主要內容為：

個體生理、社會、物質、心理健康、發展與活動等六項。而此六項係於



 32

客觀生活條件、主觀幸福感受與個人價值欲望等三個層次中，相互發展

與交互影響，並進而構成整體生活素質的感受，如圖2-1-9所示。 
 

外在

影響

客觀生活條件
l 生理福祉情況
l 物質福祉情況
l 社會福祉情況
l 發展與活動情況
l 情緒福祉情況

個人價值與重要意願
l 生理福祉方面
l 物質福祉方面
l 社會福祉方面
l 發展與活動方面
l 情緒福祉方面

主觀福祉滿意度
l 生理福祉感
l 物質福祉感
l 社會福祉感
l 發展與活動感
l 情緒福祉感

整體福祉的評量（生活素質）

 
圖2-1-9  Felce與Perry三領域層面生活素質模式 

（Felce & Pery, 1996,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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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上述之模式多為以主觀與客觀之論點來說明生活素質之概念，

Parmenter（1988）則認為應由社會學符號互動（symbolic-interaction）的

觀點來詮釋此種生命與生活的現象。根據其所建構之詮釋觀點的生活素

質模式，生活素質係由「自我」（self）、「功能性行為」（functional 

behaviors）、「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s）等三項要素所構成。「自

我」之構念則由個人之認知概念、情意概念、與個人生活型態等三方面

共同構成；「功能性行為」則由社會互動、職業物質方面的福祉、居住

環境、以及設施與服務提供等四方面交互構成；至於「社會影響」則係

指身心障礙者於生活環境中，社會所持之態度、社區人民對身心障礙者

之價值觀、經濟政治方面的支持、社會福利政策之影響，以及社區與社

會所提供之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狀況所共同決定。並且「自我」、「功

能性行為」、「社會影響」三者係以身心障礙者之自我之概念相互運作

並互動，如圖2-1-10所示。 

 根據Parmenter（1988）之說法，此模式在於強調身心障礙者在自主

精神、社會參與與對外在社會現象互動之詮釋，亦即身心障礙者如何在

其所處的生活圈中，看待自己、發展自己、重視自己，並且在相互依存

的社會架構中，獨立生活、自我決策、自我擁護，並進而有更多的機會

達成其對生活的期待與提昇其生活素質。 

 然而儘管此模式之發展，頗接近最近由Sands、Elizabeth以及Kozleski

（1994）所著重之身心障礙者的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理念，以

及強調身心障礙者所處環境之詮釋符號互動與社會概念之建構。根據Lin

（1996）之看法，該模式僅為一理念架構，並沒有獲得實證研究之支持

與佐證；因此在參考該架構時，仍應採取較保守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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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價值觀
經濟
政治
支持服務
引誘力
排斥力

便捷設施之提供

一、 社會互動
社交機會
社會關係
友誼網路
休閒/娛樂

二、 職業/物質福祉
收入
就業
職業關係

三、 居住
舒適
安全
鄰里設施之使用

四、 便捷
服務資訊之取用
教育之享有
所有物與技能之運用
行動能力

一、 認知方面
信仰
目標
價值觀
抱負
認識自我
所獲有的權利
認識世界

二、 情意方面
一般生活滿意
幸福
自尊
制握取向
對障礙之取向

三、 個人生活型態
生活事件
對自己生活型態之認識

社會的影響

實際的行為 自我的狀況

 
圖2-1-10  Parmenter之符號互動論生活素質模式 

（Parmenter, 1992, p. 64） 

 

  綜合上述之觀點，吾人不難觀察出，由於學者對於生活素質之

理念與模式採取不同的詮釋模式與觀點，因此也更進一步地造成生活

素質模式與內涵架構之差別化與歧異化，很難有一致性之觀點；是以

其在運用生活素質理念來進行學術研究與探討時，極易降低生活素質

之評量與運用時之效度與信度。不過，根據 Schalock（l993）之綜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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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上述有關生活素質的模式後，其發現多數的生活素質模式均具有三

項共同性的生活素質指標：（一）主觀性指標：如自我感受、尊重與

接受、心理福祉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二）客觀性指標：如居

住環境品質、經濟收入水準、教育程度、社區福利設施與設備等；以

及（三）交互性指標：亦即，主觀性因素與客觀性條件所交互影響彼

此互動之指標，如個人與環境互動之行為反應、社會的接受與支持、

以及環境要求和個人需求與特徵間的適配狀況等。 

 因此，Schalock（1993）更進一步地嘗試由全觀取向（holistic 

approach）的論點，就有關具有驗證性與詮釋性資料之生活素質模式

中，重新建構一項其認為較具有社會效度（social validity）之生活素質

模式，以有效評量生活素質之概念，以及提昇生活素質之構念，如圖

2-1-11所示。該模式以（1）文化因素、（2）生活經驗的主客觀論點、

（3）個體感受到之生活素質，以及（4）生活素質的四大指標等，四

項主要因素共同組合而成。其中該四項要素並與外在環境之主客觀「價

值」、「法律基礎」、和「派典的轉變」三項條件交互作用、互相影

響。而此三項條件係包括：係指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者之反應與支

持，其包括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者融合教育、社區融合、平等追求、

和提供身心障礙者包括人際關係、在社區扮演正向的角色、和增加身

心障礙者對自己生活的控制之個人未來計畫上等等。至於其生活經驗

的觀點則包括：個人特徵、客觀的生活條件、和重要他人的看法。此

三項變項均會影響身心障礙者對於其生活素質之感受。同時，該模式

並揭櫫四個生活素質的重要評量指標：包括獨立性（independence）、

生產性（productivity）、社區統合性（integration）、和滿意度

（satisfaction）。整體而言，Schalock（1993）之模式係較具有實證價

值與統整混亂的生活素質研究模式之參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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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經 驗 的 觀 點

生 活 素 質 的 指 標
              .獨立

.生產性

  .社區統合

              .滿意

客觀的

生活條

個人

特徵

重要他人

看法

感 受 到 的 生 活 素 質

法 律 基 礎派 典

價 值

 
圖2-1-11  Schalock之全觀性生活素質模式 

（Schalock, 1993, p. 203） 

 

總括上述文獻的分析，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或可歸納為如下四個

大領域：（1）成人角色或獨立自主的領域，包含：個人的選擇與控制、

社會責任、政治的參與、生涯發展與教育安置、經濟與居住獨立面、

休閒與娛樂等等方面；（2）家庭和社區的領域，包含：家庭的歸屬與

整合、社區的認同與接受、社會關係與社交圈等等方面；（3） 心理

或情緒方面的領域，包含：自尊與受尊重、愛與隸屬、對生活的滿意

程度、自我期許與要求、自我實現等等方面；（4） 生理與物質的領

域，包含：生理與心理的健康、經濟與物質生活、就業整合與安定、

物質方面的支持與補助等等方面，如圖2-1-12所示。並且於如下的三個

生態層面：（1）社區與社會生活層面、（2）學校與家庭生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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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3）個人精神與物質層面等，交互發展與相互支援。 

 

1. 生理與心理的健康方面

生理與物質的領域

2. 經濟與物質生活方面

3. 就業整合與安定方面

4. 物質的支持與補助方面

5. 其他方面

成人的角色或獨立的領域

1. 個人的選擇與控制方面

2. 社會責任方面

3. 政治的參與方面

4. 生涯發展與教育安置方面

5. 經濟與居住獨立方面

6. 休閒與娛樂方面

7. 其他方面

家庭和社區的領域

1. 家庭的歸屬與整合方面
2. 社區的認同與接受方面

3. 社會關係與社交圈方面

4.其他方面

個人精神與

物質層面

學校與家庭

層面

社區與社會
層面

心理或情緒方面的領域

1. 自尊與受尊重方面

4. 自我期許與要求方面

5. 自我實現方面

2. 愛與隸屬的方面

3. 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方面

6. 精神的支持方面

7. 其他方面

 

圖2-1-12 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的領域及層面 

廣義言之，生活素質不僅意謂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社會之成長與

進步之物質指標；並涵蓋該國人民之休閒、娛樂與身心調適等之精神

指標。其內涵包含人民之食、衣、住、行、育、樂等重要的生活層面，

以及精神和性靈方面的安適自在。就個人而言，決定生活品質的高低

與否，係相當主觀性與個別化的。就社會指標的觀點而言，生活素質

的好壞優劣，或可透過客觀性社會、經濟、及心理的的綜合指標，並

考慮當地人民的生活及文化的因素，來做比較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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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區福利與社區生活素質的層面  

 

一、 社區福利化的理念與社區生活素質 

社區化（communitization）是源自福利多元主義的作為。有鑑於80

年代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議題及在正常化（normalization）、反機構化

（deinstitutionalization）、福利服務提供多元化、民營化等口號擁護之

下，福利服務社區化（communitization）已成為當前西方國家社會福利

之發展趨勢。這個趨勢與潮流是希望讓那些需要被照顧的人，能得到

適當的支持性服務與協助，俾能有尊嚴、獨立地生活在自己的家裡（或

類似的家庭環境）及社區內，而不是大型的機構，特別是兒童院、精

神病院、障礙收容機構、老人院等（萬育維，民84）。 

「社會福利社區化」是將「社會福利體系」與「社區發展工作」

充分結合的一種具體措施與工作方法。而「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基本

理念應為： 

（一）「社區內福利」（in community）：將需要關懷與照顧的弱

勢族群，譬如:障礙人士、孤苦無依的老人或兒童等，讓他

們能留在自己的社區內，而社區能給予其妥切的照顧及精

神上的支持;除了使其在社區中能安適無憂生活上的困窘之

外，更有他人在精神層面上的關懷與支持。 

（二）「社區供福利」（by community）：至於由誰來提供物質或

是精神上的支持與服務給社區內的弱勢族群呢?當然是由

願意付出與奉獻的社區內民眾為之。然如何培植社區內民

眾的社區認同感與為他人服務的熱誠愛心，則是一項需要

深思的課題。 

（三）「社區謀福利」（for community）：社會福利社區化除了

讓弱勢族群能留在原來的社區中，以及福利提供能分散至

地方社區之外，其主要目的亦是希望能讓社區居民建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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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與共，相互扶持生命共同體之共識。基於上述的基本理

念，社會福利社區化的終極目標主要是欲使社會福利能（1）

多元化（2）地方化與（3）民營化之外，更希望能達到社

區教育的理念（陳武雄，民86）。 

由於福利國家的福利功能面臨挑戰與財政上的危機四伏，由各種

非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方式愈來愈受到學者的重視，而作為傳統社會福

利提供者之一的社區，其功能重新再受到重視，且其福利服務的提供

方式也漸以社區為主而提供整體且多元化的服務（萬育維， 民84）。 

簡言之，福利社區化具有二種意義，一是「社區內福利」（care in 

community）以及「社區供福利」（care by community）。前者是指福

利提供分散化和小型化，以避免大型福利機構的無效率、機構化等問

題，同時在服務提供過程中，福利需求的接受者，尤其是老人、障礙

者、精神病患等可免於因機構式的收容致使其在心理上受到損害，並

限制其獨立生活的能力。另就在社區內提供福利及照顧，一方面可以

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給需要的福利需求者，另一方面，福利需求的接

受者可以留在他們所熟悉的社區內，並選擇自己所喜歡的生活方式，

在社區內有尊嚴地生活下去，而不致因機構的非人性化對待而無自尊

的茍活。根據 Keith（1986）等人針對內布加斯州社區本位智障服務系

統的三個職業與居住模式的419位智障者所做生活素質指標的評估，亦

發現方案愈接近正常社區生活，環境限制愈少者，其分數愈高，請參

見表2-2-1。 

 



 40

表2-2-1  有關居住與職業層次的生活品質分數 
層次/組別                人數           生活素質平均分數 
居住 
    獨力性               146                63.94 
    社區家園或公寓       163                54.63 
    大型機構             110                50.59 
職業 
    競爭性或支持性        59                65.16 
    工作站或在職訓練      30                61.20 
    庇護性               322                54.86 

資料來源：摘自Keith, Schalock, & Hoffman （1986） 

 

因此基於人生而平等、人權等信念下，無論其障礙與否、亦或是

種種不平等因素，任何人皆沒有權利阻止個體生活在想居住的環境

中、接觸所需的服務及活動等。 

而另就所謂的「由社區提供福利」係指「社區內非正式的支援網

絡」或自助團體，期能動員社區居民來共同思考問題解決的策略而解

決社區的問題。這些非正式的支援網絡大致上包括三大類： 

（一） 支持性服務:如家務協助、電話問安、情緒支持、護理照護、

日間扥育等。 

（二） 諮詢服務和參與機會提供:親職教育、提供資訊法律服務與

社區學苑等。 

（三） 工具性服務:如提供設備和輔助或改善環境障礙、交通服務

等（萬育維，民84）。 

然而，由於政府在福利角色的模糊、立場的不明確及介入程度的

曖昧不明等因素，欲運用社區的力量來推動社區福利化的理念，在種

種主客觀問題的影響下，仍有一大段艱辛的歷程要奮鬥。但最終，政

府仍要建立起正式部門與社區間的合作網絡，相互協調、分工與合作，

才能有助於社區福利化理念的推展。以下即簡述當前社會福利在社區

發展組織上推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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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能量不足：雖言社區、家庭是傳統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然

則家庭、社區無法滿足人民的福利需求則是助益了現代福利國家興

起的原因之一。但隨著社會福利提供要求效率化與福利國家的危機

議題的提出之後，社區作為主要福利提供的機制重新受到重視。然

欲重回到過去由社區為主要提供福利的模式，就現階段而言，目前

社區的力量仍無法提供盡如人意的福利服務，這仍有待政府的規劃

與推動。 

2、 社區服務之相關支持網絡尚未建立：就目前現代都市的家庭型態而

言，大多以雙生涯家庭為主，老人、障礙者家庭所需之收容照顧服

務能量頗大。對提供照顧的家屬而言，社區內非正式的支援網絡係

期希望能由社區提供福利的首要需求。再就居民生活方式及服務的

可近性言之欲，運用社區的力量來推廣「社區內非正式的支援網絡」

或自助團體，以達到社區支援的機構、支援案主建構綜合服務體，

確是由社區提供福利的重要內涵，但以目前社區中的相關組織運作

情形，此或許只是可期待的遠景而非成熟的條件。 

3、 政府與民間分工有待釐清：再者，政府與民間在社會福利的職能分

工上，是目前福利服務提供的重要課題，福利社區化並非將責任推

給社區，而是政府與民間的密切合作（李易駿，民86）。 

揆諸以上觀點，福利社區化係將社會福利體制落實到社區和家

庭，但並不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藉口。因此，欲使福利社區化能發揮實

質效益，以下三點原則是有關單位應加以思量的: 

（1） 福利社區化必須有政府的公權力介入。 

（2） 福利社區化必須社區的積極參與。 

（3） 福利社區化須有永續經營的理念（楊孝榮，民86）。 

總而言之，福利此項議題，在由「福利國家」模式轉型到「福利

社會」的過程中，產生了鉅視面與微視面的問題。在鉅視面，為配合

福利多元主義的思潮，於是強調「分權」（decentralization）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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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此二項策略與作法。另在微視面，基於社區照顧的理

念，社區化政策則倡導反機構化和自助化或互助化的方式和做法，特

別是強調「社區內照顧」（care in community）和「社區來照顧」（care 

by community），希望由民間或社區家庭自行提供照顧及服務。 

再回頭檢視目前臺灣地區在福利社區化政策推行的可行性。就古

希臘時代對社區或生活共同體（commons）的界定，其認為社區或生

活共同體需具有五個特徵及需符合九項假定。五個特徵包括共同目

的、志願參與、資源分享、互助互惠的運作機制、和公平的成員互動

關係。而九項假定則涵蓋充足資源、社會行動導向、整體利益優於個

別利益的真誠對待、凡是以理性為權衡、受益對象顧及普遍性、尊重

個體的自立、評價以內在價值為重、彼此溝通和瞭解。以上的界定說

明了社區的組成乃基於志願參與並有共同目的，且以理性為思考依據

以及其行動規範的準則係以整體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且在運作機制上

講求互助互惠和在人際互動關係上維持公平對待，和以追求內在價值

為社區角色和功能的最評斷基準（施教裕，民86）。 

由於社區是一個生命體，亦即其必須可以滿足當地居民的日常生

活所需，即所謂的「生命共同體」。因此無論其實體空間及內涵在理

想上或真實上需涵蓋多大的幅員及範圍，其至少需具有下列五種基本

功能始能成為一個社區：第一、經濟及生產功能，包括生產分配及消

費（如各種經濟生產運銷及消費活動等），第二、政治及治安功能（如

自治組織的成立及運作治安維持和守望相助等），第三、教育及社會

化功能（如知識教育技藝傳授和文化傳承等），第四、社會及服務功

能（如宗教聚會和情感支持及社會福利服務等），和第五、參與及投

入功能（如節慶及社團活動重大公共事務抉擇參與和投入志願服務等）

（Warren, 1972, 引自施教裕，民86）。準此觀之，目前國內多數社區

的規模均與一個村里相去不遠，雖不能說它太小，但顯然都無法完全

具備上述社區的五種基本功能的條件。也因此，一般而言，目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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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在服務供給的條件即能力均嫌不足，尤其是偏遠地區的沿海或山

地社區在福利供給和資源運用上更有先天的困乏和限制（施教裕，民

86）。 

由上觀之，若政府無事先做好良好的規劃與安排，而汲汲於將福

利社區化的理念推廣於民間福利團體或社區，此等做法往往會被人質

疑國家或政府似乎過度急於將福利供給的燙手山芋轉拋給民間或社區

家庭，而不管社區或家庭是否願意或有否能力接手，或甚至不顧服務

後果將是如何，而導致福利空洞化或推扥的隱憂和議題。故此所謂的

「社區照顧」或「社區化」，事實上必須建立在具有或足以提供照顧

暨服務能力的社區基礎與先決條件上，亦即福利供給欲社區化必須首

善規劃和建構「福利社區」，並強調「社區的照顧」（care of community）

和「社區謀照顧」（care for community）。譬如藉由社區重建、社區

自助、或社區網絡重組的方式以恢復或發揮休戚與共的社區意識，和

社區自助、互助、互惠的功能，不僅關注個人需求的滿足，而且重視

社區團結意識的凝聚，如此社區與個人二者之間始能維持或具備適當

的互動和運作機能。唯有如此，社區才能真正具有照顧的能力，和積

極營造使其成為能足以凝聚眾人而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或福利供給

的基本單位（施教裕，民86）。 

 

二、社區生活素質的層面與領域 

 事實上，對於生活素質領域及層次的認定，至目前而言，仍然是相

當主觀的。世界各國從事生活素質的有關單位或研究者（包含聯合國在

內）等，均有自行界定生活素質的涵義和範疇，有些單位更有標準化的

研究測量工具（譬如：Schalock, Keith, Hoffman, 及Karan 於 1989年所

發展的障礙者生活素質調查問卷）。是以，一般社區生活素質研究，多

係參考已界定的有關生活素質的範疇，再根據當地的文化及生活特色，

加以擬定。此外也可使用項目分析法（item analysis）及因素分析法（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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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或採用意見領袖的調查法（Delphi approaches）等，來重新

界定生活素質的內涵和領域。 

 就社區診斷的觀點而言，社區生活素質的內容應該包括下列三項領

域：（1）社區健康狀態，（2）社區健康資源，以及（3）社區行動潛力。

至於其次要內容領域與次要的領域項目則如表2-2-2所示。 

 

表2-2-2  社區生活素質診斷之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項目 次要內容領域 次要領域項目 
社區健康狀態 1. 人的特質 

 
 
 
2. 環境的特質 

l 人口特徵及動態 
l 罹病與死亡 
l 臨床前疾病及高危險 
l 正向的健康 
l 自然環境 
l 社會環境 
 

社區健康資源 1. 整體社會經濟狀態 
 
2. 機構資源 
 
3. 人力資源 

l 社會結構 
l 經濟結構 
l 衛生機構 
l 非衛生機構 
l 正式或專家人員 
l 非正式或專家人員 
 

社區行動潛力 1. 社區信念及行為特質 
 
 
 
2. 社區政治體系 
 
3. 社區行動習慣 

l 社區主團體之信念、生活及行為習慣 
l 社區次團體之信念、生活及行為習慣 
l 社區行政系統 
l 地方派系 
l 社區參與 
l 社區接納 
l 社區認同感 

資料來源：整理自季瑋珠（民84）。 
 

 就本研究而言，「社區生活素質」係指：「居住的地理區域內的個

人，在與他人產生社會互動時，其個人對於社區生活經驗所知覺的滿意

狀況，其包含個人對於其生命遭遇的滿意程度、內在知足的感受、以及

個人於此世界中自我實現的體會」。至於其所包含的層面則有下列八個

領域，如圖2-2-1所示（Beirne-Smith, Patton & Ittentach,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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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  社區生活素質概念架構圖 

 

 廣義言之，社區生活素質不僅意謂一個社區內的整體經濟與社區成

長的物質指標，更涵蓋該社區內人民之休閒、娛樂與身心調適等的精神

指標。簡言之，其內涵必須至少包含人民於社區生活中之食、衣、住、

行、育、樂等重要的生活層面，以及於社區生活中精神和性靈方面的安

適自在。就個人而言，決定社區生活素質的高低與否，係相當主觀性與

個別化的。就社會指標的比較性觀點言而言，社區生活素質的好壞優劣，

或可透過客觀性社會、經濟、及心理的的綜合指標，並考慮當地人民的

生活及文化的因素，來做比較性的探討（林宏熾，民84）。因此社區生

活素質層面和領域的界定與釐清實有其必要性與可行性。根據 Beirne， 

Patton，以及 Ittenbach（1994）的看法，社區生活素質所包含的層面有： 

1、 社會性融合：主觀面：係指能與他人建立社會關係，在此關係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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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他人的支持，而在人際互動中，能獲得滿足並建立其自尊。客

觀面：即社區參與，能獨立使用社區資源（例如：使用電話、公廁、

參與社區舉辦的一些活動）。 

2、 經濟融合：主觀面：在經濟上能自我決定，有做決定的權利（如何

賺錢、如何花用）。客觀面：生活的經濟面上能獨立，不仰賴他人

（有報酬的職業）。 

3、 職業/就業的融合：主觀面：有選擇職業的機會、在工作上有滿足

感且有合理的報酬，與同事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客觀面：社區中，

能提供其就業的機會與訓練，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合理的薪資。 

4、 休閒/娛樂的融合：主觀面：能如同一般人參與社區活動，運用社

區資源，發展與體驗正常社會的接觸與關係，或與他人從事休閒娛

樂等活動而有滿足感。客觀面：社區能提供其休閒的設施：例如公

園、活動中心、文化中心等。 

5、 居住的融合感：主觀面：與社區居民互動時，有滿足感與安適感，

覺得自己是社區的一份子。客觀面：能自行搭車前往任何地方、友

人拜訪、無障礙環境（排除社區中對其所形成障礙的一切有形、無

形的因素），例如：導盲磚、公廁等。 

6、 個人的滿意度：取決於自我價值感及自我決定的程度。就其在社區

生活所經驗之主觀態度（對社區設施使用的滿意情形、人際關係的

滿意度、與他人互動中所感受到自我價值、責任、自我決定的滿意

程度）；個體滿足感反映在操控個人環境與個人生活選擇的機會

上，而滿意度則是實現需求，並因實現而感到快樂或滿足。 

7、 社區接納：第一、取決於社區居民對障礙者的了解程度。第二、障

礙者其自身的心理調適與適應狀況也決定了社區對其接納的態度。 

8、 所需的支持性服務：亦即支持性服務的可接近性。例如醫療、生活

補助津貼、社區社工員的協助、無障礙環境、交通、教育、保險、職

業諮詢等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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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考量到整合型研究的重複性與研究限制，茲綜合社區生活素

質的層面為如下：行動獨立、金錢使用、居住環境、休閒安排、社區參

與、社交關係與家庭支持等七類。至於社區生活素質領域相關的研究則

於第三節中進一步的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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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相關研究  

 

一、社區適應與社區生活素質領域的相關研究 

社區適應並非僅指物理性的調適（係指將個體置於社區中謂之），

係指全然適應及個體於物理、心理上在社區生活的融合。無論是將社

區適應視為是一個過程、是成果、是哲學理念抑或是多面向的概念，

社區適應已成為生活素質的同義詞了（Bachrach, 1981）。在回歸主流

（mainstreaming）、反機構化（ deinstitutionalization）、正常化

（normalization）等思潮的衝擊下，愈來愈多人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生活

投入更多的關注與研究，不僅旨在提供其生活的基本保障，更逐漸以

提昇其生活素質為依歸。除了希望他們能過如同一般人的生活之外，

也希望在回歸正常生活的同時，也能擁有一般人所享有的基本生活的

權利與生活素質。而就社區適應或是生活素質之內涵而言，由於各專

家學者研究的立基點各不相同，譬如:Ittenbach等人所做的社區適應研

究，係以從學校生活過渡至社會生活的離校後的轉銜階段青年的社區

生活為導向，而Wagner等所做的社區適應研究，係較著重於友朋關係

的探究。雖各專家學者對於社區適應所關注的面向有所差異，然茲就

各專家學者的研究中，吾人可大致歸納出社區適應的基本層面:社會的

融合、休閒娛樂融合、經濟融合及其他支持性服務的提供。以下即就

此四個向度分別解釋其內涵。 

（一） 社會的融合 

亞理斯多德曾云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亦即人是不能離群所居，

係要與其他人產生互動，生活在社會中的。然而，對於身心障礙青年

的社會關係之關注，是近幾年的事。有證據顯示出個人其社會關係中

質與量的連結，取決於其社會網絡、生理與心裡福祉的感受（Cohen & 

Syme, 1985; Kessler & McLeod, 1985, 引自Ittenbach, Abery, Larson, 

Prouty & Spiegel, 1991） 。因此，無論個人是有障礙或否，其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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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社會連帶關係，對於其適應上的良窳與否，是有很大的關係。 

就Erikson（1963）的發展階段論認為，青春期的建立自我認同感

係一漸進的過程且會影響下一階段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在此階段的

青少年，會突然非常關心他們的身份或是別人對他們的認同，特別是

同儕團體的同體感（identity）。若在此階段，未取得適當的適應社會

技術或是來自於重要他人的心理社會支持，再加上其他的不利經驗，

他們在此階段的任務將難順利達成且並會影響下一階段的發展（謝高

橋，民74）。 

在青少年期將過渡至成年期的轉銜階段，自我認同、自我概念與

自尊的建立，係要與重要他人產生互動逐漸完成。而當期的重要他人

係包括同儕團體（Cooley, 1902; Harter, 1983, 引自Ittenbach et al., 

1991 ）。然而，智障青年由於社會生活上的限制及社會技能的欠缺，

導致少與他人產生互動，因此，也對其在本階段發展任務完成上有較

不利的影響。再者，就發展論的觀點，成年前期的另一發展任務，係

自治（autonomy）與獨立（independence）。就將從家庭生活過渡至社

區生活的青年們而言，對於未來生活的安排所作的決定係需與家長商

討，而在此過程裡，逐漸培養自我決定的能力（Levinson, 1986; 

Havinghurst, 1972, 引自Ittenbach et al., 1991）。而與其他重要他人（例

如:同儕團體、朋友等）的互動，在培養自治能力過程中，亦扮演同等

重要的地位（Hartup, 1991）。 

然而，由於生活範圍的受限，一般智障者所接觸的多為家人、居

家照顧者及專家人員等，由於朋友的缺乏，也減少了使用作決定的機

會及培養自治與獨立的技能。由此觀之，社會融合、與他人發展人際

關係對於面臨此轉銜階段的身心障礙青年的人格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和影響。 

（二） 休閒/娛樂的融合 

社區融合並不單指重度障礙者被動地整合於社區中，而是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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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主動的協助其參與社區中的各項活動，且要能和社區居民建立良

好的互動關係（Wolfensburger, 1972, 引自林千惠， 1992）。而休閒娛

樂係個體除了在食衣住行基本生活需求滿足上,能用以提昇其生活素質

及人生經驗的重要指標（林千惠，1992）。 

    休閒娛樂活動在社區適應的意義上，其意味了能提供個體社會互

動的機會、自尊與自信的發展、獨立作決定的學習機會以及能力興趣

相投的朋友團體，共同在休閒時間從事休閒娛樂活動。 對於將轉銜至

成人生活的個體而言，休閒娛樂的參與是與他人互動方式的其中之

一，並且亦被視為是被社會所接納的途徑，身心障礙青年亦同非障礙

同儕一樣，均有學習休閒娛樂技能的能力（Ittenbach et al., 1991）。於

增進此能力之時，身心障礙者，較能增進其適當的社會行為，不會因

閒暇時間無法打發，而反覆從事不良適應的行為，從事與實際年齡相

符的活動也較能被社會接納。使能更融合於社會的參與、更整合於主

流社會之中、過更有意義的生活及達到自我實現。 

（三） 經濟的融合 

經濟的融合在社區生活裡，是一重要的要素。就經濟融合之內涵

係指個體能在金錢上的獲得與使用（Beirne-Smith, Patton, & Ittenbach, 

1994）。而經濟的來源在此並不侷限於因職業所獲得的收入，另包含

政府的補助款或是來自家庭所給予的金錢。 誠然而言，來自職業所得

的收入,對個人來說，較有成就感、有參與和隸屬的感覺和發展社會人

際關係。而無論其所得來自何方，經濟融合其基本要意是指個體有權

支配其金錢的使用。 

然而就經濟融合層面來看，由於個體的經濟來源並不僅指職業的

所得，更包含了其他支持性服務所提供的收入。對於智障者是否有權

支配其金錢的使用、有酬的就業是否即意味經濟上的整合，對於服務

提供者而言，係產生莫大的挑戰。Ittenbach等人認為（1991），理想上，

支持智障者對於其收入有管理支配權利而言，於原則上多係同意;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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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實施的接受性卻是有些困難的。例如就一般人眼光來看，可能智

障者在某方面於花錢上是有些荒謬愚蠢的、智障者就應買合宜的服飾

而不應追求流行時尚等等，這些問題均是服務的提供者在面臨智障者

自我決定時所要考量的問題。 

就智障青年的社區適應而言，雖經濟上的整合在傳統上係指有酬

就業的提供，而就目前對於自我擁護、自我決定議題的倡導下，就服

務提供者來說，智障者經濟融合應擴展至收入來源與所得使用權利上

的協助。 

（四） 支持性服務 

所有的青年，包含智能障礙者，均有住屋、經濟上支援、支持性

的社會網絡及參與有意義活動的機會等需求。而發展能獨立作選擇、

參與所選擇的活動等技能是兒童期與青少年期的重要發展任務，就青

年階段而言，有些技能的學習與發展係持續至下一階段的，但為順利

過渡至青年期，在兒童期和青少年期階段，盡可能地獨立應用所學技

能，是此轉銜階段的重要任務（Ittenbach et al., 1991）。 

而智障青年與非障礙青年在獨立處理其需求上呈現極大的差異;且

就智能障礙者間的需求亦有很大的個別差異。就美國十八歲青年來

說，是已到了離開原生家庭獨立生活的時候了。不過眾所周知，這個

年齡的個體，在某些方面仍需他人的支援協助或諮詢。例如:均衡的飲

食、衣物換洗、家庭收支管理等，因人而異，各有所需。智能障礙者

亦然，由於其個別間適應功能限制，各有所異，故所需的支援協助亦

各不相同。有些人可以僅需從家庭或朋友處獲得極少的支援，而有些

人可能在生活的許多層面上需要較多的協助，例如 :洗澡、進食等

（Ittenbach et al., 1991）。由於障礙者間的個別需求有極大的差異，因

此評量智障者個別的特殊需求是有其必要性。 

雖說障礙者間的個別需求有極大的差異，就美國於1990年進行的

一項全國性的障礙者及其家庭需求調查，歸納了五種共同需求以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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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做為參考。（1）一般醫療服務、牙齒保健;（2）行動服務。如

至工作場所、學校的交通服務;（3）日間活動的參與;（4）檔案管理（支

持性服務及資源的整合）和（5）經濟上的支援（Temple University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enter, 1990, 引自Ittenbach et al., 1991）。不

過，最重要的一點仍是，每位障礙者的障礙類型、程度是非常個別的，

亦即每個人所需要的支援與協助是有很大的差異，為提升障礙者的生

活素質，其需求的評量及調查，係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如前述而言，社區適應已儼然成為生活素質的同義詞，表2-3-1即

歸納整理目前以社區適應及社區生活為研究對象之文獻中有關社區適

應和社區生活素質的領域。根據表2-3-1顯示，社區生活素質與社區適

應至少包含個人的滿意程度、就業經濟的整合、社交網路的整合、休

閒娛樂的整合、居住環境的整合、社區的同化接受，以及社會服務的

需要。並且根據文獻的歸納顯示，社區生活素質的項度亦有日趨增加

的趨勢。 

此外，社區生活素質亦可根據 Goode（1989）的看法，分成三個項

度指標來加以分類，如表2-3-2所示。 

（一）客觀的、社會的指標：包含行動能力、儀態外觀、活動的水

準與種類、獨力，社區參與，社區接納、社交與娛樂之參與、

家務決策之參與、日常生活之安排。 

（二）社會-心理的，與滿意度的指標：生活型態之滿意、心理福祉

與不具心理壓力、親密程度之增加、性的滿意、友情的滿意、

娛樂的滿意。 

（三）個人與環境之間的配合度的指標：增加與家庭環境的配合

度、住宅之社會生態上的參加與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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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文獻中有關社區適應和社區生活素質的領域 
文獻來源 社區適應/社區生活素質領域 

Beirne-Smith, Patton, & Ittentach 
（1992） 

� 社會性融合 
� 經濟的融合 
� 就業的融合 
� 休閒娛樂的融合 

� 個人的滿意度 
� 居住的融合 
� 社區的接受度 
� 社交網路融合 

Bruininks, Chen, Lakin, & McGrew 
（1992） 

� 家庭接觸/關係 
� 休閒娛樂活動 

� 社區的同化與接受 
� 社會服務的需要 
 

Bruininks, Thurlow, McGrew, &  
Lewis （1990） 

� 社交/休閒娛樂                  
� 社區/經濟的整合 

� 社會支援服務需求    
� 財政獨立 
 

Campbell （1981） � 自我發展 
� 人際關係 
� 安全與穩定感 

� 社區參與 
� 居住環境 

Halpern, Nave, Close, & Nelson  
（1986） 

� 職業                                     
� 居住環境 

� 社會支援和安全                
� 個體的滿足感 
 

McGrew, Bruininks, Thurlow, & 
Lewis （1992） 

� 社交網路的整合 
� 休閒娛樂的整合 

� 社區經濟的整合 
� 社會服務的需要 
 

McGrew, Johnson, & Bruininks  
（1994） 

� 個人的滿意度 
� 就業的穩定性 
� 居住的整合 

� 就業經濟的整合 
� 休閒娛樂的整合 
� 社交網路/整合 
 

Schalock （1991） � 獨立生活 
� 社區融合 

� 經濟生產力 
� 生活滿意度 

Thompson （1995） � 個人的滿意程度 
� 就業經濟的整合 
� 社交網路的整合 
� 休閒娛樂的整合 

� 居住環境的整合 
� 社區的同化接受 
� 社會服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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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非金錢性質的生活素質指標 

指標類別 社區生活素質  職業生活素質 知能之習得與維持 
1.行動能力 1.訓練與督導之減少的

情型 
1.獨立能力之進步 I．客觀的、社會

的指標 
2.儀態外觀 2.障礙夥伴之陪伴的增

加情形 
2.日常生活能力之進步 

 3.活動的水準與種類 3.工作，進餐，休息時
場所之統合情形 

3.溝通能力 

 4.獨力，社區參與，社
區接納 

4.重要知能之學習情形 4.決策能力 

 5.社交與娛樂之參與 5.工作時間表與一般同
事的相同程度 

5.不當行為之減少 

 6.家務決策之參與 6.沒有負面的刻板動作
的情形 

6.行動能力之加強 

 7.日常生活之安排 7.工作內容的變化情形 7.適應行為以及學習之
應用 

  8.職業升遷的可能性  
  9.工作上決策機會之增

加情形 
 

  10.工作生產力之增加
情形 

 

1.生活型態之滿意 1.工作滿意 1.增加自我的身體形象 II．社會-心理
的，與滿意

度的指標 
2.心理福祉與不具心
理壓力 

2.對工作工場所及工作
本身的驕傲 

2.增進社會形象 

 3.親密程度之增加 3.在工作上之人際關係
的滿意 

3.增進性別的自又形象 

 4.性的滿意 4.生涯的滿意  
 5.友情的滿意 5.再工作時參加團隊工

作的滿意 
 

 6.娛樂的滿意   
1.增加與家庭環境的
配合度 

1.對職業生活環境的配
合度 

1.符合個別的，符合環境
的介入活動 

III．個人與環境
之間的配合

度的指標 2.住宅之社會生態上
的參加與平等待遇 

2.在職業生活與生產活
動上的參加與決策 

 

資料來源：係Goode（1989）自Schalock and Hill（1986）; Bluestone,as cited in Kannter

（1983）; Heal and Chadsey-Rusch（1985）; Romer and Heller（1983）; 

Calkins, Walker, Bacon-Prue, Gibson, Intagliata, and Martinson（1986）; 

Tjosvold and Tjosvold（1983）; Schalock, Keith, Hoffman,and Karan（in 

press）; Karan and Berger-Knight（1986）; Powers and Goode（1986）; 

Schalock and Jensen（1986）等十篇論著歸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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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相關因素與相關研究 

 根據Brown、Bayer與MacFarlane（1989）等人之觀點，影響身心障

礙者的生活素質變項係受到主觀因素與客觀條件交互影響所致。其中主

觀因素的相關變項有：自覺的知能精通水準、安全感、加入社會與歸屬

感、獨立感、責任感、自尊、期望、成就感、自覺的支持、滿意度、自

覺的身心健康、生活的常態、生活的緊張與鬆弛、家庭的穩定性等因素。

至於客觀的因素則有：習得的知能、物理環境、物理與社會環境之統合

程度、教育(訓練)的計劃、實際的支持系統、經濟收入、飲食供應、健

康狀況、教育(訓練)機構的理念、教育(訓練)人員的態度、社區人士的態

度等項目，如表2-3-3所示。 
 
表2-3-3  影響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素質變項 

客觀的因素 主觀的因素 
l 習得的知能 
l 物理環境 
l 物理與社會環境之統合程度 
l 教育(訓練)的計劃 
l 實際的支持系統 
l 經濟收入 
l 飲食供應 
l 健康狀況 
l 教育(訓練)機構的理念 
l 教育(訓練)人員的態度 
l 社區人士的態度 
 

l 自覺的知能精通水準 
l 安全感 
l 加入社會與歸屬感 
l 獨立感 
l 責任感 
l 自尊 
l 期望 
l 成就感 
l 自覺的支持 
l 滿意度 
l 自覺的身心健康 
l 生活的常態 
l 生活的緊張與鬆弛 
l 家庭的穩定性 

資料來源：Brown, Bayer, & MacFarlane, 1989. 

 

 不過Brown等人（1989）之看法係主觀性的，並沒有實證研究方面

的全然支持。就我國而言，近來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譬如：林宏熾，

民86a；民86b；張勝成，民86；許天威、蕭金土，民86；陳靜江、鈕文

英，民86；）以生活品質為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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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生活品質之相關研究與影響因素 

 目前國內亦有許多學者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進行研究，例

如：林宏熾（民 86b）以「重度障礙者轉銜結果調查問卷」以及「個案

及機構規劃量表」為研究工具，研究 398位重度障礙者轉銜階段之生

活品質模式與類型。其研究結果顯示，重度障礙者生活品質的轉銜模

式具有五大類型。同時研究資料並顯示重度障礙者之生活品質具有如

下的趨向：智能障礙程度愈嚴重、家庭需求愈高、愈住在偏遠與貧窮

的社區、其本身的功能性適應能力愈差、愈不容易滿意中學階段的生

活經驗、以及愈需要相關的轉銜教育與服務，其生活品質指數有愈差

的發展趨向。 

許天威、蕭金土（民 87）以「職業生活素質量表」為量的研究工

具，及「職業生活素質評估側面圖」為質的研究工具，研究 240位台

灣地區智能障礙青年（16足歲至 30歲）的職業生活品質。其研究結果

顯示，已就業之智能障礙青年，以享有較好之職務福利與合理職業保

險者，具有較好之主觀感受的生活品質。至於「性別」、「年齡」、

「障礙等級」、「婚姻狀況」、「家長社經地位」等變項對於職業生

活品質主觀指標並無顯著關係。此外，研究者並發現智能障礙青年之

「幸福感/滿意感」也其職業生活品質有關。 

陳靜江、鈕文英（民 87）採用訪問調查法及事後回溯法作為量的

研究，分析 224位智能障礙青年在「心理生活素質量表」上之反應，

並採用自然探究法作為質的研究，深入訪談 12位智能障礙青年，以瞭

解台灣地區智能障礙青年（16足歲至 30歲）心理生活品質之現況。其

研究結果顯示，智能障礙青年心理生活品質傾向正向反應。就智能障

礙青年心理生活品質相關因素而言，量和質的研究結果顯示，「障礙

等級」、「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居住地區」、「健康狀況」、

「休閒或社交活動的安排」、「家人對個案的態度」、「外界對個案

的態度」、「個案本身對自己或他人的看」法等九個因素與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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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心理生活品質有關。 

    張勝成（民 87）以「學校生活素質量表」為量的研究工具，並採

用「智能障礙青年學校生活素質訪談記錄表」為質的研究工具，探討

240位台灣地區智能障礙青年（16足歲至 30歲）的學校生活品質。研

究結果顯示，智能障礙青年所知覺的整體學校生活品質具有正向與積

極的感受。該研究並發現，除了「智障等級」、「國中階段教育安置

型態」等兩個變項，對於學校生活品質的層面達到統計上顯著的相關

外，智能障礙青年的「性別」、「家庭社經地位」、「有無其他智障

家人」、「年級」、「目前教育安置型態」等，對於智能障礙青年的

學校生活品質則無顯著相關。 

（二）國外生活素質之相關研究與影響因素 

 事實上而言，影響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相關因素也是頗為分

歧。譬如文獻中有關障礙者生活素質研究，常會因為研究對象、研究分

析方法以及研究時間有差異等情形，使得有些研究的結果和發現，有時

會有相互衝突的地方。因此，如下僅就目前較具有效度和信度之國內外

有關身心障礙青年的研究為例，加以歸納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及基本趨勢。 

 （1）障礙程度：障礙的程度是影響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的一項重要

的因素。譬如：畢業後的障礙青年較一般畢業的青年，在所有的生活領

域中，均過著品質較差的生活。重度障礙的青年較輕中度障礙的青年，

不容易獨立自足的生活，不容易從事競爭性的職業；但是也較不會因犯

罪而遭警方拘補，容易經歷社會性的孤立和隔離，容易得到社會福利。

此外，對於重度障礙者而言，智障的程度愈深其生活素質普遍地愈低落。

（e.g., Edgar et al., 1988；Halpern, 1992；Hasazi et al., 1985；Johnson, 

Bloomberg, Lin, McGrew,  Bruininks, & Kim, 1995；Lin, 1995；Thurlow et 

al., 1989；Wagner et al., 1991；Wehmen et al., 1985） 

 （2）障礙類別：不同類別的障礙也會在不同的社區生活層面中，影

響身心障礙青年的生活素質。譬如：學習性障礙的青年較中度智障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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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情緒失調的青年，要有較佳的生活素質；而中度智障或行為情緒失調

的青年較中度或重度智障青年，要有較佳的生活素質。（e.g., Haring & 

Lovett, 1990a；1990b；Heiden, 1989；Neel, et al., 1988；Schalock, et al., 

1986； Wagner et al., 1991；Wehman, 1992）。且從Abery等人（1990）

的調查結果得知，從青少年的智障者至成年智障者，其社會生活仍極受

限制，且其互動的對象多係家庭成員及居家照顧員。僅有少數的中重度

智障者有鄰居或是其他社區本位安置的朋友（Hill, Rotegard, & Bruininks, 

1984; Hill, Lakin, Bruininks, Amado, Anderson, & Copher, 1989, 引自

Ittenbach et al., 1991）。另就Wagner（1989）的就學於高中及離校一至

二年身心障礙者的社會融合研究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一星期與

朋友約會、見面超過五次，只有10%的受訪者與朋友碰面的次數是每星

期不到一次。將近一半的受訪者（43%）參加學校或社區的團體，大多

是體育性的社團。就整體觀之，障礙青年參加社團的比例仍顯著低於非

障礙者。且就障礙類別來說，智障、情緒困擾和身體病弱者較聽語障、

視障及肢體障礙者參加社團的比例亦較少。再者，就畢業年限觀之，離

校不到一年的障礙者參加社團的比例是29%，再就畢業一至二年的障礙

青年來看，僅有19%有參與學校或社區的社團（Chadsey-Rusch, Rusch, & 

O’Reilly, 1991）。 

 （3）性別因素：對於障礙者而言，性別是個人自我實現和職業調適

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是影響障礙者生活素質的一項參考依據。譬如：男

性障礙者較女性障礙者，容易獲得較佳的生活實質結果（有較高的就業

率、生活較獨立自主等）。就主觀的因素而言，男性障礙者較女性障礙

者，容易感覺快樂並在工作上得到成就感；相反地，女性障礙者則較男

性障礙者，容易於社交和休閒的活動項目中感到快樂和滿意（e.g., Brown 

et al., 1989；Hasazi, et al., 1985；Halpern, 1993；Johnson, et al., 1995；

Wagner et al., 1991）。 

 （4）生理年齡：年齡也愈生活素質有關。根據大部份有關障礙者的



 59

研究結果顯示，年紀愈高者愈容易愈愈佳的生活素質，且較不容易有心

理上的疾病。但研究也同時發現，愈年長者愈容易經歷社會的孤立和隔

離（Johnson, et al., 1995；Toswill, et al., 1991）。另外Cook，Roussel和

Skiba（1987）對於就業的相關研究發現，障礙者的年齡，亦是影響其就

業的因素，且認為年齡較大者在就業安置上較年紀輕者較有成功的經驗。 

 （5）教育程度：教育程度也是影響障礙者生活素質的一項重要因

素。一般而言，障礙者的學歷愈高其愈有可能擁有較佳的生活素質。譬

如：高中畢業的障礙青年比較非高中畢業的障礙青年，容易獲致較佳的

生活素質。高中畢業的重度障礙青年也較非高中畢業的重度障礙青年，

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接受進一步的中學後教育（包含大學、專科、職業

訓練等）（e.g., Johnson, et al, 1995；Zigmond & Thornton, 1985；Wagner 

et al., 1991）。 

 （6）家庭因素：家庭因素也係影響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的一項重要

指標。對重度障礙者而言，生活於社會經地位愈高的家庭，其社區生活

素質會高於社會經地位愈低的家庭（e.g., Johnson, et al., 1995；Lin, 

1995）。而家庭成員的角色亦是影響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重要

因素。家庭成員的角色是協助其獨立、自我決定還是因家長的過度保護、

低期望和支援系統的不穩定（無法長期、穩定的支持）而阻礙其獨立自

主能力的培養及自我作決定等等，均會影響身心障礙者在社區生活面向

的觸角與自主性（Mitchell, 1988, 引自Ittenbach et al., 1991）。一般言之，

家庭成員對於家中的身心障礙青年行動上愈支持和協助其獨立自主與肯

定其能力者，身心障礙者在社區生活素質的感受愈佳。 

 （7）社區因素：社區大小也是影響教育資源分配和社區資源利用的

重要因素（Tyler, 1965; Thorndike et al., 1986）。一般而言，偏遠的城鄉

區域通常缺乏較正式的社區服務機構，交通系統和其他社會支援的醫療

體係等設施。此外社區的因素也會顯著的影響就業的機會和鄰居住家的

品質。譬如就美國而言，居住於城郊附近的障礙者，其就業機會高於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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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於城市之障礙者。居住於城郊附近的重度障礙的青年，其參與社會休

閒娛樂活動的機會，較居住於鄉村附近的重度障礙的青年為高。此外，

社區的型式大小也會影響重度障礙的青年的生活素質，愈居住於社區規

模及福利制度較小的地區，其生活素質愈差（e.g., Johnson, et al., 1995; 

Lin, 1995）。 

 （8）社區適應能力與社交技能：社區適應能力是另一項影響障礙者

社區生活素質的重要因素。譬如：社區適應能力會影響障礙者獨立生活

的能力，並且對於障礙者的工作安置、薪水時數、小團體家庭的居住表

現、和畢業後的調整適應等非學術性的準據有中度的相關。對於智障人

士而言，適應行為（adaptive behavior）和生活素質的重要領域（諸如：

社區適應、支援智障人士服務的需求、整體的社交活動、整體的休閒娛

樂等）也均有顯著的相關。對重度障礙青年而言，適應行為能力愈高者

也較適應行為能力較差者，容易獲致較佳的生活素質（e.g., Johnson, et al., 

1995; Kamphaus, 1987; Harrison, 1987; Lin, 1995; McGrew, et al., 1992）。

就社區生活而言，社會技能係個人與他人是否產生良好互動的重要因

素，且其影響的層面甚廣。一般而言，由於工作上的需要，大多數的職

業係需要與他人產生互動的。而缺乏社會技能或是有不當的非社會性行

為表現，係導致其失去工作的原因之一。而Wagner（1989）亦指出，社

會調適的不良，會影響在校表現，最後可能因此而退學。他建議學校應

多讓障礙學生與非障礙學生於課堂及課外活動中融合在一起，且鼓勵障

礙學生多參與學校活動。因此，歸納上述研究可知，身心障礙者的社會

技能與調適能力良窳與否，對於其在工作場所、學校、社區生活等，均

影響甚鉅。總括言之，適應行為愈佳者，其生活素質愈高;反之，則因適

應行為愈差，愈不容易為他人所接納，且較無法與他人產生良好的互動，

致其生活層面受限，而被孤立與疏離。 

 （9）工作因素：於有關障礙者生活素質的研究中，健康狀況和職業

教育與訓練的發展兩項是被報導和研究的重要項目。根據調查顯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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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競爭性工作的障礙者較失業和於疪護性工廠工作障礙者，較容易有較

高的自尊、較佳的生活福祉、和較少的心理疾病。相同地，有較佳的健

康狀況是獲致較佳生活素質的重要條件（Toswill, et al., 1991）。另就

Heal、Gonzalez、Rusch、Copher和DeStefano（1990）的研究發現，個人

的一些特質亦會影響其就業的成功性。例如:工作品質、工作人格、社會

技能及非社會性行為等等。 

  （10）一般人態度上的偏差與誤解：由於對障礙者的不夠瞭解及接

觸不深，對於在社區內設立教養機構、社區家園等，均遭受阻礙，而阻

礙是來自於社區居民的反對與抗爭（Balukas & Baken, 1985; Gale, Ng, & 

Rosenblood, 1988; Lubin, Schwartz, Zigmond, & Janicki, 1982, 引自

Ittenbach et al., 1991）。社區居民擔心特殊機構會影響社區的品質。例如:

地價房價的貶值、對孩童有不利的威脅、鄰居品質等等。然而事實上，

這些憂慮都是多餘的（Lubin et al., 1982, 引自Ittenbach et al., 1991）。另

就O’Connor（1976）的分析，一般民眾在被問及人權問題時，會傾向於

智障者社區的安置，但若是安置於其住家附近時，又反對與智障者為鄰

（引自蔡翠華，民84）。無論是社區安置抑或是社區中有障礙者是鄰居，

社區居民對於障礙者的認識不足和接觸機會的缺乏，係會影響障礙者的

社區適應及社區融合。 

 質言之，上述列舉的有關影響障礙者生活素質的因素，並不夠完盡，

尚有許多未可知或還待開發的因素（譬如：社區中無障礙的社區生活空

間、社區對障礙者的接受、障礙者的社區參與、障礙者的社交生活與社

交網路、社區支援系統、障礙者的社區適應、以及障礙者的社會能力等），

均值得吾人進一步的研究。此外，此處所列舉者，全係以美國障礙者生

活素質的研究為主。是以，其趨勢和結論可能會有不適合我國的國情及

障礙者目前的現況發生，並且於概化和移植有關的因素和研究結論時，

也得特別的注意兩國之間相關文化、經濟和社會上的差異。因此，影響

我國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因素，亦將是本研究的一項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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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如同生活素質定義和內涵的多樣性與可變性，研究生活素質的策

略和方法，亦有所不同。而學者之間的爭議和分歧，亦時有所聞。有

些學者主張全然客觀性的去量度生活素質，對於生活素質中主觀的精

神層面，堅持予以絕對性量化，以求學術研究的中立性和可信性

（Halpern, 1993；Schalock, Keith, Hoffman, & Karen, 1989；Stark & 

Goldsbury, 1990）。有些學者則認為，生活素質本身的認定與詮釋，係

相當主觀與個人的；再者，生活素質的內涵包含許多難以描述及測量

的精神層面，量的研究不容易深入探討有關問題，易流於膚淺而也較

不具有溝通與解釋上的意義（Edgerton, 1990；Patton, 1987；Turnbull & 

Brunk, 1990）。因此，這些學者反對採用量的研究，而主張質的研究

來瞭解生活素質。此外，亦有其他不同的學者，認為最好同時採用這

兩種方法，也即合併使用量的和質的研究法（Bradley & Knoll, 1990；

Cameto, 1990；Conroy & Feinstein, 1990；Dennis, Williams, Giangreco, & 

Cloninger, 1993；Lin, 1995；Stainback & Stainback, 1989）。有趣的是，

有些學者甚而主張，廢除生活素質一詞的使用，以避免混淆，而讓身

心障礙人士於法律前、學術研究時、和接受特教服務時，因定義的不

清楚而損害其個人應享的權利（Luckasson, 1990）。 

由於本研究該年度的目的主要在藉由第一年（民國 86年）所發展

出之「社區生活素質量表」，透過實證量研究（quantitative inquiry）的

調查，以瞭解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藉由驗證性

的因素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證第一年透過試探性

的因素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第二年（民國 87年）藉

由驗證性因素分析所獲得之構成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

潛在因素；藉由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確

定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有關變項及其彼此之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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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關係；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從事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相關的教學研究，擬定合宜的生涯規劃轉銜方案，以及改善

障礙者生活素質政策時之依據與參考。 

因此為避免使用質的研究可能獲致較主觀及較難類化的研究結

果，本研究主要係以「量」的研究法以求有效瞭解台灣地區身心障礙

青年的社區生活素質，確定影響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有關變

項及其彼此之間相互的關係，以利未來從事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相

關研究，及制定改善其生活素質的政策之依據和參考。同時，研究者

並期望能藉著本研究的設計與探討，得以和其它相關子計畫密切合

作，以求對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的全方位生活素質進行全面性的了

解。如下謹就本研究的架構、方法、步驟、及資料處理方式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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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由於社區生活素質是一項綜合性的構念與指標，其包含的範圍與

內涵甚廣，是以有必要結合相關的社區生態體系、社區調適與融合，

以及生活素質的理念，並以身心障礙青年為核心，社區生活的相互統

整配合，始能有效落實本研究預期之研究目的。因此，本研究透過文

獻中相關理論之探討，規劃出整體研究架構根據（見圖 3-1-1）。 

本研究架構主要採用 Bronfenbrenner（1979）人類發展之生態系統

觀點，由身心障礙者個人之自我逐步地向外延伸至家庭、學校以及社

區、社會的人類共同生活的自然生態層面，並依此為主要生活核心而

逐步地向外探索與擴展至社會文化的共同層面。此外並參考

Beirne-Smith，Patton 以及 Ittenbach （1994）等人有關身心障礙者社

區調適與社區整合構成的八大要素，以及林宏熾（民 85）所發展出之

身心障礙者生活素質的領域與層面，加以修改而成。此架構並於本研

第一年之研究結果中獲得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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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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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為有效瞭解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的社區生活素質，本研究法主要

以「量」的研究法（quantitative inquiry）為核心。量的研究法方面係以

生活素質生態指標 （ecological indicators）為主的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此法主要以問卷（questionnaire）及訪談（interview）等技

術，從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母群體成員中，蒐集所需的資料，以決

定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社區生活素質現況，並探討有關影

響社區生活素質變項間的關係。也即，該研究包含描述性調查

（descriptive survey）（現況調查部份）及解釋性調查（explanatory 

survey）（變項關係部份）。本研之實施係經過下列方法之執行始確定

完成：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藉由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中之文獻分析研究

（documentary research）針對本研究之問的蒐集國內外有關文獻進行閱

讀、批判與分析，並摘錄與本研究有關之資料，作為研究之理論基礎，

並進一步成為發展問卷及實地訪談之依據。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持有殘障手冊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為問卷

調查對象。問卷之設計除根據上述文獻研究所得資料加以編製外，並

經專家審核予以定稿。完成問卷編製後，即寄發問卷針對國內各類身

心障礙青年社區相關生活方面、行動獨立方面、金錢的使用方面、居

住環境方面、休閒安排方面、社區參與方面、社交關係方面、家庭支

持方面等進行瞭解，再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加以歸納分析，做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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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民國 86年自編之「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調查量表」(詳見附錄

一)。 

三、訪問調查法: 

鑑於問卷調查法對於部份身心障礙者之回收成效不佳，以及主觀

社區生活素質態度調查的困難，本研究係以結構性訪談法（structured 

interview）為調查與蒐集資料之主要方法。抽選台灣地區各縣市之身心

障礙青年進行實地訪談。本研究之訪談調查配合本整合型研究之總體

規劃，採隨機取樣（stratified sampling）方式，按身心障礙青年戶籍所

在地、年齡、性別、身心障礙類別等按身心障礙者母群體的比例，逐

層抽樣，並於訪談進行前，發展「訪視員工作指南」（見附錄二），

實施訪談人員之相關訓練，訓練完成後，訪員再按照所分配之區域與

訪談名單，先以電話詢問獲選對象是否願意接受訪談，再由受訓過之

訪探人員親自前往訪問。透過個案晤談所得資料，再佐以目相關問卷

調查結果，同時獲得質與量之研究資料。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台灣是地區（包括台灣省及台北市、高雄市）持有殘

障手冊之各類身心障礙適齡工作者為研究對象。茲分就調查母體、抽

樣方法、研究樣本等加以說明。 

一、調查母體: 

本研究以台灣省政府社會處及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在民國

八十五年元月底所提供之殘障人口資料中，居住在台灣地區，年齡介

於 16至 30足歲之身心障礙青年，並顉有殘障手冊者為調查母體範圍。

本研究該年度所研究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主要係以視覺、聽覺

以及肢體障礙青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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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樣方式: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灣地區16至30足歲(民國55.07.01至70.06.30出

生者)之身心障礙青年為對象，而其類別係以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為

主，依視覺、聽覺以及肢體障礙等類別為主要研究對象，分北、中、

南、東四區進行分層隨機取樣，其取樣架構及條件限制如圖3-2-1所示。 

三、研究樣本: 

至於各區域取樣分配表則如表3-2-1所示。本研究之有效分析樣本

共計有270人。本研究藉由台灣省社會處、台北市社會局與高雄市社會

局所提供之全國身心障礙者資料庫藉由電腦分層隨機抽取樣本數，此

外為求270位之身心障礙青年附合本研究分層隨機取樣之原則，更以二

倍之前置量加以抽取。亦即，於抽樣名單中共列出540份身心障礙青年

名單，以供訪視人員進一步之電話聯絡受訪員並確定名單。其中北區

（含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宜蘭、桃園、新竹）共計有108人，中區

（含苗栗、台中縣/市、彰化、南投、雲林、嘉義）總計有83人，南區

（含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澎湖）總計有66人，東區（含花蓮、

台東）總計有13人。其中台灣省佔211人，台北市佔35人，高雄市有24

人。輕度障礙者計有107人，中度障礙者計有84人，重度障礙者計有45

人，極重度障礙者計有34人。 

若將視覺障礙中弱視與全盲之障礙等級而言，則輕度障礙者有 39

人、 中度障礙者有 84人 、 重度障礙者有 45人 、 極重度障礙者有

16人 、 弱視者有 68人 、 全盲者有 18人，其中以中度障礙者為最

多。就各種障礙類別而言，視覺障礙者有 88 人 、 聽覺(或平衡)障礙

者 92人 、 肢體障礙者 90人，其中以聽覺(或平衡)障礙者為最多，如

表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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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樣本區域及障礙類別分配資料 
統計量 項    目    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4 60.7 
  女 106 39.3 
年齡等級    
 16至 20歲 22 8.1 
 21至 25歲 107 39.6 
 26至 30歲 141 52.2 
地區別    
 北區 108 40.0 
 中區 83 30.7 
 南區 66 24.5 
 東區 13 4.8 
省（直轄市）別   
   台灣省 211 78.1 
   台北市 35 13 
   高雄市 24 8.9 
障礙等級    
        輕度 107 39.6 
        中度         84 31.1 
        重度 45 16.7 
      極重度 34 12.6 
障礙等級    
        輕度 39 14.4 
        中度 84 31.1 
        重度 45 16.7 
      極重度 16 5.9 
        弱視 68 25.2 
        全盲 18 6.7 
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88 32.6 
         聽覺(或平衡)障礙 92 34.1 
                肢體障礙  90 33.3 

   （有效樣本 2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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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本研究之取樣架構圖

區域 縣市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市 

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台東縣 

 

感覺與肢體障

礙類別 
 

三個 

年齡組 
 

16 至 30 足歲之身心障礙青年 

四個區域 

 年齡組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齡組 出生年月日(民國)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69.07.01~70.06.30 
68.07.01~69.06.30 
67.07.01~68.06.30 
66.07.01~67.06.30 
65.07.01~66.06.30 
64.07.01~65.06.30 
63.07.01~64.06.30 
62.07.01~63.06.30 

24 
25 
26 
27 
28 
29 
30 

61.07.01~62.06.30 
60.07.01~61.06.30 
59.07.01~60.06.30 
58.07.01~59.06.30 
57.07.01~58.06.30 
56.07.01~57.06.30 
55.07.01~56.06.30 

♀、♂ 性

別 

各區域感覺與肢體殘障類別人

口之性別及年齡組樣本統計表 

於台灣地區殘障人口電腦資料

庫中，依取樣分配表之人口比

例，隨機抽樣出受訪者。 

取樣名單 各區域取樣分配表，如表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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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各區域取樣分配表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 
性別 障礙

程度 
男 女 小計 障礙

程度 
男 女 小計 障礙 

程度 
男 女 小計 

北區 
台北市  

輕度   0    1     1 輕度    1   0    1 弱視    0    2       2 
中度   0    0     0 
重度   1    2     3 

中度    1   1    2 
16-22歲組 

盲    2    0     2 
全聾   3    0     3 重度    0   0    0 
輕度   0    0     0 輕度    0   2    2 弱視    1    2     3 
中度   0    1     1 
重度   0    2     2 

中度    4   1    5 
23-30歲組 

盲    3    1     4 
全聾   4    0     4 重度    0   0    0 

台北縣  
輕度   0    0     0 輕度    0   1    1 弱視    4    1     5 
中度   0    0     0 
重度   1    1     2 

中度    3   1    4 
16-22歲組 

盲    0    1     1 
全聾   2    1     3 重度    0   0    0 
輕度   0    0     0 輕度    1   1    2 弱視    3    2     5 
中度   0    0     0 
重度   2    2     4 

中度    4   3    7 
23-30歲組 

盲    1    1     2 
全聾   1    0     1 重度    0   0    0 

基隆、宜蘭  
輕度   0    1     1 輕度    0   0    0 弱視    1    1     2 
中度   0    0     0   
重度   1    0     1  

中度    1   0    1 
16-22歲組 

盲    0    0     0 
全聾   0    0     0  重度    0   0    0 
輕度   0    0     0 輕度    0   0    0 弱視    1    1     2 
中度   0    0     0 
重度   1    1     2 

中度    2   1    3 
23-30歲組 

盲    1    0     1 
全聾   0    0     0 重度    0   0    0 

桃園、新竹  
輕度   0    0     0 輕度    0   1    1 弱視    
中度   0    0     0 
重度   2    1     3 

中度    0   0    0 
16-22歲組 

盲    
全聾   0    0     0 重度    1   0    1 
輕度    輕度    弱視    
中度    
重度    

中度    
23-30歲組 

盲    
全聾    重度    

合計  17 12 29   18    13    31    18  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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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工具 

一、調查問卷部份: 

（一） 研究工具之選用：本研究於第一年（民 86年）之研究計畫，

即進行生活素質量表的編製工作。根據第一年的量表編製結

果得知，本量表之社區生活素質部分，在信度考驗方面顯示，

重測信度係數介於.44~.85 之間，達.01 顯著水準；評分者信

度係數介於.39~.97 之間，達.05 顯著水準；就α係數而言，

所有題目之α信度係數為.86，而七項潛在因素的α信度係數

則介於.54~.86之間，由上觀之，本量表具有不錯的信度。再

就效度考驗而言，除了在量表編製的前置初期，委請相關領

域的專家學者建立本量表的專家效度之外，根據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本研究「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調查量表」

有關社區生活素質部分，確實具有七項共同因素。此七項因

素分別為（1）獨立行動能力、（2）經濟融合、（3）居住環

境-主觀感受、（4）居住環境-客觀條件、（5）休閒娛樂、（ 6）

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以及（7）家庭支持。 

（二） 問卷內容概要：本份問卷可概分為三大部份，大多由接受調查

的殘障者填答，但若接受調查者無法獨力填答時，亦可由委託

親友代為填答。表 3-2-3 即為本份問卷之內容及填答方式加以

分析整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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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本研究自編問卷內容分析表 
部分 名稱 主要內容 題數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生日、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休閒娛樂、父母社經地

位等相關基本資料 

共計 9題 

第二部份 量表內容分析 包括： 共計 25題 
  （1）獨立行動能力 3題 
  （2）經濟融合 4題 
  （3）居住環境-主觀感受 2題 
  （4）居住環境-客觀條件 2題 
  （5）休閒娛樂 3題 
  （6）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 7題 
  （7）家庭支持 4題 

 

二、訪談問卷部份 

（一） 訪談工具的編製及內容-本研究為配合「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

年生活素質之研究」整合型計畫之整合施實與進行，所使用的

訪談問卷無論其內容及編排格式皆與上述調查工具雖頗為類

似，但在題目與內容的安排方面有頗大的調整。除了原有之基

本資料業已合併整合之外，社區生活素質量表部份之題目共修

改為 25題，並與其他各子計畫之題目匯整為「生活素質量表」

（見附錄三）。表 3-2-3 即為本份訪談問卷之內容及填答方式

加以分析整理呈現。 

（二） 本研究之訪談均係由本研究所聘之二位大學部工讀生進行

之。採個別面談方式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地點主要由受訪者決

定，地點選擇多為自宅中或是選擇在餐廳進行訪談。訪談期間

均徵得受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受訪者於談話過程中，若需

進一步探索與澄清之處，研究者將其記錄在紙上，待適當時

機再行詢問。訪談結束後，若發現所獲得的資料有遺漏或是

不清楚的部分，工讀生便再以電話詢問以補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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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本整合型研究合編之訪問量表內容分析 
部份 名稱 主要內容 題數 
第一部份 受訪之障礙青年

基本資料 
包括問卷填答者、障礙青年之

性別、生日、教育程度、婚姻

狀況、就學情形、就業狀況、

休閒活動、生活獨立情形、父

母親社經地位等相關基本資料 

共合計 16題 

第二部份 問卷內容分析 包括： 
（1） 心理生活素質方面 
（2） 學校生活素質方面 
（3） 社區生活素質方面 
（4） 職業生活素質方面 
 

共合計 55題 
共 22題 
共 25題 
共 25題 
共 23題 

第三部份 訪問記錄 包括訪員編號、性別、訪問時

受訪者之反應、態度、訪談的

時間、語言、可靠性等等。 
 

共合計 13題 
 

 

（三） 問卷效度 – 本訪談問卷編制過程除了由各子計畫事先進行分

量表之專家效度評估外，更藉由本計畫之全體子計畫負責人經

數次共同開會協討論後始定稿，並於初步定稿後再次邀請有關

之專家學者進行審核與修正。因此本訪談問卷之發展過程非但

構思慎密，並且態度嚴謹，就效度而言，應頗具有專家審核之

內容效度。 

（四） 本研究為探討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素質的主觀詮

釋及其感受，以分層立意取樣方式（stratified purposeful 

sampling）決定訪談樣本。分層的依據為「障礙程度」，且訪

談樣本是本次參與生活素質量表訪談的研究對象篩選而來。

本研究總計訪問六人。取樣方式如表 3-2-5所示。訪談預試結

果如（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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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受訪者人數統計表 
               取   樣   標   準 
    年  齡                  障 礙 程 度 

人  數 

   16-22歲            輕度（四級） 2 
   16-22歲            中度（三級） 2 
   16-22歲            重度/極重度（一/二級） 2 
   23-30歲            輕度（四級） 2 
   23-30歲            輕度（四級） 2 
   23-30歲            輕度（四級） 2 

 

 

四、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進度、及流程說明如表3-2-5所示。本研究的

步驟包括：（1）文獻探討與相關資料的蒐集；（2）參與研究之殘障

福利機構的聯絡與研究樣本的選取；（3）第一年（民86）所發展編製

之「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量表」的檢討與改善；（4）「台

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量表」及訪視內容的專家學者審查；（5）

量表調查及訪視人員的訓練；（6）預試及量表與訪視內容的修正；（7）

資料處理與登錄；（8）資料的分析比較；（9）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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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  本研究實施流程說明 
階段 實  施  流  程 說            明 
前 

置 

作 

業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相關資料 
‧進行文獻探討 

本研究由 87年 8月上旬正式執行分中文及
英文資料分別蒐集。 

量 

表 

檢 

討 

發 

展 

部 

份 

 

 

 

 

 

 

 

 

 
個 

案 

訪 

談 

部 

份 

‧第一年（民 86）所發展編製
量表之檢討 

 
 
 
‧修訂調查量表(專家會議) 
 
 
‧確定訪談量表內容 
‧修訂訪談量表(專家會議) 
‧確定調查量表內容並付印 
‧確定訪談問卷內容並付印 
‧修訂個案訪談問卷 
‧編製訪談員訓練手冊 
 
 
‧訓練訪談員 
‧確定訪談對象 
‧執行個案訪談 
‧追補訪談內容 

‧篩選深入訪談的個案 
‧進行深度訪談 

87年 9月量表之檢討編定完成。 
計有許天威、張勝成、蕭金土、陳靜江、鈕

文英、林宏熾等六位教授指導量表修訂整

合。 
 
於87年10月起與其他整合型計畫共同開會
並匯整各子計之量表內容。 
 
計有許天威、張勝成、王文科、蕭金土、陳

靜江、鈕文英、吳訓生等七位教授指導問卷

修訂。 
 
87年 11月專家修正定稿、訪視員工作指南
修正定稿、預試工作實務協調。 
 
 
計有基隆市安樂國小啟聰教師、基隆市就業

輔導中心就輔員、台北光鹽愛盲服務中心服

務部專員、愛加倍福利協會會長、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弘德發展中心暨桃園分會就輔

組社工員、進德醫院復健師、新竹市政府社

會科社會福利員、彰化仁愛實驗學校教師與

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參與。 
 
87年 10月中旬至 88年 3月上旬進行訪談
問卷調查，以電話訪談方式追補部份遺漏之

問卷內容。 
篩選出六位受訪者，進行深入的質的訪談。 

後 

續 

作 

業 

‧整理、分析資料 
‧整理研究結論 
‧提出口頭結案報告 
‧撰寫研究報告 

調查問卷及晤談問卷之整理與電腦輸入。 
將每份訪談的逐字稿，進行開放性編碼工

作。再將其加以分類、比較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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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處理  

 
本研究藉由量的調查法與質的訪談法以蒐集影響感覺與肢體障

礙青年其社區生活素質之相關資料，期能獲得較完整的研究結果與發

現。以下即分就其蒐集資料的方法分別說明其資料處理與分析的方

式。 

 

壹、量的調查部分 

量的資料蒐集和分析由本計畫主持人負責，以 MS EXCEL 及純

文字的編輯軟體（譬如：PE3，EDIT，MS WORD 等）摘錄資料，以 

SPSS/PC （PC/DOS-based Version 5.0； SPSS Inc., 1992） 在個人電腦

進行描述性及一般性的解釋性統計分析工作。本研究主要採用試探性

（exploratory）與驗證性（confirmatory）的因素分析法以確定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其資料分析的層面和方法，如表 3-4所示。其

中試探性的因素分析係以 SPSSPC （PC/DOS-based Version 5.0； SPSS 

Inc., 1992）統計電腦應用軟體完成分析結果。驗證性的因素分析係以

線性結構關係（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簡稱 LISREL）（Jöreskog 

& Sörbom， 1989）的統計電腦應用軟體完成分析結果。其分析的步驟

尚包含：（1）社區生活素質多變項的重新歸類配分計算、（2）複合

變項（composite variables）的設計發展、（3）混淆變項（confounded 

variables）與短缺資料（missing data）的調整控制、（4）線性結構關

係 PRELIS（Version 2.0）（Jöreskog & Sörbom， 1993）統計電腦應

用軟體的資料篩選（screening）分析、（5）名義變項（nominal variables）

次序變項（ordinal variables）與等距變項（interval variables）的設定檢

驗等。至於本研究所包含的有關複合變項則根據本研究第一年之研究

結果來加以考驗，如圖 3-3-1所示。至於其相關的因素分析的層面和方

法則如所示。最後再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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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探討相關因子對社區生活素質的解釋量。 

本研究主要採用驗證性（confirmatory）的因素分析法以確定感覺

與肢體障礙者社區生活品質，其資料分析的層面和方法。其中藉由

SPSSPC 統計電腦應用軟體完成分析因素分析統計使用的適合性，以線

性結構關係（LISREL）的統計電腦應用軟體完成來進行驗證性的因素

分析。至於本研究所包含的有關複合變項則根據本研究第一年之研究

結果來加以考驗。最後再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相關因子對社區生

活品質的解釋量。至於驗證性因素分析之考驗方式，由於目前對於採

用何種量數指標來考驗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式，目前並無一致的看法

（Tanaka, 1993）。在本研究中係以卡方（Chi-square）考驗，適合度指

標（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GFI），調整的適合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AGFI）， 和標準化平均數平方根殘留量

（standardized root means square residual，簡稱 RMR）（Hayduk, 1987; 

Jöreskog & Sörbom, 1993; Loehlin, 1987）等來考驗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

式。 

卡方值是模式考驗中整體適合度的一種量數，其可提供有效的模

式適合度指標（Loehlin, 1987）。就統計上而言，卡方值也可說是不良

適合度（badness-of-fit）的量數，因為當卡方值愈大時表示其模式的適

合度愈差。然而卡方值也有另一特性，也即當樣本的數目愈高時其卡

方值會愈高。因此對於較大樣本的研究而言，卡方考驗並不是很好的

指標。根據 Jöreskog & Sörbom（1993）的看法，適合度指標（GFI），

調整的適合度指標（AGFI）等量數較不會受樣本大小所影響。此外不

像上述的卡方考驗，這些量數（GFI和 AGFI）的值愈高表示模式的適

合度愈佳；GFI和 AGFI 量數和複迴歸係數一樣，範圍由 0到 1，當其

值為 1時表示模式完全合適。Cole（1987）更進一步建議，當 GFI的

值高於 0.90並且 AGFI 的值高於 0.80時，表示受檢驗的模式係一個好

的模式。此外，標準化平均數平方根殘留量（RMR）亦是一個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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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適合度指標。根據 Cole（1987）的看法，當 RMR 的值低於 0.10

時，表示受檢驗的模式係一個好的模式。此外 Browne和 Cudeck（1993）

亦建議採用 Steiger (1990) 之估計平均平方誤的根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簡稱 RMSEA）來作為對模式適合度的母群體

推估考驗。Browne 和 Cudek （1993）認為 0.05 的 RMSEA 值是顯

示好模式的一個指標，如果 RMSEA 高至 0.08係表示對母群體合理的

估計誤。一般而言，RMSEA 小於 0.05之 90%的信賴區間能提供有效

的模式資訊，而且 RMSEA為母群推估考驗的最佳指標。  

 
表 3-3-1 因素分析的層面和方法   
分  析  的  層  面 分   析   的   方   法 

第一個層面 
‧探索性因素分析模式

的發展 

1.主觀法：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生活素質關
連的主觀判斷 

2.客觀法：最大可能率法因素分析的陡坡
檢驗及共同值大於1的認定 

 
第二個層面 

1.層面一之探索性因素
分析模式的比較 

2.第一年因素分析模式
的驗證 

 

1.主觀法：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生活素質關
連的主觀判斷 

2.客觀法：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客觀使用
（最大可能率法） 

第三個層面 
‧層面二之驗證性因素

分析模式的確定 

1.驗證性因素分析的使用（非加權最小平
方數法） 

附註: 使用「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 un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thod ）的主因在於「最大可能率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不適用於本研究有關之複合變項的特質所致（Jöreskog & 
Sörbom,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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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行動能力／

意願

大眾運輸工

具使用

住家附近

行動能力

懂得如何使用

金錢

獨立行動力

經濟融合

居住環境－
主觀感受

居住環境－
客觀感受

使用金錢的

機會

金錢足夠日常生

活使用

家人贊成所做

之事情

住家附近乾淨舒適

家裡面乾淨舒適

住家附近生活的便利性

住家附近休閒活動便利性

社區鄰居接納程度

)

社區鄰居之幫助

有機會參加住家附近

休閒活動

與異性交往的機會

參加社區大眾的活動

主動幫助鄰居的可能性

家庭支持

休閒娛樂

社區參與/
社交關係

住家附近親友鄰近情形

與同事鄰居相處愉悅情形

與鄰居交往招呼情形

家家人親友互動的情形

家人做決定時意見徵詢

家人在生活上的支持

家人在語言精神上的慰藉

曾經參加住家附近休

閒活動

 

圖3-3-1 本研究第一年（民86）與第二年（民87）社區生活素質量表所

分析之七項複合變數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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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質的訪談部分 

（一）資料的整理 

與六位受訪者訪談結束後，本研究之工讀生即將訪談之錄音帶

謄錄為逐字稿。所謄錄的逐字稿依發言順序逐句編號。 

（二）資料的分析 

於仔細閱讀每份訪談內容的逐字稿之後，即進行開放性編碼的工

作。以逐句或小段落檢視資料的內容，將每份資料的內容所涵蓋的主

題找出來，再做成摘要性的描述。編碼結束後，再加以分類、比較與

歸納，將屬性相近的資料歸為一類，以發展出核心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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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樣本基本資料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個人基本資料 

（一） 就個人基本資料而言，表 4-1-1顯示在 270名調查對象中，男

性佔 60.7%，女性佔 39.3%。 

（二） 就年齡等級而言，16-20歲組佔 8.1%、21-25歲組佔 39.6% 、 

26-30歲組佔 52.2%。 

（三） 就教育程度而言，不識字者佔 14.1% 、 識字（國小畢或肆業）

者佔 1.9% 、 國中者佔 19.6% 、 高中（職）者佔 46.3% 、 大

專以上者佔 18.1%。 

（四） 就婚姻狀況而言，目前未婚者佔 81.9% 、 已婚或同居者佔

17.4% 、 離婚或分居者佔 0.7%。 

 

二、區域及障礙類別基本資料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居住區域與障礙類別基本資料而言，表

4-1-2顯示在 270名調查對象中： 

（一） 就地區分佈而言，居住在台灣之北部地區佔 40.0% 、 中部地

區佔 30.7% 、 南部地區佔 24.5% 、 東部地區佔 4.8%。 

（二） 就省（直轄市）別而言，台灣省佔 78.1% 、 台北市佔 13% 、

高雄市佔 8.9%。 

（三） 就障礙等級而言，輕度障礙者佔 39.6% 、  中度障礙者佔

31.1% 、 重度障礙者佔 16.7% 、 極重度障礙者佔 12.6%，其中

以輕度障礙者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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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視覺障礙之障礙等級而言，輕度障礙者佔 14.4% 、 中度障

礙者佔 31.1% 、 重度障礙者佔16.7% 、 極重度障礙者佔 5.9% 、 

弱視者佔 25.2% 、 全盲者佔 6.7%，其中以中度障礙者為最多。 

（五） 就各種障礙類別而言，視覺障礙者佔 32.6% 、 聽覺(或平衡)

障礙者佔 34.1% 、 肢體障礙者佔 33.3%，其中以聽覺(或平衡)

障礙者為最多。 

 

表 4-1-1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個人基本資料 
項    目    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4 60.7 
  女 106 39.3 
年齡等級    
 16至 20歲 22 8.1 
 21至 25歲 107 39.6 
 26至 30歲 141 52.2 
教育程度    
 不識字 38 14.1 

識字（國小畢或肄業） 5 1.9 
 國中 53 19.6 
 高中（職） 125 46.3 
 大專以上 49 18.1 
婚姻狀況    

 未婚 221 81.9 
 已婚或同居 47 17.4 

 離婚或分居 2 0.7 

（有效樣本 270人） 

 

 
 
 
 
表 4-1-2  區域及障礙類別基本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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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量 項    目    別 
次數  百分比 

地區別     
     北區 108  40.0 
     中區 83  30.7 
     南區 66  24.5 
     東區 13  4.8 
省（直轄市）別    
   台灣省 211  78.1 
   台北市 35  13 
   高雄市 24  8.9 
障礙等級     
        輕度 107  39.6 
        中度         84  31.1 
        重度 45  16.7 
      極重度 34  12.6 
障礙等級     
        輕度 39  14.4 
        中度 84  31.1 
        重度 45  16.7 
      極重度 16  5.9 
        弱視 68  25.2 
        全盲 18  6.7 
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88  32.6 
         聽覺(或平衡)障礙 92  34.1 
                肢體障礙  90  33.3 

   （有效樣本 2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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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家庭基本資料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家庭基本資料而言，表 4-1-3顯示在 270

名調查對象中: 

（一） 就家中還有誰是障礙者而言，其中，家中無障礙者佔 67.3%、

障礙者為父親者佔 3.3% 、 障礙者為母親者佔 3.3% 、 障礙者

為兄弟姐妹者佔 12.3% 、 障礙者為其他者佔 8.9% 、 複選者則

佔 4.8%。 

（二） 就目前居住方式而言，獨居者佔 7.0% 、 與配偶子女同住者佔

10.0% 、 僅與配偶同住者佔 2.2% 、 與父母或子女同住（包括

隔鄰而居及輪住）者佔 65.9%、與親戚,朋友,同事共住者佔 6.3% 、 

在教養機構內居留者佔 1.1% 、 其他方式者則佔 7.4%。 

（三） 就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屬於者而言，自有房舍者佔 14.8%、

租賃房舍者佔 17.4% 、 居住於家人所擁有房舍者佔 57.8% 、居

住於有關人士所擁有房舍者佔 2.2% 、 政府或企業機構借住者

佔 1.1%、親戚、朋友、同事借住者佔 1.1% 、 政府或企業機構

配住宿舍者佔 3.7% 、 其他情形者佔 1.9%。 

（四）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目前主要由誰照顧生活起居而言，不需他

人照顧者佔 77% 、 由親朋好友或同事照顧者佔 1.1% 、 由家

人或配偶照顧者佔 21.1% 、 其他情形者佔 0.7%。 

 

四、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個人基本資料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家庭社經地位基本資料而言，表 4-1-4 顯示

在 270名調查對象中: 

（一）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父母社經地位而言， 父母社經地位為最

低階層者佔 24.1% 、 父母社經地位為次低階層者佔 54.4% 、 父

母社經地位為中階層者佔 15.2% 、 父母社經地位為中上階層者

佔 5.9% 、 父母社經地位為最高階層者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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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父親教育程度而言，父親為不識字者佔

5.2%、父親為未上學但識字者佔 5.6% 、 父親教育程度為小學

者佔 42% 、 父親教育程度為國中（或初中初職）者佔 18.6% 、 

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或高職者佔 18.2% 、 父親教育程度為專科

學校者佔 4.5% 、 父親教育程度為大學者佔 4.8% 、 父親教育

程度為碩士者佔 0.7% 、 父親教育程度為博士者佔 0.4%。 

（三）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母親教育程度而言，母親為不識字者佔

16%、母親為未上學但識字者佔 7.1% 、 母親教育程度為小學者

佔 45.4% 、 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或初中初職）者佔 14.5% 、 

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或高職者佔 10.8% 、 母親教育程度為專科

學校者佔 3.3% 、 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學者佔 2.6%、母親教育程

度為博士者佔 0.4%。 
 

五、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職業基本資料 

就職業基本資料而言，表 4-1-5顯示在 267名調查對象中: 

（一）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就業狀況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現在有

職業者佔 60.4% 、 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現在沒有職業佔 39.6%。 

（二）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該職業每年所得福利而言，沒有福利者佔

44.1% 、 有福利者佔 55.9%。 

（三）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該職業每月所得薪資（約為新台幣多少）

而言，薪資在 16500元以下者佔 34.8% 、 薪資在 16500元以上

~18500元者佔 18.9% 、 薪資在 18500元以上者佔 46.3%。 

（四）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該職業薪資所得之運用情形而言，由感覺

與肢體障礙者本人全權處理者佔 68.4% 、 由別人代為處理者佔

13.3% 、 部分收入可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本人自行處理者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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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家庭基本資料 

統計量 項目別 
次數  百分比 

家中還有誰是障礙者    
 無 181  67.3 
 父親 9  3.3 
 母親 9  3.3 
 兄弟姐妹 33  12.3 
 其他 24  8.9 
 複選 13  4.8 
目前居住方式    
 獨居 19  7.0 

與配偶子女同住 27  10.0 
僅與配偶同住 6  2.2 

與父母或子女同住（包括隔鄰

而居及輪住） 
178  65.9 

與親戚、朋友、同事共住 17  6.3 
在教養機構內居留 3  1.1 

 其他 20  7.4 
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屬於    
 自有 40  14.8 
 租貸 47  17.4 
 家人擁有 156  57.8 
      有關人士 6  2.2 

政府或企業機構借住 3  1.1 
親戚、朋友、同事借住 3  1.1 
政府或企業機構配住宿舍 10  3.7 

 其他 5  1.9 
目前主要由誰照顧生活起居    
 不需他人照顧 208  77 

親朋好友或同事照顧 3  1.1 
家人或配偶照顧 57  21.1 

 其他 2  0.7 

（有效樣本 270人） 

 
表 4-1-4  家庭社經地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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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量 項目別 
次數  百分比 

父母社經地位    
 最低階層 65  24.1 
    次低階層 147  54.4 
 中階層 41  15.2 
 中上階層 16  5.9 
 最高階層 1  0.4 
父親教育程度    
 不識字 14  5.2 

未上學但識字 15  5.6 
小學 113  42 

國中（或初中初職） 50  18.6 
高中或高職 49  18.2 
專科學校 12  4.5 

 大學 13  4.8 
 碩士 2  0.7 
 博士 1  0.4 
母親教育程度    
 不識字 43  16 

未上學但識字 19  7.1 
 小學 122  45.4 

國中（或初中初職） 39  14.5 
高中或高職 29  10.8 
專科學校 9  3.3 

 大學 7  2.6 
 博士 1  0.4 

（有效樣本 270人） 

 

 

 

 

 

 

表 4-1-5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職業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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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別 
次數 百分比 

就業狀況    
 現在有職業 163 60.4 

 現在沒有職業 107 39.6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   
 沒有福利 100 44.1 
 有 127 55.9 
該職業每月薪資約為新台幣  
 16500元以下 79 34.8 

16500元以上~18500元 43 18.9 
 18500元以上 105 46.3 
職業薪資所得之運用情形   

由您本人全權處理 154 68.4 
由別人代為處理 30 13.3 

部分收入可由您自行處理 41 18.2 

（有效樣本  223~2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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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覺與肢體障礙休閒情形基本資料 

就休閒基本資料而言，表 4-1-6顯示在 269名調查對象中: 

由表 4-1-6所呈結果，我們可以得知: 

（一） 就第一優先而言，障礙者因先天生理結構上的不便及後天地理

環境上的考量，故其日常休閒活動選擇以非動態的「看電視電

影、聽收音機」為第一等第佔 37.8%，以「閱讀報紙雜誌」為

第二等第的人佔 23.4%，「訪親朋好友聊天」、「運動健身」與「釣

魚登山健行旅遊」分別為第三（11.2%）、第四（5.9%）與第五

（5.2%），此外，由表 4-1-6中我們亦可得知從事其他類型休閒

活動者約 5.2%佔第五等第。 

（二） 就第二優先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日常休閒活動選擇仍

以「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為第一等第佔 26.8%，而以「訪

親朋好友聊天」和「外出吃飯飲茶喝咖啡」分別為第二（15.9%）

第三（10.6%），「閱讀書報、雜誌」為第四（9.8%），「釣魚登山

健行旅遊」則成為第五等第佔 7.3%。 

（三） 就第三優先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日常休閒活動選擇是

以「外出吃飯飲茶喝咖啡」為第一等第佔 17.9%，「訪親朋好友

聊天」為次佳考量(15.6﹪)，並以「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閱讀報紙雜誌」、「運動健身」分別為第三（14.2﹪）、第四（8.3

﹪）與第五（6.9﹪）的選擇；顯見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在適當的

情形下，其仍渴望能從事更多戶外與活動量大之休閒娛樂活動。 

（四） 整體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休閒活動仍係以靜態的娛樂

為主，但如果在多樣性的選擇條件下與多重的交互選項下，其

仍有從事更多戶外與活動量大之休閒娛樂活動的意願和傾向。

不過至目前為止，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仍係以「看電視電影、

聽收音機」、「運動健身」、「訪親朋好友」、「閱讀書報、雜誌」、

「外出吃飯飲茶喝咖啡」，以及「釣魚登山健行旅遊」等項目為

其主要之休閒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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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休閒基本資料 

活動 
項目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等

第 
百

分

比 

人

數 
 

等

第 
百

分

比 

人

數 
 

等

第 
百

分

比 

人

數 
 

1.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1 37.8 102 1 26.8 66 3 14.2 31 

2.閱讀報紙雜誌 2 23.4 63 4 9.8 24 4 8.3 18 

3.訪親朋好友聊天 3 11.2 30 2 15.9 39 2 15.6 34 

4.運動健身 4 5.9 16 6 5.3 13 5 6.9 15 

5.下棋、打牌 7 2.6 7 7 4.1 10 8 4.6 10 

6.釣魚登山健行旅遊 5 5.2 14 5 7.3 18 7 5.0 11 

7.宗教活動 6 3.0 8 8 3.3 8 11 1.4 3 

8.書法繪畫攝影 0 0 0 10 2.0 5 8 4.6 10 

9.園藝、手工藝 9 1.5 4 7 4.1 10 10 1.8 4 

10.外出吃舨飲茶喝咖啡 0 0 0 3 10.6 26 1 17.9 39 

11.飼養寵物 10 0.4 1 10 2.0 5 7 5.0 11 

12.藝文展演活動 0 0 0 11 1.6 4 13 0.5 1 

13.研究命理 0 0 0 12 0.8 2 12 0.9 2 

14.彈奏樂器吟唱 9 1.5 0.4 8 3.3 8 9 3.7 8 

15.外出觀賞影劇 0 0 0 12 0.8 2 10 1.8 4 

16.集郵收藏文物 0 0 0 0 0 0 11 1.4 3 

17.其他 5 5.2 14 9 2.4 6 6 6.0 13 

18.無法從事休閒活動 0 0 0 0 0 0 13 0.5 1 

（有效樣本  218~2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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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區生活素質現況方面 

就整體之社區生活素質現況而言，表 4-1-7顯示在 240名調查對象

中，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在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上填答之平均得分與在

七個分表項目中之平均得分。整體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

生活素質之平均得分為 2.79（最佳為 4分，最差為 1分）。顯示感覺與

肢體障礙者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之認同與接受狀況界於一般尚可之狀

況；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上的所有敘

述，多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其中以社區生活

素質之主觀感受分數最高為 3.12，休閒娛樂為最低為 2.36。 

 

表 4-1-7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現況整合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向度 平均分數 標準差 有效樣本數 

因素 1 

(行動獨立方面) 

3.22 

 

.67 

 

270 

 

因素 2 

(金錢使用方面) 

3.16 

 

.52 

 

270 

 

因素 3 

(居住-主觀方面) 

3.05 

 

.63 

 

270 

 

因素 4 

(居住客觀方面) 

3.04 

 

.69 

 

270 

 

因素 5 

(休閒娛樂方面) 

2.53 

 

.76 

 

270 

 
因素 6 
（社區參與社交關係） 

2.83 .57 270 

因素 7 

(家庭支持方面) 

3.03 

 

.55 

 

270 

 

社區生素平均 2.98 .42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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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信效度考驗  

 

測驗量表的信度反應出該量表評量結果之穩定與可靠程度良好的

信度為建立有效評量工具的充分條件。本研究第一年（民 86）建立之

信度部分有：重測信度、評分者信度、α係數。 

 

一、重測信度 

根據本研究第一年（民 86）所得的結果，本量表的重測信度係以

間隔一週前、後測所得的分數，求出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重測

樣本採隨機取樣方式，由 200位樣本中選出 30名身心障礙青年進行。

本研究結果顯示由不同障礙類別之重測信度頗不一致，本量表與全體

受訪者之重測信度係數介於.44~.85之間，均達.01顯著水準。此外本研

究第一年結果亦顯示由身心障礙者自行填答者其重測信度較低與不一

致，由家人代答者其重測信度較高也較一致。 

二、評分者信度 

由於本量表之題目多係屬於社區生活素質方面主觀的題目，計分較

容易受到評分者判斷之影響，因此本研究特別考量評分者間的信度。

根據本研究第一年（民 86）與第二年（民 87）所得的結果，本量表評

分者間的信度係數介於.39~.97之間，均達.05顯著水準。其間之差異，

根據質的調查研究與評分者之回報與檢討，其可能主因係在於部份感

覺與肢體障礙者表達能力的困難與評分者理解之程度有關。 

三、α係數 

 α係數係由適用於評定量表與態度量表之信度係數，其係由庫李信

度發展而來，主要係依據受試者或受訪者對所有題目的反應，分析題

目間的一致性，以確定量表中的題目是否評量相同的特質。亦即，題

目取樣內容的同質性愈高，題目間的一致性也愈高。由於社區生活素

質量表經由文獻探討理論分析與數理統計上的因素分析共獲致有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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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因素，因此除了所有的題目進行α係數信度分析外，此六項不同

的因素亦同時進行內容一致性的分析。其分析的結果如表 4-2-1所示。

所有題目之第一年之α信度係數為.86，第二年度為.90，第三年度為.89。 

 

表 4-2-1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題目總數與各分量表之信度 
 第一年相

關係數

（α） 
 

第二年相

關係數

（α） 
 

第三相

關係數

（α） 

第一年

有效樣

本數 
 

第二年

有效樣

本數 
 

第三年

有效樣

本數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所

有題目 
 

.86 .90 .89 159 202 270 

行動獨立方面 
題目 1.2.3 
 

.73 .73 .72 190 231 270 

金錢使用方面 
題目 4.5.6.22 
 

.78 .75 .64 188 226 270 

居住環境-主觀方面 
題目 7.8 
 

.66 .81 .68 192 230 270 

居住環境-客觀方面 
題目 9.12 
 

.54 .64 .48 191 236 270 

休閒娛樂方面 
題目 10.11.20 
 

.71 .67 .65 189 231 270 

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 
題目 13-19 
 

.84 .80 .82 175 215 270 

家庭支持方面 
題目 21.23.24.25 
 

.62 .63 .74 195 23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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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題目之基本統計資料 

表 4-2-2 顯示本研究社區生活素質量表各題目回答之描述性資料。 
 
表 4-2-2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各題目回答之描述性資料 

 平均數 標準差 有效個案分析數目 
題目 1 3.29 .80 270 
題目 2 2.97 .96 270 
題目 3 3.40 .75 270 
題目 4 3.21 .80 270 
題目 5 3.39 .64 270 
題目 6 3.11 .82 270 
題目 7 2.93 .78 270 
題目 8 3.17 .67 270 
題目 9 3.37 .73 270 
題目 10 2.49 1.02 270 
題目 11 2.40 1.00 270 
題目 12 2.71 .95 270 
題目 13 2.48 .94 270 
題目 14 2.66 .91 270 
題目 15 2.74 .82 270 
題目 16 2.93 .74 270 
題目 17 2.83 .80 270 
題目 18 3.21 .65 270 
題目 19 2.97 .82 270 
題目 20 2.97 .96 270 
題目 21 2.95 .74 270 
題目 22 2.94 .70 270 
題目 23 2.81 .78 270 
題目 24 3.28 .64 270 
題目 25 3.06 .75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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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因素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試探性﹝exploratory﹞與驗證性﹝confirmatory﹞

的因素分析法以確定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其資料分析的

層面和方法，如表 4-3-1所示。其分析的步驟尚包含：（1）社區生活素

質多變項的重新歸類配分計算，（2）複合變項的設計發展，（3）混淆

變項與短缺資料的調整控制，（4）線性結構關係 PRELIS（Version 2.0）

﹝Jöreskog & Sörbom， 1993﹞統計電腦應用軟體的資料篩選分析，（5）

名義變項、次序變項與等距變項的設定檢驗等，（6）試探性因素分析

與 LISREL驗證性的因素分析的統計分析。 

 
表 4-3-1  因素分析的層面和方法   

分析的層面 分析的方法 

第一個層面 
探索性因素分析模式

的發展 

1.主觀法：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生活素質關
連的主觀判斷 

2.客觀法：最大可能率法因素分析的陡坡
檢驗及共同值大於1的認定 

第二個層面 
1.層面一之探索性因素
分析模式的比較 

2.第一年因素分析模式
的驗證 

1.主觀法：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生活素質關
連的主觀判斷 

2.客觀法：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客觀使用
（最大可能率法） 

第三個層面 
層面二之驗證性因素

分析模式的確定 

1.驗證性因素分析的使用（非加權最小

平方數法） 

附註: 使用「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 unweighted least squares 
method ）的主因在於「最大可能率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不適用於本研究有關之複合變項的特質所致（Jöreskog & 
Sörbom,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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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性初步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考驗本量表之編製的建構效度，本研究藉由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來加以考驗。其因素分析共進行無數次的測定，於第

一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過程中，以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藉由客觀法，譬如：特徵值（ eigen-values）大於一（Kaiser, 

1960）以及陡坡考驗（scree test）（Cattell, 1966），以及主觀法（譬如：

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社區生活素質關連的主觀判斷）（林宏熾，民 86；

Thompson, 1995）等來界定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抽取潛

在共同因素。 

於 SPSS執行統計分析時，在原始資料檔案中共讀取 240筆資料，

以進行因素分析。進行因素分析的變項為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中 25主要

問題變項，並採配對刪除缺失值法（pairwise deletion）以減少樣本因統

計過程而大量的流失。研究的結果發現，KMO （Kaiser-Meyer-Olkin）

的抽樣適當性檢定結果為.87，根據 Kaiser（1974）的看法為「有價值

的」（meritorious）因素分析適當性；亦即，表示變項間淨相關頗低，

進行因素分析抽取共同因素之效果頗佳。至於 Bartlett球面性考驗結果

之檢定值為 2338.63，顯著水準極低（p<.0000），顯示本資料相當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此外該分析亦顯示，本量表共有六個共同因素其特徵

值大於一，同時根據陡坡考驗亦獲得相同的解釋；亦即，該量表有關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概念至少具有六個共同因素。此六

個共同因素共可解釋變項結構變異量約 60%。如表 4-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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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二十五項變數主要原素法因素分析後之值 

主要變項 共同性 
變量值 

因素 特徵值 變異量

的% 

 

累積的變異

量% 

第 1 題 .52 1 6.89 27.6 27.6 
第 2 題 .64 2 2.21 8.8 36.4 
第 3 題 .50 3 1.94 7.7 44.2 
第 4 題 .58 4 1.35 5.4 49.6 
第 5 題 .50 5 1.26 5.0 54.6 
第 6 題 .42 6 1.06 4.2 58.9 
第 7 題 .61     
第 8 題 .75     
第 9 題 .72     
第 10題 .77     
第 11題 .72     
第 12題 .68     
第 13題 .53     
第 14題 .59     
第 15題 .59     
第 16題 .65     
第 17題 .50     
第 18題 .54     
第 19題 .61     
第 20題 .43     
第 21題 .52     
第 22題 .58     
第 23題 .62     
第 24題 .65     
第 25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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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藉由最大變異--轉軸法（varimax-rotation）及相同因素負荷

高者排列在一起的原則，六個共同因素及二十五項題目變項的關係如

表 4-3-3所示。 

第一個因素「社交關係/社會支持」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與社

區鄰居及社會等人情社交互動關係與獲得協助與支持的狀況；此因素

主要係由第十五題至第十九題等，共五題有關社會人際網路及親朋好

友支持協助的題目所構成。 

第二個因素「家庭支持/居家資源」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家庭

對於其所提供有關社區生活方面的援助，以及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居

家附近有關居家的資源而言；此因素主要係由第二十一題至第二十五

題等，共五題有關家庭支持與居家資源環境的題目所構成。 

第三個因素「休閒娛樂/社區參與」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從事

社區有關休閒娛樂以及參與社區附近活動的情形；此因素主要係由第

十題、第十一題、第十三題、第十四題等，共四題有關社區休閒活動

與休閒娛樂的題目所構成。 

第四個因素為「獨立行動/異性交往」，此因素係代表感覺與肢體障

礙青年獨立於社區活動的能力與異性交往的情形而言；此因素主要由

第一題至第六，以及第二十題等，共七題有關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相

關行動能力異性交往的題目所構成。 

第五個因素「居住環境/主觀感受」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對於社

區生活素質外在條件的主觀感受而言；此因素主要係由第七題、第八

題所構成。 

第六個因素「居住環境/客觀感受」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對於社

區生活素質外在條件的客觀條件的感受而言；此因素主要係由第九

題、第十二題所構成。 

由於該六因素之生活素質模式與本研究第一年與第二年之架構有

所不同。其暗示本年度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社區生活素質模式可能具

有六項共同因素而非七項。不過，此六項共同因素的文互驗證（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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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得藉由不同的樣本或將本研究之樣本分為兩等分來加以驗

證。而此種驗證非為本研究該年之主要目的。因此，該項交互驗證可

由未來相關之研究來加以驗證。 
 
表 4-3-3  二十五個題目變項因素分析摘要表 

共同因素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六 

第 16 題 .76      
第 15 題 .73      
第 19 題 .70      
第 18 題 .66      
第 17 題 .57      
第 23 題  .73     
第 22 題  .72     
第 24 題  .70     
第 21 題  .63     
第 25 題  .58     
第 10 題   .84    
第 11 題   .82    
第 13 題   .65    
第 14 題   .52    
第  2 題    .75   
第  1 題    .67   
第  3 題    .62   
第  4 題    .60   
第  5 題    .49   
第  6 題    .41   
第 20 題    .37   
第  8 題     .76  
第  7 題     .61  
第  9 題      .76 
第 12 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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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性二次因素分析 

如同上述所言，由於本研究該年度之主要目的在於交互驗證第一年

與第二年所作之「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林宏熾，民 86；

民 87）七項共同因素結果。因此對於上述所獲得之六項共同因素的結

果，將建議與未來研究之參考。不過就內涵的分析而言，此六項因素

模式與第一年與第二年所作之「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

（林宏熾，民 86；民 87）七項共同因素結果很相近。 

因此為達成本研究該年交互驗證之目的，本研究藉由驗證性的因素

分析來加以考驗本量表民國 86年與 87年所作之建構效度。驗證性因

素分析係以線性結構關係﹝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簡稱 

LISREL﹞﹝Jöreskog & Sörbom, 1989﹞的統計電腦應用軟體完成分析

結果。至於本研究所包含的有關複合變項則根據本研究第一年與第二

年之研究結果來加以考驗，如圖 4-3-1所示。 

此次的因素分析的過程中，首先藉由最大概率法（maximum 

likelihood）以及直交最大變異法法（varimax）來進行。研究結果顯示

卡方（Chi-square）值為 1003.74（p<.00）拒絕此一七項共同因素模式，

適合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GFI）為.78，調整的適合度

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AGFI）為.71亦未能接受此

一七項共同因素模式， 和標準化平均數平方根殘留量（standardized 

root means square residual，簡稱 RMR）.09大於.05，估計平均平方誤

的根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簡稱 RMSEA）為.11，

初步研究統計結果未能支持此一七因素模式。 

於該層面的分析中，藉由第一次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最大可能率法

未能獲致研究結果。其主因在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的有關調查資料本

身為非常態化分配（此種資料偏態的情形幾乎發生於所有相關障礙者

的研究當中）（McGrew & Bruininks, 1994）。此種情形使得研究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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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於分析時產生非限定性或非正交式（non-definite or non-positive）

的矩陣，而無法得到合宜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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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本研究第一年（民86）與第二年（民87）社區生活素質量表所

分析之七項複合變數的層面 

 

 根據 Wothke（1993）及 Jöreskog & Sörbom（1989）的看法，最大

可能率法或最小通化平方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不適用於樣本

資料時，使用「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  unweighted least squ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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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是較佳的選擇。因其對於所分析的樣本矩陣並不要求其為常

態分配，且對於變項的測量尺度要求也較不嚴苛，較適合於無法運用

最大可能率法或最小通化平方法研究。 

除了上述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的使用外，多種不同的檢驗適合度量

數也加以採用。因為根據 Tanaka（1993）的說法，對於採用何種量數

指標來考驗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式，目前並無一致的看法。在本研究

中卡方（Chi-square）考驗，適合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GFI），調整的適合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AGFI）， 

和標準化平均數平方根殘留量（ standardized root means square 

residual，簡稱 RMR）（Hayduk, 1987; Jöreskog & Sö rbom, 1993a; 

Loehlin, 1987）等用來考驗上述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式。 

 卡方值是模式考驗中整體適合度的一種量數，其可提供有效的模式

適合度指標（Loehlin, 1987）。就統計上而言，卡方值也可說是不良適

合度（badness-of-fit）的量數，因為當卡方值愈大時表示其模式的適合

度愈差；相反地，當卡方值愈小時表示其模式的適合度愈佳（Jöreskog 

& Sörbom, 1993a）。然而卡方值的特性也有另一特性，也即當樣本的數

目愈高時其卡方值會愈高。因此對於較大樣本的研究而言，卡方考驗

並不是很好的指標。 

 根據 Jöreskog & Sörbom（1993a）的看法，適合度指標（GFI），調

整的適合度指標（AGFI）等量數較不會受樣本大小所影響。此外不像

上述的卡方考驗，這些量數（GFI和 AGFI）的值愈高表示模式的適合

度愈佳；GFI和 AGFI 量數和複迴歸係數一樣，範圍由 0到 1，當其值

為 1時表示模式完全合適（Tanaka, 1993）。Cole（1987）更進一步建議，

當 GFI的值高於 0.90並且 AGFI 的值高於 0.80時，表示受檢驗的模

式係一個好的模式。此外，標準化平均數平方根殘留量（RMR）亦是

一個不錯的模式適合度指標。根據Cole（1987）的看法，當 RMR的值

低於 0.10時，表示受檢驗的模式係一個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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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Browne和 Cudeck（1993）亦建議採用 Steiger (1990) 之估計

平均平方誤的根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簡稱 

RMSEA）來作為對模式適合度的母群體推估考驗。Browne 和 Cudek 

（1993）認為 0.05 的 RMSEA 值是顯示好模式的一個指標，如果 

RMSEA 高至 0.08係表示對母群體合理的估計誤。一般而言，RMSEA 

小於 0.05之 90%的信賴區間能提供有效的模式資訊，而且 RMSEA為

母群推估考驗的最佳指標。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最後考驗 

 經數次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採用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

（ULS）後所得之初步統計結果，若根據卡方值為 525.84（自由度為

254），和 RMSEA（.06）的值來檢驗，上述試探性因素分析所得的七

因素的模式並不被接受；但若根據 RMR（.08）、 GFI （0.96）、和 AGFI

（0.95）為參考指標，上述以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所

得的七因素的模式係能被接受。根據此種衝突矛盾的指標顯示，初步

性確定因素模式的變項與相關因素的路徑需要進一步的再標認與釐

清，以求獲致一個可以接受的因素模式。尢其本研究擬推估本樣本的

結果至相關的母群體，因此本研究遵循 Jöreskog 和 Sörbom（1993c）

的建議，對有關變項及路徑作適度的調整以符合 Browne 和 Cudeck

（1993）之母群推估的指標，符合RMSEA 低於 0.05之規定，如表 4-3-4

所示。 

本研究之主要的修正作法，係在不更改原有七項潛在構念之路徑前

提下，於 LISREL的分析結果中設定變項間標準化殘餘值（standardized 

residuals）較大的幾個變項，令其誤差值彼此相關；經數次嘗試與研究

結果統計顯示，當設定有七項誤差值彼此有相關存在時，該研究之七

項模式方符合 RMSEA 低於 0.05之規定。此七項誤差題項分別為：第

二十二題與第二題、第十三題與第十一題、第二十題與第四題、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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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與第十題、第二十題與第八題、第十三題與第十題、第十三題與

第十二題、。根據量表題目內容的再次分析，此七項題目於內容方面

確有些微重疊之處，因此宜加以於程式中設定，以求出較精準之模式。 

 

表 4-3-4 修正後的因素模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的考驗結果 

 

因素模式 

卡方值/ 

自由度 

 

RMR 

 

GFI 

 

AGFI 

 

RMSEA 

ML驗證模式 1003.74/254 .09 .78 .71 .11 

ULS初步性模式 525.28/254 .08 .96 .95 .06 

ULS修正後模式 412.64/247 .07 .97 .96 .049* 

附註： ULS係指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ML係指最大概率法；* 表 <.05 

 

 經由 Jöreskog 和 Sörbom（1993c）的統計上客觀的修正指標建議

及主觀性對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生活素質關連的判斷邏輯思考，原來的

初步性因素模式僅做了四個誤差值彼此相關的些微調整，其結果如圖

4-3-3所示。其中 RMSEA 的值為.049，低於.05 並且其 90%信賴區間

的值為 0.02至 0.06，顯示該修正後的因素模式可以被接受。其他的相

關指標 RMR（.07）、GFI（.97）、 AGFI（.96）亦顯示修正後的模式

可以被接受並其結論可以適當地推估至其母群體，如圖 4-3-2所示。 

 因此根據本驗證之結果，本研究民國 86年與 87年所得之七項共同

因素模式，在修正誤差變項之相關關係後，係可以被支持與接受的。

惟在解釋上得考量到誤差項間的相關情形。不過此研究結果亦同時透

露出人性化的一面，亦即此七項共同因素模式亦暗示，其七項因素與

二十 5 項變項彼此之間亦有相互影響；而此種狀況似乎亦為人文方面

有關特殊教育研究所必然存在的情形（林宏熾，民 87；民 88）。如就

簡化的七項模式而言，其統計結果與模式如圖 4-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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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社區生活素質驗證性因素分析七項層面原始模式關係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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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社區生活素質驗證性因素分析七項層面模式關係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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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區生活素質相關因素  

逐步迴歸分析  

 

 本節所要探討的是文獻中有關社區生活素質變項對於社區生活素

質及其因素分析所得之潛在變項因素之相互關係與預測力的狀況。藉

由逐步迴歸分析的方法，本研究以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有關之（ 1） 性

別，（2） 障礙類別，（3） 障礙等級，（4） 教育程度，（5） 就

業狀況，（6）目前年齡，（7） 婚姻狀況，（8） 居住地區，（9） 居

住方式，（10） 父母社經地位等作為研究分析之自變項，而以感覺與

肢體障礙青年在社區生活素質量表的總分以及因素分析所得之各七項

分量表因素的得分（行動獨力、經濟融合、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居住

環境-客觀條件、家庭支持、休閒娛樂、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為依

變項進行分析。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一、相關變項對「社區生活素質總評價」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1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僅有一個變項「性別」，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素質

總評價」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所投入預測變項至

第一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130，決定係數為.017，達到顯著水準。

其餘之九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微，對決定係數影響不

大，F值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均非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

素質的重要因素。亦即，性別，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

質有顯著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 86）對於所有身心

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只有「地區別」與「父母社經地

位」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有所不同。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

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四個變項「障礙等級」、「教

育程度」、「就業狀況」以及「障礙類別」有顯著性的相關，亦有顯



 110 

著性的不同。 

 

表 4-4-1  相關變項對社區生活素質總評價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值 R的 F值 

1 性別 .130 .017 -.130 4.574** 

**p>.01 
 

二、相關變項對社區「行動獨力」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2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僅有一個變項「障礙等級」，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行動獨立」

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所投入預測變項至第一

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162，決定係數為.026，達到顯著水準。其餘

之九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微，對決定係數影響不大，F

值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均非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行動獨立因素

的重要因素。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障礙等級的程度，對於感覺

與肢體障礙青年行動獨立因素有顯著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

一年（民 86）所得之只有「教育程度」與「障礙等級」對於所有類別

之身心障礙者之行動獨立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的結果相同；唯獨第一

年（民 86）多了一項「教育程度」。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

年（民 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四個變項「障礙等級」、

「就業狀況」、「教育程度」與「居住方式」，對於心智障礙者之行

動獨立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約略有所不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事，「障礙等級」均為本研究三年來不同障礙類

別所共同之影響「行動獨力」之重要因素與變項。顯示「障礙等級」

確對於身心障礙者「行動獨力」之生活素質，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其重要性是相當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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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相關變項對社區行動獨力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 
值 

R的 F值 

1 障礙等級 .162 .026 -.162 7.198*** 

***p>.001 
 
 

三、相關變項對「經濟融合」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3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有二個變項「社經地位」、「就業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

「經濟融合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所投入預

測變項至第二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207，決定係數為.043，達到顯

著水準。其餘之八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微，對決定係數

影響不大，F值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均非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

區生活素質經濟融合因素之的重要變項。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

障礙就業狀況、與社經地位，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

「經濟融合因素」有顯著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 86）

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二個變項「教育程

度」與「就業狀況」約略有所相同。兩次研究所得之共同因素為「就

業狀況」一項。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 87）對於心智

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五個變項「障礙等級」、「教育程度」、

「就業狀況」、「地區類別」與「障礙類別」，對於心智障礙者之「經

濟融合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約略有所不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事，「就業狀況」均為本研究三年來不同障礙類

別所共同之影響「經濟融合」之重要因素與變項。顯示「就業狀況」

確對於身心障礙者「經濟融合」之生活素質，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其重要性是相當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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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相關變項對社區經濟融合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 
值 

R的 F值 

1 就業狀況 .157 .025 -.157 6.788** 
2 社經地位 .207 .043  .134 5.948*** 

**p>.01 

***p>.001 
 
 

四、相關變項對「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4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性別」、「殘障等級」、「居住地區」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居

住環境-主觀感受」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所投

入預測變項至第三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248，決定係數為.061，達

到顯著水準。其餘之七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微，對決定

係數影響不大，F值亦未達顯著水準，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

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年齡」與

「居住方式」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有所不同。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

研究第二年（民 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沒有任何變項

對於心智障礙者之「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有所

不同。顯示不同障礙類別具有不同的主觀感受，並且差異性頗大。 

 
表 4-4-4  相關變項對居住環境-主觀感受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 
值 

R的 F值 

1 性別 .158 .025 -.158 6.826*** 
2 殘障等級 .211 .045 -.141 6.241*** 
3 居住地區 .248 .061 .130 5.79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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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變項對「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5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沒有任何一個變項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具

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 86）所得之只有二

個變項「教育程度」與「地區別」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之研究結果不同。

不過，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 87）僅有一個變項「教育程度」

對於心智障礙者之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有所不

同。不過，本研究顯示並沒有任何一個變項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

之「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具有顯著性的相關。 

 
表 4-4-5  相關變項對居住環境-客觀條件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 
值 

R的 F值 

1 無     

 
 

六、相關變項對「家庭支持」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6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僅有一個變項「就業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家庭支持因

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所投入預測變項至第一

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152，決定係數為.023，達到顯著水準。其餘

之九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微，對決定係數影響不大，F

值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均非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

的重要因素。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就業情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

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家庭支持有顯著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

一年（民 86）有二個變項「殘障等級」與「目前居住方式」對於所有

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具有顯著性相關之研究結果不同。同時，此

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 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

有三個變項「障礙等級」、「教育程度」與「目前居住方式」，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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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礙者之「家庭支持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亦有所不同。本年

度之研究結果顯然地與第一年（民 86）以及第二年（民 87）之研究結

果不同。 

 
表 4-4-6  相關變項對社區家庭支持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 
值 

R的 F值 

1 就業狀況 .152 .023 -.152 6.357** 

**p>.01 
 

七、相關變項對「休閒娛樂」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7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僅有二個變項「性別」、「婚姻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休

閒娛樂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所投入預測變

項至第二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206，決定係數為.043，達到顯著水

準。其餘之八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微，對決定係數影響

不大，F值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均非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休

閒娛樂生活素質的重要因素。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者性別以及婚姻

狀況對於其青年社區休閒娛樂生活素質有顯著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

本研究第一年（民 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具有二項「教

育程度」與「父母社經地位」具有顯著相關，有所不同。同時，此研

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 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

四個變項「教育程度」、「就業狀況」、「性別」、「婚姻狀況」，

對於心智障礙者之「休閒娛樂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略有些微相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事，「性別」、「婚姻狀況」對於心智障礙青年

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休閒娛樂」生活素質，均具有顯著性

的影響，頗值得重視。 

  

表 4-4-7  相關變項對社區休閒娛樂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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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R） 

決定係數 
R２ 

Beta 
值 

R的 F值 

1 性別狀況 .150 .023 -.150 6.183** 
2 婚姻狀況 .206 .043 .142 5.928*** 

**P>.01 
***P>.001 

 
八、相關變項對「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素的相關與預測力 

由表 4-4-8之統計結果得知，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中，

僅有二個變項「社經地位」與「就業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

之「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根據統計資料顯

示，所投入預測變項至第二步驟時，多元相關係數為.206，決定係數

為.043，達到顯著水準。其餘之十個預測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增加甚

微，對決定係數影響不大，F值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均非影響感覺與

肢體障礙青年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素的重要因素。亦即，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之社經地位以及就業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參與

暨社交關係有顯著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 86）對於

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不同；第一年僅有「障礙

等級」有相關。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 87）對於心智

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二個變項「教育程度」與「就業狀況」，

對於心智障礙者之「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略

有些微相同。 

不過，值得注意的事，「就業狀況」對於心智障礙青年與感覺與肢

體障礙青年之社區休閒娛樂生活素質，均具有顯著性的影響，頗值得

重視。 

 

 

表 4-4-8 相關變項對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步 4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 決定係數 Beta R的 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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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R） R２ 值 
1 就業狀況 .157 .025 -.157 6.788** 
2 社經地位 .207 .043 .134 5.948***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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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藉由第一年（民86）與第二年（民87）所發展出之「社

區生活素質量表」，透過實證量研究（quantitative inquiry）的調查，

以瞭解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藉由驗證性的因素

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證第一年透過試探性的因素

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與第二年透過驗證因素分析所獲

得之構成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因素；藉由逐步迴

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方法，確定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

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有關變項及其彼此之間相互的關係，並進而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從事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相關的教

學研究，擬定合宜的生涯規劃轉銜方案，以及改善障礙者生活素質政

策時之依據與參考。本研究該年度的對象主要為270位由台灣省政府

社會處及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在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底所提供

之障礙人口資料中，居住在台灣地區，年齡介於16至30足歲，並顉有

障礙手冊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其涵蓋的障礙類別主要係以視覺、

聽覺以及肢體障礙青年而言。本研究法主要以「生活素質生態指標」

之「量」的研究法為核心。本研究所採用之個別訪談調查工具為自編

之「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生活素質調查量表」。研究調查於

87年10月中旬至88年3月上旬於全省北、中、南、東四個區域分別實

施。所有蒐集資料訪談回收後隨即進行統計分析工作。以下根據本研

究結果，分別就研究結論、研究討論與研究建議三個小節加以說明，

並進一步地與民國87年心智障礙青年之研究結果作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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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對象以男性佔多數60.7%，女性則佔

39.3%；其比例與第二年（民87年）心智障礙青年的狀況約略相同。

就年齡等級而言，年齡介於26-30歲組佔52.2%為最多，其次為21-25

歲組佔39.6%，介於16-20歲組最少約8.1%；該年度感覺與肢體障礙者

所佔比例與第二年心智障礙青年之年齡介於16-20歲組佔44.1%為最

多有所不同，今年所調查之年齡有較高的趨勢，如表5-1-1所示。 

就教育程度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以高中職佔46.3%佔最

多；而去年心智障礙青年以國中畢業33.7%佔最多。就婚姻狀況而言，

目前未婚者佔最多96.3%；比例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的狀況約略相同。 

就地區分佈而言，多數的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居住在台灣之北部

地區佔最多40.0%、中部30.7%次之、南部24.5%其次、東部最少；就

省（直轄市）別而言，台灣省佔最多78.1%、台北市佔13.0%、高雄市

佔8.9%；其情形亦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的狀況約略相同。 

就障礙等級而言，輕度障礙者佔39.6%、中度障礙者佔31.1%、重

度障礙者佔16.7%、極重度障礙者佔12.6%，其中以軾度障礙者為最

多；其情形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之以中度障礙者佔最多有所相同。就

各種障礙類別而言，視覺障礙者佔32.6% 、 聽覺(或平衡)障礙者佔

34.1% 、 肢體障礙者佔33.3%，其中以聽覺(或平衡)障礙者為最多，

如表5-1-1所示。 

 

 

 

 

表5-1-1  感覺肢體障礙與心智障礙青年個人基本資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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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別 民87年 
心智障礙青年 
百分比 

民88年 
感覺與肢體障礙 
百分比 

性別 男 57.1 60.7
  女 42.9 39.3
   
年齡等級 16至20歲 44.6 8.1
 21至25歲 25.8 39.6
 26至30歲 29.6 52.2
   
教育程度 不識字 9.6 14.1

識字（國小畢或肄業） 5 15.5
 國中 33.7 19.6
 高中（職） 16.2 46.3
 大專以上 0 18.1
   
婚姻狀況 未婚 97.9 81.9
 已婚或同居 1.7 17.4

 離婚或分居 0.4 0.7
    
地區別     北區 41.7 40.0 
     中區 28.8 30.7 
     南區 24.6 24.5 
     東區 5.0 4.8 
    
障礙等級        輕度 28.3 39.6 
        中度 36.3 31.1 
        重度 35.4 16.7 
      極重度 0.0 12.6 

附註：本研究第二年（民國87年）心智障礙青年之相關資料，請參閱

林宏熾（民87）：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之

研究II。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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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居住方式而言，與父母或子女同住（包括隔鄰而居及輪住）

者最多佔65.9%；其情形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與父母或子女同住佔

82.1%為最高約略相似。就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屬於者而言，以居

住於家人所擁有房舍者佔57.8%最多；其情形亦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

58.8%最多的狀況約略相同。就障礙者目前主要由什麼人照顧生活起

居而言，不需他人照顧者佔77%佔最高，其情形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

以家人或配偶照顧者佔最多48.8%，有顯然的不同；亦即暗示感覺與

肢體障礙者較心智障礙者更能獨立自主。就障礙者父母社經地位而

言，父母社經地位為次低階層者佔54.4%最多，其次方為下階層者佔

24.1%；其情形亦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的狀況約略相同，如表5-1-2所

示。 

就障礙者就業狀況而言，障礙者現在有職業者佔60.4%，現在沒

有職業者佔39.6%，其情形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有職業者佔37.2%，無

職業者佔62.8%，有顯然的不同；亦即暗示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較心智

障礙者就業情形更高更普遍。就障礙者就業薪資而言，大多數（約

65.2%）的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每月的薪資均高於民國八十七所公告

之最低工資16500元；不過也約有34.8%的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其薪資

低於最低工資16500元；其情形亦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大多數均低於

最低工資16500元，有顯然的不同；亦即暗示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較心

智障礙者就業薪資顯然地更高與較為理想。就障礙者該職業薪資所得

之運用情形而言，大部份的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均能全權處理者佔

68.4，均由別人代為處理其薪資佔13.3%，部份可自行處理者佔18.2；

其情形亦與去年心智障礙青年大多數均由別人代為處理，有顯然的不

同；亦即暗示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較心智障礙者在就業薪資的處理上有

更多的處理權利與獨立自主的能力，如表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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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感覺肢體障礙與心智障礙青年個人家庭基本資料比較 

統計量 項目別 
民87年 

心智障礙青年 
百分比 

民88年 
感覺與肢體障礙 
百分比 

目前居住方式   
 獨居 0.8 7.0 

與配偶子女同住 1.3 1.3 
僅與配偶同住 0.0 2.2 

與父母子女同住（包括隔鄰而居及輪住） 82.1 65.9 
與親戚、朋友、同事共住 2.1 6.3 

在教養機構內居留 6.7 1.1 
 其他 7.1 7.4 

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屬於   
 自有 21.8 14.8 
 租貸 8.0 17.4 
 家人擁有 58.8 57.8 
      有關人士 0.0 2.2 

政府或企業機構借住 2.5 1.1 
親戚、朋友、同事借住 2.5 1.1 
政府或企業機構配住宿舍 4.2 3.7 

 其他 2.1 1.9 

目前主要由誰照顧生活起居   
 不需他人照顧 42.5 77.0 

親朋好友或同事照顧 1.3 1.1 
家人或配偶照顧 48.8 21.1 

現住福利機構醫療院所或其他 1.3 0.7 
父母社經地位   
 最低階層 13.1 24.1 
    次低階層 52.3 54.4 
 中階層 18.9 15.2 
 中上階層 14.4 5.9 
 最高階層 1.4 0.4 

附註：本研究第二年（民國87年）心智障礙青年之相關資料，請參閱

林宏熾（民87）：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之

研究II。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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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感覺肢體障礙與心智障礙青年職業基本資料比較 

項    目    別 民87年 
心智障礙青年 
百分比 

民88年 
感覺與肢體障礙

百分比 
就業狀況    
 現在有職業 37.2 60.4 

 現在沒有職業 62.8 39.6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   
 沒有福利 43.3 44.1 
 有 56.7 55.9 
該職業每月薪資約為新台幣  
 16500元以下 77.7 34.8 

16500元以上~18500元 8.3 18.9 
 18500元以上 14.0 46.3 
職業薪資所得之運用情形   

由您本人全權處理 24.4 68.4 
由別人代為處理 56.3 13.3 

部分收入可由您自行處理 19.3 18.2 

附註：本研究第二年（民國87年）心智障礙青年之相關資料，請參閱

林宏熾（民87）：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之

研究II。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至於就休閒情形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主要以「看電視電影、

聽收音機」為第一優先，而以「閱讀書報、雜誌」為第二優先，其次

則為與「訪親朋好友」與「運動健身」。其情形亦與去年心智障礙青

年之休閒娛樂方式略為不同；心智障礙者選擇在「運動健身」為其休

閒娛樂的活動方式，為其第二優先，而以「閱讀書報、雜誌」、「訪親

朋好友」為第三與第四優先。顯而易見地，其原因在於彼此之障礙條

件與休閒運動潛力各有不同所致。 
 

 

二、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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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之社區生活素質現況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之社區生

活素質之平均得分為2.98（最佳為4分，最差為1分）。顯示感覺與肢體

障礙者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之認同與接受狀況界於一般尚可之狀

況；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上的所有敘

述，多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其中以社區生

活素質之「行動獨立」分數最高為3.22，「休閒娛樂」為最低為2.53。

換言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對於其目前社區生活素質之感受大抵為

滿意；其中大多數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對於其目前之社區生活素質

之獨立行動方面有相當大的認同，會造成此種現象之原因，可能係導

因於近幾年來政府對象無障礙空間的改善與訴求所致，以及社會大眾

近年來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體諒與接受有關。但相對地，感覺與

肢體障礙青年對於目前社區生活之休閒娛樂之認同程度則略低，亦顯

示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對於社區休閒娛樂之缺乏與不足，反應其相對

性的需求與較低之滿意度。 

至於其他的向度，如行動獨立方面、金錢使用方面、居住客觀方

面、社區參與社交關係方面，以及家庭支持方面，感覺與肢體障礙青

年之認同與接受狀況亦均界於一般尚可之狀況；亦即感覺與肢體障礙

青年對於其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上之有關上述題項之敘述，多數以上的

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 

比較前年與今年之研究結果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與心智障礙者

對於整體之社區生活素質現況，大致相同。其主要之差異在於感覺與

肢體障礙青年之行動獨立、金錢使用、居住主觀感受，以及家庭支持

方面均高於心智障礙者之狀況。此結果暗示，認知能力的高低或許有

助於社區生活素質中行動獨立、金錢使用、居住主觀感受，以及家庭

支持等方面的滿足與接受，因為多數之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其認知能

力與功能均明顯地高於心智障礙青年。不過其確實之情形仍待其他有

關相研究之再進一步的考驗與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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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感覺肢體障礙與心智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現況比較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向度 民87年 

心智障礙青年 

平均分數 

民87年 

心智障礙青年 

標準差 

民88年 

感覺肢體障礙 

平均分數 

民88年 

感覺肢體障礙 

標準差 

因素1 

(行動獨立方面) 

2.79 .85 3.22 

 

.67 

 

因素2 

(金錢使用方面) 

2.86 .70 3.16 

 

.52 

 

因素3 

(居住-主觀方面) 

3.12 .72 3.05 

 

.63 

 

因素4 

(居住客觀方面) 

2.89 .79 3.04 

 

.69 

 

因素5 

(休閒娛樂方面) 

2.36 .79 2.53 

 

.76 

 
因素6 
（社區參與社交關係） 

2.74 .62 2.83 .57 

因素7 

(家庭支持方面) 

2.81 .61 3.03 

 

.55 

 

社區生素平均 2.79 .49 2.98 .42 

 

 

三、社區生活素質量表信效度考驗 

測驗量表的信度反應出該量表評量結果之穩定與可靠程度良好的

信度為建立有效評量工具的充分條件。就重測信度而言，本研究結果

顯示由不同障礙類別之重測信度頗不一致，本量表與全體受訪者之重

測信度係數介於.44~.85之間，均達.01顯著水準。 

就評分者信度而言，本量表評分者間的信度係數介於.39~.97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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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均達.05顯著水準。其間之差異，根據質的調查研究與評分者之回

報與檢討，其可能主因係在於部份感覺與肢體障礙者表達能力的困難

與評分者理解之程度有關。就α係數而言，所有題目之α信度係數

為.89；其他七項潛在因素的α信度係數則介於.48至.82之間，如表

5-1-5所示。 

 

表5-1-5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題目總數與各分量表之信度 
 第一年相

關係數

（α） 

第二年相

關係數

（α） 

第三相

關係數

（α） 

第一年

有效樣

本數 

第二年

有效樣

本數 

第三年

有效樣

本數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所

有題目 
 

.86 .90 .89 159 202 270 

行動獨立方面 
題目1.2.3 
 

.73 .73 .72 190 231 270 

金錢使用方面 
題目4.5.6.22 
 

.78 .75 .64 188 226 270 

居住環境-主觀方面 
題目7.8 
 

.66 .81 .68 192 230 270 

居住環境-客觀方面 
題目9.12 
 

.54 .64 .48 191 236 270 

休閒娛樂方面 
題目10.11.20 
 

.71 .67 .65 189 231 270 

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 
題目13-19 
 

.84 .80 .82 175 215 270 

家庭支持方面 
題目21.23.24.25 
 

.62 .63 .74 195 231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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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效度而言，該研究分析顯示，有關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

活素質概念確實至少具有七個共同因素。第一個因素為「獨立行動能

力」，此因素係代表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獨立於社區活動的能力；第

二個因素「經濟融合」係指個人參與經濟活動或使用金錢的情形；第

三個因素「居住環境-主觀感受」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對於社區生

活素質外在條件的主觀感受而言；第四個因素「居住環境-客觀條件」

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對於社區生活素質外在條件的客觀判斷而

言；第五個因素「休閒娛樂」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參與社區附近

有關休閒活動與異性交往的情形而言；第六個因素「社區參與暨社交

關係」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與社區鄰居及社會等人情社交互動關

係的狀況；第七個因素「家庭支持」係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家庭對

於其所提供有關社區生活方面的援助而言。 

 

四、因素分析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共同因素 

由於本研究該年度之主要目的在於交互驗證第一年與第二年所作

之「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林宏熾，民86；民87）七

項共同因素結果。因此為達成本研究該年交互驗證之目的，本研究藉

由驗證性的因素分析來加以考驗本量表民國86年與87年所作之建構

效度。驗證性因素分析係以線性結構關係﹝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簡稱 LISREL﹞﹝Jöreskog & Sörbom, 1989﹞的統計電腦

應用軟體完成分析結果。至於本研究所包含的有關複合變項則根據本

研究第一年與第二年之研究結果來加以考驗。其研究結果如圖5-1-1

所示。 

經數次驗證性因素分析之非加權最小平方數法的使用，以及參考

多種不同的檢驗適合度量數。經由Jöreskog 和 Sörbom（1993c）的統

計上客觀的修正指標建議及主觀性對因素的解釋性及與生活素質關

連的判斷邏輯思考，原來的初步性因素模式僅做了七個誤差值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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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些微調整。其中 RMSEA 的值為.049，低於.05並且其90%信賴區

間的值為0.02至0.06，顯示該修正後的因素模式可以被接受。其他的

相關指標 RMR（.07）、GFI（.97）、 AGFI（.96）亦顯示修正後的模

式可以被接受並其結論可以適當地推估至其母群體。 
 

自由行動能力／
意願

大眾運輸工
具使用

住家附近
行動能力

懂得如何使用
金錢

獨立行動力

經濟融合

居住環境－

主觀感受

居住環境－

客觀感受

使用金錢的
機會

金錢足夠日常生
活使用

家人贊成所做
之事情

住家附近乾淨舒適

家裡面乾淨舒適

住家附近生活的便利性

住家附近休閒活動便利性

社區鄰居接納程度

)

社區鄰居之幫助

有機會參加住家附近
休閒活動

與異性交往的機會

參加社區大眾的活動

主動幫助鄰居的可能性

家庭支持

休閒娛樂

社區參與/
社交關係

住家附近親友鄰近情形

與同事鄰居相處愉悅情形

與鄰居交往招呼情形

家家人親友互動的情形

家人做決定時意見徵詢

家人在生活上的支持

家人在語言精神上的慰藉

曾經參加住家附近休
閒活動

.69

.80

.79

.59
.58

.61
.72

.77

.81

.68

.62

.69

.70

.73

.74

.78

.77

.68

.69

.55

.70

.74

.57

.49

.47

.35

.52

.37

.65

.67

.64

.48

.41

.34

.54

.62

.68

.76

.79

.70

.51

.52

.49

.54

.41

.39

.53

.50

.46

.45

圖 5-1-1  驗證性因素分析社區生活素質七項層面模式關係徑路 

 

五、社區生活素質相關因素逐步迴歸分析 

 藉由逐步迴歸分析的方法，本研究以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有關之

（1） 性別，（2） 障礙類別，（3） 障礙等級，（4） 教育程度，（5） 

就業狀況，（6）目前年齡，（7） 婚姻狀況，（8） 居住地區，（9） 居



 128 

住方式，（10） 父母社經地位等作為研究分析之自變項，而以感覺與

肢體障礙青年在社區生活素質量表的總分以及因素分析所得之各七

項分量表因素的得分（行動獨力、經濟融合、居住環境-主觀感受、

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家庭支持、休閒娛樂、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

為依變項進行分析。整體之分析研究結論如表5-1-6所示。 

（一）對整體社區生活素質總分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社區生活素質總分而言，僅有一個變項「性別」對於感覺與肢

體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素質總評價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

本研究第一年（民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

果，只有「地區別」與「父母社經地位」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有所不

同。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

結果，四個變項「障礙等級」、「教育程度」、「就業狀況」以及「障礙

類別」有顯著性的相關，亦有顯著性的不同。 

（二）對獨力行動能力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獨力行動能力而言，僅有一個變項「障礙等級」對於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之行動獨立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

一年（民86）所得之只有「教育程度」與「障礙等級」二項具有顯著

性相關的結果相似；唯獨第一年多了一項「教育程度」。同時，此研

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

四個變項「障礙等級」、「就業狀況」、「教育程度」與「居住方式」，

對於心智障礙者之行動獨立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約略有所不

同。不過，值得注意的事，「障礙等級」均為本研究三年來不同障礙

類別所共同之影響「行動獨力」之重要因素與變項。顯示「障礙等級」

確對於身心障礙者「行動獨力」之生活素質，具有相當程度的相關，

其重要性是相當明確的。 

 

 
表5-1-6  社區生活素質的多元迴歸分析後之統整結果總表 



 129 

 社區生

活素質

總分 

獨立行

動能力 
經濟融

合 
居住環

境主觀

感受 

居住環

境客觀

條件 

家庭支持 休閒娛
樂 

社區參 

與暨社 

交關係 
1. 地區別         
  第三年 .01 -.06 -.01 .13*** -.01 .06 -.01 -.01 
第二年 .09 .04 .24*** - -.01 .06 .01 -.02 
第一年 .22** .11 .002 .13 -.17* -.08 .04 .02 

2. 父母社經地位     .    
  第三年 .08 .11 .13*** .05 -.01 .02 .02 .13*** 
第二年 -.05 .07 .03 - -.003 -.001 -.07 -.13 
第一年 .15* .03 .002 -.01 .14 .06 .15* .14 

3. 性別         
  第三年 -.13** -.10 -.0.2 -.16*** -.01 .01 -.16*** -.02 
第二年 -.06 -.06 -.03 - -.04 -.11 -.17*** -.04 
第一年 .03 .03 .01 .11 -.05 .13 .07 .11 

4. 障礙類別         
  第三年 .10 -.16 .08 .03 .00 .11 .05 .08 
第二年 .18*** .12 .17*** - .02 .14 .04 .13 
第一年 .07 .05 .03 .07 -.09 .13 -.06 .03 

5. 婚姻狀況         
  第三年 .12 .05 .03 .10 .16 .08 .14*** .03 
第二年 .04 .02 .009 - .03 -.12 .16*** .04 
第一年 -.04 .02 .03 -.03 -.05 .01 -.03 -.04 

6. 居住方式         
  第三年 .03 -.01 .02 .04 .00 .04 .03 .02 
第二年 -.11 -.16*** -.08 - .009 -.15** -.07 -.09 
第一年 -.03 .06 .05 -.17* -.06 -.18* -.002 .01 

7. 障礙等級         
  第三年 -.11 -.16*** -.02 -.13*** .00 .03 -.10 -.02 
第二年 -.29*** -.42*** -.36*** - -.05 -.27*** -.12 -.04 
第一年 -.08 -.18* .05 -.02 -.05 -.21** -.13 -.22** 

8. 教育程度         
  第三年 .08 .07 .04 .00 .00 .00 .03 .04 
第二年 .21*** .23*** .17*** - .19** .18*** .20** .20* 
第一年 -.05 .40*** .30*** .09 .21** .13 .36*** .16 

9. 年齡         
  第三年 -.03 .10 .03 -.04 .00 .02 -.03 .03 
第二年 .06 .09 .05 - .14 -.007 .01 -.05 
第一年 -.01 -.07 .03 -.19* -.13 .005 -.10 .05 

10.就業狀況         
  第三年 -.10 -.08 -.16*** .01 .01 -.15** -.11 -.16*** 
第二年 -.27*** -.23*** -.18*** - -.09 -.14 -.24*** -.22** 
第一年 .03 -.14 .23** .04 -.003 -.06 -.13 -.16 

*p<.05；**P<.01；***P<.001 

 

（三）對經濟融合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經濟融合而言，有二個變項「社經地位」、「就業狀況」對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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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與肢體障礙者之經濟融合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

研究第一年（民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

有二個變項「教育程度」與「就業狀況」約略有所相同。兩次研究所

得之共同因素為「就業狀況」一項。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

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五個變項「障礙等級」、

「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地區類別」與「障礙類別」，對於心智

障礙者之「經濟融合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約略有所不同。不

過，值得注意的事，「就業狀況」均為本研究三年來不同障礙類別所

共同之影響「經濟融合」之重要因素與變項。顯示「就業狀況」確對

於身心障礙者「經濟融合」之生活素質，具有相當程度的相關，其重

要性亦是相當清楚的。 

（四）對居住環境主觀感受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居住環境主觀感受而言，「性別」、「殘障等級」、「居住地區」對

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因素並具有顯著性的相

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

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年齡」與「居住方式」具有顯著性的相關，

有所不同。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

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沒有任何變項對於心智障礙者之「居住環境-主

觀感受」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有所不同。顯示不同障礙類別具有不

同的主觀感受，並且差異性頗大。 

（五）對居住環境客觀條件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居住環境之客觀條件而言，所投入之十個獨立變項（自變項）

中，沒有任何一個變項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居住環境客觀條件」

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86）所得之只有

二個變項「教育程度」與「地區別」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之研究結果不

同。不過，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僅有一個變項「教育

程度」對於心智障礙者之居住環境客觀條件具有顯著性的相關，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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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不過，在與過去之研究結果相比較後，本研究暗示障礙者之

認知能力程度不同對於所認知之之「居住環境客觀條件」亦具有不同

的觀點。 

（六）對家庭支持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家庭支持而言，僅有一個變項「就業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

礙者之家庭支持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

（民86）有二個變項「殘障等級」與「目前居住方式」對於所有身心

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具有顯著性相關之研究結果不同。同時，此研究

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三

個變項「障礙等級」、「教育程度」與「目前居住方式」，對於心智障

礙者之「家庭支持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亦有所不同。本年度之研

究結果顯然地與第一年（民86）以及第二年（民87）之研究結果不同。

與過去之研究結果相比較，本研究暗示障礙者之障礙等級不同對於所

需要之「家庭支持」亦具有不同的觀點。 

（七）對休閒娛樂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休閒娛樂而言，僅有二個變項「性別」、「婚姻狀況」對於感覺

與肢體障礙者之休閒娛樂因素具有顯著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

究第一年（民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之障礙青年具有二項「教育

程度」與「父母社經地位」具有顯著相關，有所不同。同時，此研究

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有四

個變項「教育程度」、「就業狀況」、「性別」、「婚姻狀況」，對於心智

障礙者之「休閒娛樂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略有些微相同。不過，

值得注意的事，「性別」、「婚姻狀況」對於心智障礙青年與感覺與肢

體障礙青年之「社區休閒娛樂」生活素質，均具有顯著性的相關，頗

值得重視。 

（八）對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的相關分析方面 

就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而言，僅有二個變項「社經地位」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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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狀況」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素具有顯著

性的相關。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一年（民86）對於所有身心障礙類

別之障礙青年所得研究結果不同；第一年僅有「障礙等級」有相關。

同時，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第二年（民87）對於心智障礙青年所得研

究結果，有二個變項「教育程度」與「就業狀況」，對於心智障礙者

之「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略有些微相同。不

過，值得注意的事，「就業狀況」對於心智障礙青年與感覺與肢體障

礙青年之社區休閒娛樂生活素質，均具有顯著性的相關，頗值得重視。 

 統整本研究第四章逐步迴歸分析之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除

了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年齡」、「教育程度」、「居住方式」、「障礙

類別」四項對於社區生活素質的層面均無任何統計上顯著的相關外，

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居住地區」、「父母社經地位」、「性別」、「婚

姻狀況」、「障礙等級」、以及「就業狀況」等，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

青年社區生活素質各有不同層面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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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  

 

一、本研究方法與相關文獻的比較 

 有關生活素質研究的方法與評量時宜採用之策略與工具，歷來均

有很多的爭議與不會的觀點。如同生活素質定義和內涵的多樣性與可

變性，研究生活素質的策略和方法，亦有所不同。而學者之間的爭議

和分歧，亦時有所聞。有些學者主張全然客觀性的去量度生活素質，

對於生活素質中主觀的精神層面，堅持予以絕對性量化，以求學術研

究的中立性和可信性（Halpern, 1993; Schalock, Keith, Hoffman, & 

Karen, 1989; Stark & Goldsbury, 1990）。 

有些學者則認為，生活素質本身的認定與詮釋，係相當主觀與個

人的；再者，生活素質的內涵包含許多難以描述及測量的精神層面，

量的研究不容易深入探討有關問題，易流於膚淺而也較不具有溝通與

解釋上的意義（Edgerton, 1990; Patton, 1987; Turnbull, & Brunk, 

1990）。因此，這些學者反對採用量的研究，而主張質的研究來瞭解

生活素質。 

不過，亦有其他不同的學者，認為最好同時採用這兩種方法，也

即合併使用量的和質的研究法（Bradley & Knoll, 1990; Cameto, 1990; 

Conroy & Feinstein, 1990; Dennis, Williams, Giangreco, & Cloninger, 

1993; Lin, 1995; Stainback & Stainback, 1989）。有趣的是，有些學者甚

而主張，廢除生活素質一詞的使用，以避免混淆，而讓身心障礙者於

法律前、學術研究時、和接受特教服務時，因定義的不清楚而損害其

個人應享的權利（Luckasson, 1990）。 

於表5-2-1中，吾人可以發現上述之研究法均有學者或專家採用。

不過，於特殊教育的領域裡，使用量的研究法或量與質並重的方法，

似乎有很高的比例。就我國而言，學者（如許天威、蕭金土，民87；

陳靜江、鈕文英，民87）傾向以量的研究為主而質的研究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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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文獻中有關評量生活素質的方法和量測的工具 
 

 作者 
 

研究法和測量的工

具 
 

 
測量的內容 

 
答題者 

Edgerton (1975)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參與式的觀察，實際的生

活內容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Andrews & Withey (1976)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主觀性的福祉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Flanagan (1978)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生活中重要事件的評量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Heal, Novak, & 
Chadsey-Rusch (1981)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對家庭和朋友的滿意感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Seltzer (1981)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生活素質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Sigelman et al. (1983)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一般的幸福感和快樂感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Wolfensberger & Thomas 
(1983) 

混合式的研究 文化的規範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Heal & Daniels (1986)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相對主觀性的福祉 
 

受測者(感覺與肢
體障礙者本人) 

Zingarelli et al. (1987)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生活素質的水準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Newton et al. (1988)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Schalock, Keith, Hoffman, 
& Karan (1989) 

混合式的研究 生活素質的選項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Schalock (1989) 質的研究(主觀性的
問卷) 

生活素質問卷 感覺與肢體障礙者

的代理人 
林宏熾（1997）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許天威、蕭金土（1997）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陳靜江、鈕文英（1997）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張勝成（1997）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林宏熾（1998）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許天威、蕭金土（1998） 混合式的研究 生活素質的選項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陳靜江、鈕文英（1998） 混合式的研究 生活素質的選項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張勝成（1998） 量的研究(客觀性的
問卷) 

外在客觀的行為評量 
 

研究調查者(或合
格的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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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該年之規劃與研究目的係藉由第一年（民86）與第二年（民

87）所發展出之「社區生活素質量表」，透過實證「量」研究的調查，

以瞭解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並藉由驗證性的因

素分析法，驗證第一年透過試探性的因素分析法與第二年透過驗證性

因素分析法所獲得之構成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潛在

因素；藉由逐步迴歸分析方法，確定影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

活素質的有關變項及其彼此之間相互的關係，並進而根據研究結果，

提出具體建議。因此為求客觀資料的建立，本年度第三年的研究法主

要亦係以「量」的研究法為核心。量的研究法方面係以生活素質生態

指標為主的調查研究，從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的母群體成員

中，蒐集所需的資料，以決定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的社區生活

素質現況，並探討有關影響社區生活素質變項間的關係。不過為了避

免使用量的研究可能獲致流於膚淺，以及難以描述與測量精神層面有

關的社區生活素質，同時為了避免使用質的研究可能獲致較主觀及較

難類化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第三年的研究，主要以「量」的研究為主

並些微性地參酌「質」的的研究法以求有效瞭解台灣地區感覺與肢體

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現況。不過，整體而言，本研究仍偏重於量

的研究與探討。 

 

二、本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的比較 

根據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所得的分析而言，構成身心障礙青年

社區生活素質之內涵與領域頗多，其彼此之間的構成因素亦頗為複

雜。就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所涵蓋的領域與向度而言，本

研究發現所得之七個領域「獨立行動能力」、「經濟融合」、「居住環境

-主觀感受」、「居住環境-客觀條件」、「休閒娛樂」、「社區參與暨社交

關係」、「家庭支持」與  Beirne-Smith 等（1994）、Thomps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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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McGrew 等人（1994）所建構之社區調適與社區生活的領域均

有重疊與相同之處，本研究與其他相關研究在研究發現上最大的不同

點在於本研究所得之七個向度較為完整，而且本研究所發現的結果有

驗證性的因素分析來加以驗證，如表5-2-2。 

 

表5-2-2 本研究與文獻中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領域

比較彙整 

研究者及時間 

 
社區生活素質 

海等 

1986 

布等 

1990 

麥等 

1992 

布等 

1992 

麥等 

1994 

湯氏 

1995 

本研究 

1997 

（I） 

本研究 

1998

（II） 

本研究 

1999 

（III） 

個人的滿意程度 ü    ü ü ü ü ü 

就業經濟的整合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社交網路的整合   ü  ü ü ü ü ü 

休閒娛樂的整合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居住環境的整合 ü   ü ü ü ü ü ü 

社區的同化接受    ü  ü ü ü ü 

社會服務的需要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附註: 海等1986 = Halpern, Nave, Close, & Nelson (1986) ; 布等1990 = 
Bruininks, Thurlow, McGrew, & Lewis (1990) ; 麥等1992 = 
McGrew, Bruininks, Thurlow, & Lewis (1992) ; 布等1992 = 
Bruininks, Chen, Lakin, & McGrew (1992) ; 麥等1994 = McGrew, 
Johnson, & Bruininks(1994) ; 湯氏1995 = Thompson (1995).  

 

就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相關因素而言，茲將本研

究向度相關之研究發現整理如表5-2-3。本研究發現，除了感覺與肢體

障礙青年的「年齡」、「教育程度」、「居住方式」、「障礙類別」四項對

於社區生活素質的層面均無任何統計上顯著的相關外，感覺與肢體障

礙青年的「居住地區」、「父母社經地位」、「性別」、「婚姻狀況」、「障

礙等級」、以及「就業狀況」等，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



 137 

素質各有不同層面的相關。造成此種研究發現不一致的現象，除了各

研究間研究對象國家別的不同外、社會文化、經濟狀況、社區發展情

形可能不同外，研究方法的使用亦可能是重點之一。不過這些推斷仍

待以後進一步的研究證明。 

 
表5-2-3 本研究與文獻中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相關

因素彙整 

 向度 

 

相關文獻之發現 

個人因素 

 

 

 

 

 

 

 

 

 

 

 

 

 

 
外在因素 

 

 

 

 

1. 障礙程度＊ 

 
2. 障礙類別 

3. 性別＊ 

 
4. 生理年齡 

 
5. 適應行為＊＊ 

6. 就業狀況＊ 

7. 教育程度 

8. 離校時間＊＊ 

9. 高中時期教

育經驗＊＊ 

10. 婚姻狀況＊ 

 
11. 居住方式 

12. 家庭因素＊ 

13. 社區因素＊ 

 
14. 職業教育與

訓練發展＊＊ 

l 障礙程度愈重,其生活素質愈差;較被孤立與疏離,

但較易獲得社會福利的補助。 

l 不同類別障礙者其主客觀層面生活素質亦不同。 

l 男性障礙者較女性障礙者在工作上有較佳生活素

質,女性則較男性在社交和休閒上生活素質較佳。 

l 年紀愈大者,較易擁有較佳的生活素質 ,但也較易

經歷社會的孤立與隔離。 

l 適應行為能力愈高者,其生活素質愈佳。 

l 有就業之障礙者生活素質較高於未就業者。 

l 障礙者的學歷愈高,較易獲致較佳的生活素質。 

l 畢業時間愈久,其生活素質愈有提高的可能。 

l 於學生時期有工作經驗者,易有就業的機會 ,而其

生活素質也較有改善或提昇的機會。 

l 障礙者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 其生活素質愈好。 

 
l 居住方式愈獨立者愈容易滿意其生活素質。 

l 有結婚之障礙者其生活素質較未結婚者高。 

l 社區的偏遠程度、地理區域、社區的型式大小與

其生活素質有密切的關係。 

l 從事競爭性工作的障礙者,較易獲致較佳的生活素

質。 

附註： ＊表獲得本年度該研究之統計考驗證實者； 
＊＊表非為本研究之研究變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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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茲就本研究的發現與結論，提出若干建議事項，以供提昇感覺

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之相關單位進一步研究參考： 

 
一、就教育訓練與生活發展實務觀點而言 

（一）、教育訓練與生活實務課程內容的多樣化與差異化 

 根據本研究第二年（民87）與本年（民88）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的

結果發現，社區生活素質確係為一多層面的概念，至少包含有七個領

域「獨立行動能力」、「經濟融合」、「居住環境-主觀感受」、「居住環

境-客觀條件」、「休閒娛樂」、「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家庭支持」

等多種生活不同的層次。因此於規劃感覺與肢體障礙者教育訓練與生

活實務課程內容時，宜依據社區生活素質領域來分類，以提昇其全方

位整體社區生活的素質。同時其教育內涵亦著重並強化感覺與肢體障

礙者如下的技能：獨立行動技能、經濟生產技能、社區調適技能、娛

樂休閒技能、社區參與社交技能、尋求家庭協助技能等。 

（二）兩性教育與生活教育訓練的中性化與個別化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指出，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性別狀況」

與社區生活素質總分、居住環境主觀感受，以及休閒娛樂有密切相

關。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在社區生活素質整體感受方

面、居住環境的感覺方面與休閒娛樂的感受方面均有較負面與較低落

的感受。因此，除了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在先天上因為性別所造成之差

異外，為有效提昇女性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社區生活素質、居住環境

的感受與對休閒娛樂認知。學校單位與訓練機關在教育課程內容方

面，宜多加強女性感覺與肢體障礙者之自我擁護與自我決策以及教

育，改變女性在生活中的刻板印象。同時，在課程設計方面也宜多考

量男性與女性在感受與思維上的差異，多以個別化的教育來強化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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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男女間差異性中彼此獨特的優點。 

（三）、社區休閒娛樂教育的普及化與方便化 

 根據本研究第二年（民87）與本年（民88）的研究結果發現，感

覺與肢體障礙者之參與住家附近休閒活動均是社區生活素質因素「休

閒娛樂」中最佳的預測指標。儘管國內目前對於感覺與肢體障礙者提

供合宜與適當的休閒娛樂活動與設施也較諸以往為普遍。然而，改良

型的休閒運動輔具之開發與運用及安全的運動休閒場所卻不普遍；尤

其，對於女性或未婚之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其社區休閒娛樂教育更形缺

乏，本研究顯示女性或未婚之感覺與肢體障礙者對於休閒娛樂之社區

生活素質顯著性較男性或已婚者為差與低落。雖然我國目前已大力改

善公共場所的出入口及相關共公設施，但對於身心障礙者休閒娛樂之

提昇方面，則非常有待國人來共同努力。 

（四）、家庭教育與推廣教育的強化與及早化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父母親社經地位」對

於其經濟融合與社區參與暨社交關係，均具有密切的正面相關。從教

育與訓練的觀點而言，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父母親對於其子女之社區經

濟生活素質與參與社區活動具有重要的輔導意義與支持成效。因此加

強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父母親之教育與服務，以提昇其父母親之社經

地位，將有助於提昇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然而目前我

國對於提供及落實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的家庭教育與親職教育仍不

夠及早化與全面化。顯而易見地，家庭教育與親職教育的推廣應該是

政府及相關人士未來努力的重點，藉以提昇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的社區

生活素質。 

 

二、就社會福利與社區發展觀點而言 

（一）社區無障礙環境的提供建立與全面化 

 根據本研究第一年（民86）、第二年（民87）以及本年（民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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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連續的研究結果顯示，「障礙等級」對於所有類別的障礙青年對

於其在社區獨立行動能力均有顯著的負面相關。亦即，不論其為何種

障礙類別，障礙等級愈嚴重其獨立行動之能力愈差，並進而可能干擾

其個人的社區生活素質。根據國外許多相關的研究（譬如：

Borthwick-Duffy,1992; Edgerton, 1990; Fujiura, 1994）指出，社區無障

礙環境的提供與居住環境的「無障礙化」有助於身心障礙者於社區獨

立生活的能力的提昇、障礙家庭對於障礙青年的支持，以及對社區的

參與與互動。因此有關我國社區無障礙環境的提供與改善，似乎為提

昇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當務之急。 

（二）社區福利的多元化與地區化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指出，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會因「居住地區」

的不同而使其對居住環境主觀感受產生的高低不同的傾向。顯示我國

目前城鄉間存在著某些發展不均與資源分配不協調之現象。雖然此種

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異現象係工業化國家與後工業化社會普遍存在

的特有現象。然而根據本研究文獻探討資料顯示，亦可藉由社會福利

與社區發展結合的觀點，縮短城鄉的差距與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使

社會福利能（1）多元化、（2）地方化、（3）民營化與（4）教育化。

亦即，政府宜著眼於「社會福利體系」與「社區發展工作」充分結合

以求「福利社區化」理念的落實，期使感覺與肢體障礙青年能於所居

住的社區中得到適當的支持性服務與協助，俾能有尊嚴、獨立地生活

在自己的家裡（或類似的家庭環境）及社區內。 

（三）、社區服務提供的個案管理化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由於社區生活素質牽涉至少七項不同的層

面，使得參與提供服務的單位（諸如：教育單位、社政單位、衛生醫

療單位、勞政單位）也將有所不同，因此於服務事權的規劃上，極容

易產生多頭馬車式的行政規劃和管理。因此為確保及提高感覺與肢體

障礙者社區生活服務的品質，不同的服務單位及行政作業宜彼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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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當的統疇協調。目前我國身心障礙者社區生活素質的訓練服務大

多仰賴民間私人單位、財團法人、或慈善機構的參與提供，而政府單

位的整體規劃與統疇協調之功能仍嫌不夠，於未來多元化的社會中，

此種多頭式服務的問題勢必加重。因此於未來如何加強運用「個案管

理」的理念與作法，以提昇感覺與肢體障礙者的社區生活素質，將更

值得重視。 

（四）、社區接受與民眾對障礙者態度的改善與強化 

 根據本研究第二年（民87）與本年（民88）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發

現，身心障礙者與社區鄰居互動與被社區認同和接受是構成「社區參

與暨社交關係」向度中的最主要因素。社區、鄰居、同事等對於身心

障礙者的接納，對於身心障礙者社區的參與與社交關係有密切的關

係。不過目前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社區融合與社會接納，尚無有具

體的概念和呼籲。許多身心障礙者仍被排拒於社區之外，或集中於少

數的殘障福利機構，或社會鄉村的角落默默地終老一生。因此為提昇

身心障礙者未來的社區生活素質，除了身心礙者及其家人本身的努力

外，有關政府單位及相關福利團體或慈善機構更應大力的教育社區的

區民接納和體貼身心障礙者的需要。 

 

三、就後續與未來研究的觀點而言 

（一）生活素質研究內容的整合化 

 由於受到生活素質層面涵蓋的全面性與多樣性，生活素質內涵探

討的廣泛性與深入性，後續與未來的研究可藉由本研究歷年所蒐集到

的身心障礙青年社區生活素質的向度與研究結果為基礎，再配合本研

究其他子計畫之研究發現，進而整合出一套完整的生活素質量表，以

及診斷身心障礙青年目前生活素質指標的標準化個別檢核量表，再依

據此量表所得之結果，配合不同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的要求，建立

有效的個別化生涯規劃模式，以提供個人、家庭、學校、企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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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關單位參考。此外更可瞭解及進一步探討改進我國身心障礙青年

生活素質之途徑，以提供政府及有關單位參考。 

（二）非障礙者與不同年齡層研究對象之比較化 

 本研究歷年來之研究對象均以身心障礙青年為主，對於「非障礙」

青年、「高年齡」層與「低年齡」層的身心障礙者並未有所探討，並

作相互的比較分析。因此末來研究可同時就上述不同的對象作交叉比

對的研究，以瞭解一般青年與障礙青年之異同，不同年齡層障礙者在

社區生活素質上的差異情形，以發展出更具社區融合、多元文化、教

育化之有效提昇社區生活素質的方法與策略。 

（三）社區生活素質研究的主題化與層次化 

根據本研究歷年的研究結果顯示，社區生活素質至少具有七個不

同的建構概念。亦即，社區生活素質係一多層面的概念，包含多種社

區生活不同的層次。因此就未來與後續研究而言，在研究探討社區生

活素質的內涵時，宜以主題（theme）為群組概念，來加以了解、測

量並調查。此外，並得兼顧主觀及客觀的不同社區生活層面；同時亦

宜發展多重不同的指標來測量身心障礙者的相關社區生活素質 

（四）研究法選用考量的適當化 

本研究在進行量的研究調查時發現量的研究法雖然可以經濟有效

的方法客觀地瞭解生活素質的有關事實，並能作進一步的藉統計分

析、工具性的歸納和適當地類化（generalization），而且有益於後進的

研究者作重複的相同研究，增加其信度和效度。但是，量的研究同時

也會因過度的簡約現象或個體的經驗，而造成反人性和輕視生命經驗

的情形。在選用研究法時，得顧慮到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設計的完整

性和平衡性。同樣地，質的研究法雖然容易獲致較深入且有意義和新

的資訊、假設和觀點，也符合生活素質之多項特質。但是，其本身也

有許多的限制，譬如對研究者某些能力的要求，研究結果較難複製，

且其研究結果也較個別性與獨特性而難以類化。質言之，每一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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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有其缺點和限制。因此，在選用研究法時，得考慮到社區生活素

質的全面性，而採用適當完整顧慮週全的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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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活素質調查問卷量表（五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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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活素質調查問卷量表（五校稿） 
親愛的朋友您好： 

    首先感謝您協助填答本問卷，您的用心將使本研究進行的更為順利。 

這份量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您對社區生活的感受。量表之答案沒有所

謂對或錯，只根據您的感受作答，就是正確的答案。您所填答的資料，只作為研

究之用，除研究者外，其他人絕對無法看到或取得，所以，請根據您自己的情形，

放心的填答。謝謝您的合作。 

如對本問卷有任何疑問或賜教之處，請利用電話聯絡： 

（04）7232105轉 243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林宏熾    敬上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請問本問卷（或本次訪談）由誰完成（或回答）： 

□1.本人  □2.配偶  □3.父母  □4.親戚  □5.兄弟姊妹  □6.鄰居  □7.

同學同事或朋友  □2.其他 ____________（請填寫） 

 
壹：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請在「□」中打「 e」表示） 

一、性別：□1.男 □2.女    

二、出生年月日：______年______月 

三、就讀學校類別： 

□ 1.普通學校 □2.特殊學校 

四、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識字(國小肄業)    □3.國小 

□ 4.國（初中）(包含肄業)      □5.高中職 

□ 6.大專以上 □7. 自修     

五、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或同居 □3.離婚或分居 □4.喪偶 

六、殘障類別： (請根據殘障手冊填答，可以複選) 

□ 1.視覺障礙 □2.聽覺障礙 □3.語言障礙 □4.肢體障礙 

□ 5.智能障礙 □6.多重障礙 □7.顏面傷殘 □8.自閉症 

□ 9.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10. 其他____________（請填寫） 

七、殘障等級： 

□ 1.輕度   □2.中度  □3.重度  □4.極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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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庭中主要的經濟來源者或收入者是： 

□ 1.本人  □2.配偶  □3.父、母親 □4.兄弟姊妹 

□ 5.祖父、母 □6.子女  □7.其他____________（請填寫） 

九、家庭狀況： 

□1.父親教育程度  □2.母親教育程度（請參考附表一填入號碼） 

    附表一：父母教育程度對照表（請按編號填入） 

1.不識字            4.國中或初中（職）          7.大學 

2.未上學但識字      5.高中或高職                8.碩士 

3.小學              6.專科學校                  9.博士 

□□3.父親職業      □□4.母親職業（請參考附表二填入號碼） 

附表二：父母職業對照表（請按編號填入） 

1. 小販       11.零售商         21.批發商，代理商  31.中小學校長      41.大專校長 

                推銷員            包商               中小學教師  

2. 佃農       12.自耕農         22.船員            32.新聞記者        42.大專教師 

3.                                                       電視記者 

 3.工廠工人   13.技工，水電工   23.技術員，技佐    33.工程師，會計    43.科學家 

                領班，監工                           師，建築師 

4. 漁夫       14.店員，小店主   24.小型企業負責人  34.中型企業負責人  44.醫師 

5. 傭工       15.郵差           25.委任級公務人員  35.薦任級公務人員  45.特任級公 

  女傭                                                                  務人員 

 6.建築物看管 16.司機           26.縣市議員，鄉鎮  36.省（市）議員    46.立法、監察 
   人員，門房                      民代表                                考試委員 
                                                                         國大代表 
 7.臨時工     17.打字員         27.科員，行員，出  37.經理，襄理，副  47.董事長 
   工友                            納員，祕書         理，協理，科長     總經理 
 8.清潔工     18.廚師           28.代書            38.法官，律師      48.大法官 
   雜工                                               推事 
9. 家庭主婦   19.士（官）兵     29.尉級軍官，警察  39.校級軍官，警官  49.將級軍官 
無業                            女警員，消防隊員 

10. 服務生     20.裁縫師，理髮師 30.電影演員        40.作家，藝術家    50.其他_____ 
   舞（酒）女    美容師            電視演員           服裝設計師 

說明：職業部份（25）指一般公務人員； 

      職業部份（35）指課長、主任等公務人員； 

      職業部份（45）指局長、特任級以上職等之公務人員； 

      若你無法確定父母的職業或在附表二中找不到適當的號碼，則可免填號 

      碼，但請你務必在（50）其他______中說明父、母親之工作性質，以便 

      研究者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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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內容 
 
（一）相關生活方面 

一、您(或您的案主)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屬於： 

□ 1.自有  □2.租賃  □3.家人擁有 □4.民間團體借住 

□ 5.政府或企業機構借住   □6.親戚、朋友、同事借住 

□ 7.政府或企業機構配住宿舍  □8.其他____________（請填寫） 

二、您(或您的案主)目前的居住方式是： 

□ 1.獨居      □2.僅與配偶同住 

□ 3.與朋友同住     □4.與父母同住 

□ 5.與養父母同住    □6.與親戚同住(例如：兄弟姊妹、祖父

母等)       □7.住在小團體的社區家庭 

□ 8.機構所設之訓練公寓   □9.小型教養機構(6至 20人) 

□ 10.大型教養機構(20人以上) □11.醫院或安養中心 

□ 12. 其它____________(請填寫) 

三、您(或您的案主)目前主要由什麼人照顧生活起居： 

□ 1.不需要他人照顧    □2.由親朋好友、或同事照顧 

□ 3.由家人或配偶照顧   □4.現住福利機構或醫療院所 

□ 5.僱用他人照顧    □6.需要照顧，但無人提供 

□ 7.其他____________（請填寫） 

四、您(或您的案主)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 

 【可複選，請您依經常從事活動之優先順序填列，最多可填五項】 

1.閱讀書報、雜誌       2.園藝、手工藝  

3.下棋、打牌     4.飼養寵物 

5.訪親朋好友聊天    6.藝文展演活動  

7.宗教活動      8.研究命理   

9. 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10. 釣魚、登山、健行、旅遊 

11. 書法、繪畫、攝影   12. 彈奏樂器、吟唱 

13. 外出觀賞影劇    14. 集郵、收藏文物 

15. 彈奏樂器、吟唱    16. 外出吃飯、飲茶、喝咖啡 

17. 運動健身（慢跑、散步、拳劍、舞蹈、氣功、打球） 

18. 其他___________（請填寫） 19. 無法從事休閒活動 

優先順序為：第一______ 第二______ 第三______ 第四______ 第五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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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或您的案主)最近一年是否曾參加政府、民間團體或殘障團體為殘障朋友提

供的活動？ 

□ 1.無 

□ 2.有，參加活動或接受服務的類別是(可複選)： 

□ 1.郊遊露營 □2.運動會  □3.園遊會  □4.音樂會 

□ 5.慈善晚會 □6.出國觀光  □7.專題演講  □8.家事服務 

□ 9.諮商服務 □10. 就醫服務 □11.疾病看護及簡易護理 

□12.生活事務服務    □13.其他___________（請填寫） 

六、您(或您的案主)有困擾、或不快樂的時候最常找誰傾述或商談？ 

□ 1.親人（父母、家人、親戚） □2.朋友、同學、同事、或鄰居 

□ 3.公私立福利機構專業輔導人員 □4.神職人員（牧師、神父、法師等） 

□ 5.自己解決（不跟任何人談） □6.沒有任何困擾 

□ 7.無法回答     □8.其他____________（請填寫） 

七、您(或您的案主)覺得社區鄰居對您(或您的案主)的態度如何？ 

□ 1.非常厭惡     □2.有些反感 

□ 3.沒有任何困擾    □4.還可以接受 

□ 5.相當歡迎     □6.您不太瞭解也不清楚 

八、您(或您的案主)對目前的生活感覺如何? 

□ 1.很快樂、很幸福    □2.普普通通 

□ 3.不快樂，原因是：（可複選，最多選三項） 

Ａ.對未來或人生感覺沒有希望 Ｂ.家人關係不融洽 

Ｃ.感覺自己孤獨寂寞   Ｄ.感覺自己不受他人尊重 

Ｅ.目前經濟困難或陷入困境 Ｆ.身體殘障 

Ｇ.身體病痛     Ｈ.還沒有結婚 

Ｉ.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Ｊ.外出行動不方便 

Ｋ.對居住的地方感到不滿意 Ｌ.不能夠作自己想作的事 

Ｍ. 其他____________（請填寫） 

 

最主要________ 次要________ 再次要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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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獨立方面 
                                                              非 
                                                      非   同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  您會自行往返特定場所（工作場所、        □  □   □   □ 

學校、圖書館、電影院、等） 

2.  您會安全行進、上下樓梯                       □  □   □   □ 

3.  您會自行搭車去拜訪朋友                       □  □   □   □ 

4.  您覺得大眾運輸工具對您不構成障礙         □  □   □   □ 

（公車、火車、計程車）                       

5.  您會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  □   □   □ 

6.  您會識別公共設施或建築物的符號標誌           □  □   □   □ 

 您主要的交通工具是______________ 

 
（三）金錢的使用方面 

1. 您可以自己賺錢來花用                        □  □   □   □ 

2 .  您用的錢大部份是您自己賺來的                □  □   □   □ 

3 .  您可以安排您的金錢用途                      □  □   □   □ 

4 .  您用錢買喜歡的東西，家人不會干涉            □  □   □   □ 

5 .  您在郵局、或銀行有自己的存款帳號            □  □   □   □ 

6 .  您會將您自己的錢用來儲蓄                    □  □   □   □ 

7 .  您目前的收入或補足金錢夠您使用              □  □   □   □ 

    您主要的金錢來源是______________ 

 
（四）居住環境方面 

1. 您覺得居住的地方乾淨、舒適                 □  □   □   □ 

2 .  您覺得居住的地方寧靜、安詳                  □  □   □   □ 

3 .  您居住的社區，有提供休閒的場所               

    （如：公園、社交館、圖書館、文化中心）      □  □   □   □ 

4. 您在社區中可以暢行無阻                      □  □   □   □ 

5. 您很滿意目前的社區環境品質                  □  □   □   □ 

6. 您可以自行設計裝潢自己的房間                □  □   □   □ 

7. 您可以自行決定和誰居住                      □  □   □   □ 

    您居住在那個城市、鄉鎮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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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休閒安排方面 

                                                              非 
                                                      非   同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 您經常有機會參與休閒活動                 □  □   □   □ 

    （如：效遊野餐、慈善晚會、球賽等）    

2. 您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休閒活動             □  □   □   □ 

3. 您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休閒地點             □  □   □   □ 

4. 您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休閒時間             □  □   □   □ 

5. 您可以自己決定和誰從事休閒活動           □  □   □   □ 

6. 您自行選擇的休閒活動常常都可以實現       □  □   □   □ 

您平常的主要休閒活動是______________ 

 
（六）社區參與方面 

1. 您的社區常辦一些社區大眾的活動           □  □   □   □ 

（如：大拜拜、婚喪喜慶宴客、政見發表會等） 

2. 您會參與這些活動                         □  □   □   □ 

3. 參與這些活動時，鄰居們會很高興您的加入   □  □   □   □ 

4. 當鄰居有人需要幫忙時，您會挺身而出       □  □   □   □ 

5. 當您需要協助時，鄰居們會幫助您            □  □   □   □ 

6. 您有參與社區的選舉投票活動               □  □   □   □ 

7. 您喜歡您的社區（鄰居）                   □  □   □   □ 

 
（七）社交關係 

1. 您對您的人際關係很滿意                   □  □   □   □ 

（您有自己的朋友，您的朋友也很喜歡您） 

2. 您經常有親朋好友至您家拜訪               □  □   □   □ 

3. 您和您的同事相處愉快                     □  □   □   □ 

4. 您會和鄰居打交道、閒話家常               □  □   □   □ 

5. 您會和他人分享您的情感（感受）           □  □   □   □ 

6. 您曾有約會或結婚的機會                   □  □   □   □ 

7.  您經常和朋友聚會 

□ 1.每日數次  □2.每週數次 □3.每月數次   

□4.每年數次  □5.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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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主要的往來聊天的對象是 

□ 1.父母親、祖父母  □2.機構的監護人、照顧者 □3. 親戚、朋友、同事 

□4. 配偶、子女、兄弟姊妹 □5.街坊鄰居  □6.從來沒有 

 

 
（八）家庭支持方面 

                                                             非 
                                                      非  同        常 
                                                      常       不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 您常有家人來探望訪視，並常有家人         □  □   □  □ 

的照顧看護 

2. 家人對於您所作的決定大部份都會贊成       □  □   □  □ 

3. 當家裡有些事情要做決定時，家人           □  □   □  □ 

會徵求您的意見 

4. 家人的支持對您來說很重要                 □  □   □   □ 

5. 家人經常讓您覺得是家中的一份子           □  □   □   □ 

6. 您對目前家庭或生活安排相當滿意           □  □   □   □ 

在家人中，和您最親蜜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 

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或您的案主)的合作!! 
請接受我們給您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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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八十八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youth with disabilities in Taiwan 

 

Interviewer’s Working Manual 

 

 

 

 

 

分區主持人 
北區：彰化師大特教系  林宏熾老師 

TEL：(04)7232105#2437 
中區：彰化師大特教系  張勝成老師 

TEL：(04)7232105#2412 
南區：高雄師大特教系  陳靜江老師 

鈕文英老師 

TEL：(07)7172930#2310 
#2317 

東區：彰化師大特教系  許天威老師 

蕭金土老師 

TEL：(04)7232105#2436 
#242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白沙山莊特教系 
           FAX: (04)727132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特教
系 
           FAX: (07)7114799  

 

訪視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 

訪視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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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計畫簡介 

研究目標 

本研究為瞭解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的生活素質，而致力於發展一評
量工具，以分析影響之因素，進而探討提昇其生活素質的方向與途徑。 

取樣架構 

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16至30足歲(民國55.07.01至70.06.30出生者)之身
心障礙青年為對象，而其類別涵蓋視覺障礙、聽覺/語言障礙、肢體障礙、智能/多重
障礙四類，分北、中、南、東四區進行分層隨機取樣，其取樣架構及條件限制如下
圖所示： 

 

 

 

 

 

 

 

 

 

 

 

 

 

區域 縣市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市 

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台東縣 

四個區域 

 

感覺與肢體障礙

障礙類別 
三個 
年齡組 

16至30足歲之身心障礙青年 
  

年齡組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齡組 出生年月日(民國)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69.07.01~70.06.30 
68.07.01~69.06.30 
67.07.01~68.06.30 
66.07.01~67.06.30 
65.07.01~66.06.30 
64.07.01~65.06.30 
63.07.01~64.06.30 
62.07.01~63.06.30 

24 
25 
26 
27 
28 
29 
30 

61.07.01~62.06.30 
60.07.01~61.06.30 
59.07.01~60.06.30 
58.07.01~59.06.30 
57.07.01~58.06.30 
56.07.01~57.06.30 
55.07.01~56.06.30 

 
性別 ♀、♂ 

各區域感覺與肢體障礙類別人

口之性別及年齡組樣本統計表 

於台灣地區殘障人口電

腦資料庫中，依取樣分配

表之人口比例，隨機抽樣

出受訪者。 

取樣名單 
各區域取樣分配表，如附錄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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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訪問原則 

一、出發時的心理準備 

不論你是第一次做訪問，或者你已經是訪問的老手，都請你以全新的精神
來接受這份工作。這是一份有一點點靠運氣，卻有絕大部分憑毅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它將會為你的人生經歷寫下重要的一段記錄。希望你能相信，也希望你深記在心，
在你受到挫折或困難時，請你想想前面的話。總之，不要想得太困難，也不必想得
太簡單，趕緊儲蓄你的信心! 

二、務必要找到正確的訪問對象 

在正式展開訪問之前，請務必先依據取樣名單內之樣本地址、姓名、性別、
年齡等項資料，先以電話聯繫確認對方確實是樣本裡所列的受訪對象，且願意接受面訪，
若未獲對方首肯，再依取樣名單內之備取樣本依次遞補。 

三、依循規定進行面訪 

本次調查訪視規定要訪員以面訪方式進行，請務必親自面訪，不可採用電
話或其他方式替代面訪，也不可找其他未經訪員訓練者代為進行訪問。此外，如果
受訪者堅持自填問卷時，訪員也一定要在場。 

四、依循標準化的訪問原則 

1.逐字且正確地唸出問題。看清有關跳問的指示，不可問錯問項。 

2.假如對第一次問問題的回答結果覺得不完全或不恰當，可以用非引導性
的方式進一步解釋、說明，或以其他不影響回答結果的方式進行追問。 

3.訪問記錄不可以自由選擇要點記錄，不但必須反映出回答的全部內容，
而且只能記錄受訪者所說出的答案。 

4.訪員對於回答的內容應保持中立立場，不作價值判斷。在訪問過程中，訪
員不可針對訪問的相關主題提出隱含特別價值或喜好的意見；也不該對
受訪者的回答表示贊同、反對或喜歡、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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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完成率的技巧 

(一)如何找到個案 

1.做訪問工作前，可先找該村里之村里長建立關係。在表明自己的身
份後，讓他瞭解你工作的狀況，並誠懇請求協助。不過，也別忘了
說聲謝謝。 

2.即使無法當時就找到受訪者，也不要急著告退。可設法約好下次會
面的時間、地點，或儘量查詢相關訊息以便再行聯絡。沒人在家時，
可向鄰居或他人詢問，並請留言在其信箱，說明來訪時間及下次訪
問時間，也請留下聯絡電話及訪員姓名。 

3.可在進行訪問工作時或之前，先找該管區警員或郵差詢問樣本名單
上的地址與個案，蒐集有用的訊息，以利找到個案。 

(二)使個案容易接受訪問 

1.注意自己的服裝、儀容與態度，儘量保持謙和、親切、平易近人的
姿態。 

2.拜訪受訪者時，請先說明自己的身分、來意，並出示相關證件，如訪
員證、學生證等。 

3.準備好開場白，從容不迫地說出。理想的開場白要讓受訪者感覺到
他和訪員的關係會令他覺得愉快而滿意，並使受訪者認為此一調查
是重要而且有意義的。 

4.必須克服受訪者對於受訪的疑懼心理。訪員與受訪者的接觸愈自然
愈好。採用適當的語言、友善的態度，以及對受訪者所提出的意見
表示感興趣。 

5.回答受訪者的詢問。受訪者有時候會問訪員一些問題，對於受訪者
比較可能會問到的問題，訪員應該先有準備，以較淺顯、易懂的方
式向受訪者說明，以便適當回答。比較常被問到的問題大概有以下
幾類： 

(1)你為什麼選我做訪問的對象呢? 
(2)你為什麼做這項訪問呢? 
(3)誰告訴你我們的姓名(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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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督導人員須知 

一、督導人員的任務 

在調查實務工作中，督導人員是介於各分區主持人與訪員間的重要橋樑，
協助各分區主持人辦理訪員訓練、督導局部地區的訪員進行實地訪問工作，並於訪
問完成後進行問卷檢查及複查，並填寫各種相關表格。在整個調查工作進行中，借
助督導人員的經驗、技巧與對工作內容和作法的正確認識，以確保訪問工作能夠順
利進行，而且能減少各種可能的差錯。總之，督導人員是整個調查實務中的關鍵人
物之一。 

二、督導人員工作內容 

督促與輔導訪員進行訪問工作，可分為以下五點： 

1.隨時掌握與控制每位訪員之工作進度，並定期回報計畫中心。 

2.快速解決訪員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若無法解決請回報中心。 

3.熟悉每位訪員的心理狀況，適時幫助遭遇困難的訪員。 

4.隨時調配人力，使各訪員間能相互支援。 

5.檢查每位訪員的工作成績，收回的問卷是否有遺漏、作假，若有則立即告
知訪員，請其再追問或重問，最後在交回中心前，須全部再檢查一遍，
以確認資料是否齊全。 

三、督導人員工作流程與注意事項 

希望督導人員在工作期間，能以此工作為重，不要有太多外務而耽擱督導
的工作，讓訪員與中心隨時知道您的下落。以下為督導人員的工作流程圖： 

 

 

 

 

 

 

 

 

與分區主持人聯繫(瞭解整個訪問架構及細節) 
招募訪員(尋求具責任感、配合度高且細心的訪員) 

按區分配訪員(先分區整理樣本名單，再

分配各區的訪員及應訪人數) 參加訪訓 
與訪員保持聯繫(瞭解進度

及為訪員解惑、打氣) 

回報進度(定期回報中心進度) 
訪員工作結束 

回收問卷(按訪員清單回收資料) 

檢查問卷(是否完成應

訪份數及有否漏問) 複查問卷(按亂

數表電訪複查) 總整理(按督

導清單回收) 交回中心(所有

資料寄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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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員須知 

一、訪員工作流程圖 

 

 

 

 

 

 

 

 

 

 

 

 

二、訪員注意事項 

倘若問卷經督導或研究中心複查有下列情形者，其問卷皆視為廢卷，將斟
酌扣減酬勞。 

1.受訪者非樣本名單上所列個案或個案之年齡不符規定者。 

2.擅自找他人(未受訪訓者)代作問卷者。 

3.以電話訪問而非面訪者。 

4.把問卷交給受訪者而訪員不在一旁者(即丟單)。 

5.漏問題項或不依規定跳問而漏問題目達相當比例者。 

6.訪員作假、自行填答問卷。 

參加訪員訓練(瞭解整個研究架構、問

卷內容及職掌等) 

瞭解整份問卷及注意事項(事前準備工作) 
電話預約※請務必先確認受訪者有就

學及就業經驗，避免態度量表無法蒐羅

完整的待驗建構資料 

出發前準備(資料：問卷、禮物、樣

本名單、文具⋯等是否備妥) 尋找住址(向電話預約者打聽、地圖、鄰

里長、警察、郵差⋯等詢問) 

準時赴約訪問(確實填答問卷、送禮物⋯) 

回報督導(定期回報督導進度) 

訪問結束(完成應訪人數) 

總整理(按清單點收資料) 

繳回資料(將所有資料交給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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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內容概要及填表說明 

一、受訪之障礙者基本資料部分 

依題項分列如下： 

3.出生年月日請以”國曆”記錄。 

4.(1)教育程度勾選2、3、4者請續問右欄的選項 

(2)無論受訪者的回答是畢業或肄業，均視為同一教育程度。 

5.1目前就讀學校填寫方式：前寫縣市，後寫校名。 

6.、7.請依最新的殘障手冊記錄。 

8.”家裡還有誰是障礙者”，這裡的障礙者指領有殘障手冊者，且本題可以複
選 

9.就業狀況的”職業”是指有固定工作時段者。 

    1職務名稱及內容說明請詳加填寫，以便資料的歸類及分析，切勿有工、
商、農及職員、經理等籠統字眼。若受訪者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職
業，請填答主要職業，若仍無法分辨，則全部記錄下來！ 

    2若受訪者對收入有疑心時，訪員應設法予以排除。可說明對一個收入
的瞭解完全是為了研究，絕對和政府無關，我們也絕對保密，請他
放心。請受訪者盡量能說出一約略數字，儘量不要有不知道的情況
出現，以便分析。 

10.若受訪者教育程度為高中，則1、2、3皆須填寫，不要只問3。 

14.為補救受訪者唸後忘前的缺失，訪員可先不唸選項，只提醒受訪者一優
先順序回答，除非受訪者不知如何做答再唸選項供勾選。或者若遇到
識字的受訪者，可直接拿問卷讓他參考比較。 

二、各生活素質量表部分 

態度量表的共同訪問原則如下： 

1.煩請做兩段式問法，先問同不同意，若受訪者回答同意，則再追問是同
意或非常同意，反之若回答不同意，則再追問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 

2.儘量避免受訪者對所有的問題都做相同回答，例如每一題都回答「非常同
意」或「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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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受訪者不給一個明確的答案而說「要看情形」時，訪員最好說「一
般說來」或「大概的情形」，萬不得已時才舉例說明，而且不可提出訪員
自己的判斷。 

4.訪員儘量不要對題目多做闡述，以免因訪員個人主觀的解釋而扭曲題意。 

5.態度量表中所有的感受及想法，皆以身心障礙者本身的立場作答。 

6.受訪者若無法確定身心障礙者本身的感受及想法，則受訪者可從平日的
觀察或與身心障礙者平日的互動中推測，並且從日常生活中的蛛絲馬跡
中尋求答案，儘量不要有不知道或無意見的回答。 

7.若受訪者真的沒有就學、就業或社區活動的經驗，則有些題目可能無法
回答，但訪員仍須於空白處作說明，切勿空白。 

8.若因題目過多，造成受訪者不耐煩而拒訪，或礙於自尊而拒訪時，訪員
可加以安撫或轉移話題，等受訪者情緒較穩定時再訪問，若受訪者仍拒
訪，訪員需於空白處說明。 

9.從第二部分起即為一連串的態度量表，為避免受訪者因不耐煩而拒答，
訪員可搭配前面的基本資料交錯問答，因前面的事實性資料較不須思索，

為讓受訪者有所緩衝，可用4題的基本資料參差一大題的態度量表來問
答，但切須注意勿漏問。 

10.本問卷以態度量表為主，故儘量找到身心障礙者本身回答較適當。 

11.所有態度量表的問題，皆需逐字逐句問完，若受訪者的回答無法勾選，
請於空白處詳加說明，因此每題皆需有訪問記錄，切勿有漏問或跳問情
形發生。 

12.每題皆先以逐字法詢問，若受訪者無法瞭解題意，可改成較為簡明的問
法，例如：”1.先問您喜歡您自己，您同不同意”，若受訪者較不能理解，
可改問”您喜不喜歡您自己”，若受訪者回答喜歡，再追問是喜歡或非常
喜歡。 

13.為避免各訪視員所強調之疑問詞的誤差，而影響信效度或偏離原題
意，故於各態度量表的每題中，用粗體字的方式來標明訪問時的關鍵字

或疑問詞，例如，心理生活素質第6題：您覺得您是家裡重要的人（原題
目），訪員可以依粗體字這樣問”您覺不覺得您是家裡重要的人？”若受
訪者回答”覺得”，訪員需追問”是經常覺得或偶而覺得？”，若回答”經
常覺得”，則訪員需勾選”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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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計酬方式說明 

本研究訪視之施測費以每人次給付新台幣伍佰圓整。 

先行發放半數施測費做為交通車馬之用，若有交通偏遠等特殊情形，督導
得視狀況權宜發放。 

施測費之全數發放，以做完問卷，經督導複查無誤，且填妥領費憑證後，
統一由督導核發。 

領費憑證之填寫方式如下例所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領費憑證> 

茲領到                                                         施測費 

新台幣     仟     佰     拾     圓整 

（____元/小時*人次×____小時×____人次＝_____元） 

領款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八十八 年    月    日 

 

 

 

 

 

 

 

 

 

 

 

 

 

 

簽名加蓋章 

請務必填寫身分證背後含鄰里的地址 

填上領費日期 

填上實領金額 

填上單價及實作人數 

領
款
單 

茲
領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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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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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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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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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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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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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中
華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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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調查訪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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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問記錄 

1.訪員編號：______________ 

2.訪員性別：□(1)男  □(2)女 

3.在正式訪問時，這份問卷是： 

□(1)受訪者自填                               □(2)訪員訪填 

□(3)透過第三者翻譯訪談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4.在訪問中，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受訪的意思?  

□(1) 開始時有意要拒絕                         □(2) 訪問進行中曾表示拒絕的意思 

□(3) 訪問到最後有要拒絕的意思         □(4) 從頭到尾均未表示拒絕 

5.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表示不耐煩?  

□(1) 從未表示不耐煩                     □(2) 偶而表示不耐煩 

□(3) 有時不耐煩                             □(4) 一直不耐煩 

6.在訪問中，受訪者對訪員的信任程度如何? 

□(1)很低  □(2)低  □(3)高  □(4)很高 

7.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有意應付?  

□(1) 大都在應付                           □(2) 有時候在應付 

□(3) 不像是在應付                       □(4) 完全沒有應付的意思 

8.受訪者合作程度：□(1)很合作  □(2)合作  □(3)不合作  □(4)很不合作 

9.訪問所得的可靠程度：□(1)很可靠  □(2) 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可靠 

10.訪問時所用的語言是：□(1)國語  □(2)台語  □(3)客語  □(4)其他：__________ 

11.訪問時是否訪視員單獨作業? □(1)是  □(2)否 

12.訪問前是否有事先約定時間? □(1)是  □(2)否 

13.訪問時有其他人在場嗎? □(1)沒有  □(2)有，小孩:____人  □(3)有，大人:___人  □(4)都有 

煩請受訪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訪視員檢查本量表填妥無漏後簽名認證：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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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督導複查本量表無誤後簽名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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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調查  複查問卷 

開場白：請問您是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嗎？ 

您好！我是_______師大_______教授所聘請的訪員，在前一陣子，我們派一位訪員
前往訪問您有關生活素質方面的問題，為了確定您的意見，我們想耽誤您幾分鐘進
行問卷複查。 

1.首先要請問您，您是不是在___________(前一/二/三週)接受過我們訪問員的訪問？ 

□(1)有(續問2)                                              □(9)不確定(結束此次訪問) 

□(2)沒有⌦1a.那麼您家有沒有人接受訪問呢？ 

□(1)有       □(2)沒有               □(9)不確定 
     â                   æ結束此次訪問å 

                  2b.那麼您們家是誰接受訪問呢？是您的⋯ 

□ (1) 本人   □(2) 配偶    □(3) 父母     □(4) 親戚    □(5) 兄弟姊妹 

□(6) 鄰居    □(7) 同學、同事或朋友   □(8)其他人：______ 

                  2c.那麼可否請他/她來聽電話？ 

□(1)受訪者在家（續問）      □(2)受訪者不在家（另定時間聯絡或
在從亂數表中選擇其他受訪者複查） 

2.請問您被訪問是在上午、下午，還是晚上？ 

□(1)上午      □(2)下午      □(3)晚上      □(9)不確定 

3.請問訪問您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1)男生      □(2)女生 

4.您是當面接受訪問呢？還是在電話中接受訪問的？ 

□(1)面訪      □(2)電訪      □(9)不確定 

5.您覺得這位訪問您的人態度好不好呢？ 

□(1)好      □(2)還好      □(3)不太好      □(4)不好 

⌦以下可從問卷中挑出5-8題題目重做訪問，最好在問卷的前、中、後按比率挑選，並顧及
事實性(不變的)及觀念性(可變的)問題作複查！ 

6.您上次被訪問時有沒有問到這些問題？ 

□(1)有      □(2)沒有      □(3)不知道      □(4)忘記了      □(5)拒答 

最後請督導比對原問卷後，說明其一致性的比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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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資料繳回清單 

一、 督導繳交清單 

本項調查之督導工作期限至____月____日。於調查工作結束後，督導

應將問卷、訪談記錄與各項表格整理好或填妥，在期限前繳回中心。

繳回事項包括： 

1.成功問卷(請自行檢查問卷，看是否有錯漏) 

2.樣本名單(檢查是否有按取樣分配表所列人數訪問) 

3.複查問卷(請自行評估訪員訪視之準確率) 

4.訪員工作評估表 

5.意見調查表 

6.訪員進度統計表 

二、訪員繳交清單 

本項調查之訪員工作期限至____月____日。於調查工作結束後，督導

應將問卷、訪談記錄與各項表格填妥且整理好，在期限前繳給督導。繳

回事項包括： 

1.成功問卷(請自行檢查是否有遺漏) 

2.樣本名單 

3.督導工作評估表(直接寄回研究計劃中心) 

4.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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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督導工作表現評估表 

督導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督導區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督導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訪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請由訪員評估，並過錄在最右邊空格內） 

一、基本評量： 

                           欠佳   尚可    佳    特優 

1.守時                                            □1.       □2.       □3.       □4.                 □ 

2.表達能力                                    □1.       □2.       □3.       □4.                 □ 

3.認真、用心                                □1.       □2.       □3.       □4.                 □ 

4.熱心                                            □1.       □2.       □3.       □4.                 □ 

二、在調查期間督導大約多久與您聯絡一次？ 

□1.一至二天    □2.三至四天    □3.五至七天    □4.其他：_______       □ 

三、您如果要與督導聯絡容易嗎？ 

□1. 很容易      □2. 還算容易    □3. 不太容易    □4. 很不容易               □ 

四、在調查期間督導是否在以下項目給予指導或協助？ 

否       有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0    □1    指導訪問技巧                                            □1         □2         □3             □□ 

□0    □1    指導(開放性題目、樣本、表格)             □1         □2         □3             □□ 

□0    □1    問卷說明                                                    □1         □2         □3             □□ 

□0    □1    協助尋找地址或找人                                □1         □2         □3             □□ 

□0    □1    給予鼓勵或分享訪問經驗                        □1         □2         □3             □□ 

□0    □1    直接幫忙訪問                                            □1         □2         □3             □□ 

□0    □1    解答計酬方式                                            □1         □2         □3             □□ 

□0    □1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3             □□ 

訪員建議： 

請用文字說明您對此督導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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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員工作表現評估表 

訪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訪問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督導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請由督導評估及填寫) 

評分標準： 

請以零分到十分作為評估的範圍，針對訪員的表現在下列各項評量中打分數。 

            

0分(極差) 1 2 3 4 5 6 7 8 9 10分(極優) 

一、基本評量： 

1.守時⋯⋯⋯⋯⋯⋯⋯⋯⋯⋯⋯⋯⋯⋯⋯⋯⋯⋯⋯⋯⋯⋯⋯（    ）分 

2.親切感⋯⋯⋯⋯⋯⋯⋯⋯⋯⋯⋯⋯⋯⋯⋯⋯⋯⋯⋯⋯⋯⋯（    ）分 

3.負責任⋯⋯⋯⋯⋯⋯⋯⋯⋯⋯⋯⋯⋯⋯⋯⋯⋯⋯⋯⋯⋯⋯（    ）分 

4.表達、溝通能力⋯⋯⋯⋯⋯⋯⋯⋯⋯⋯⋯⋯⋯⋯⋯⋯⋯⋯（    ）分 

5.積極參與的程度⋯⋯⋯⋯⋯⋯⋯⋯⋯⋯⋯⋯⋯⋯⋯⋯⋯⋯（    ）分 

6.有耐心克服阻礙⋯⋯⋯⋯⋯⋯⋯⋯⋯⋯⋯⋯⋯⋯⋯⋯⋯⋯（    ）分 

7.解決問題的能力⋯⋯⋯⋯⋯⋯⋯⋯⋯⋯⋯⋯⋯⋯⋯⋯⋯⋯（    ）分 

二、訪問品質： 

1.訪問確實、無廢卷⋯⋯⋯⋯⋯⋯⋯⋯⋯⋯⋯⋯⋯⋯⋯⋯⋯（    ）分 

2.記錄清楚、正確⋯⋯⋯⋯⋯⋯⋯⋯⋯⋯⋯⋯⋯⋯⋯⋯⋯⋯（    ）分 

3.訪問期間能「保持進度」進行調查⋯⋯⋯⋯⋯⋯⋯⋯⋯⋯（    ）分 

4.依照規定的時間與督導保持聯繫⋯⋯⋯⋯⋯⋯⋯⋯⋯⋯⋯（    ）分 

三、對受訪者的態度： 

1.訪問時與受訪者溝通良好⋯⋯⋯⋯⋯⋯⋯⋯⋯⋯⋯⋯⋯⋯（    ）分 

2.複查時，受訪者對訪員的滿意程度⋯⋯⋯⋯⋯⋯⋯⋯⋯⋯（    ）分 

四、這位訪員是否具有以下會妨礙問卷品質的缺失？（若有，請打ü） 

□1.問卷作假 

□2.未將禮物贈予受訪者 

□3.廢卷比例過高，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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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意見調查表 

各位督導、訪員，這是針對您參加本次研究計劃之訪問工作所進行的調
查，瞭解您對參加此次訪問工作的感受與心得，以便由此獲得改進我們未來調查研
究的有用知識。 

一、請填寫您的基本資料： 

1.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訪問地區（督導地區）：_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3.教育程度：□1.高中、職      □2.專科      □3.大學      □4.研究所                            □ 

4.主修科目：□1.文  □2.法  □3.商  □4.理工  □5.醫  □6.農  □7.普通高中(職)       □ 

二、自我評量：                         差          尚可         優         特優 

1.守時                                            □1         □2         □3         □4                                  □ 

2.表達能力                                    □1         □2         □3         □4                                  □ 

3.親切感                                        □1         □2         □3         □4                                  □ 

4.認真、用心                                □1         □2         □3         □4                                  □ 

5.熱心                                            □1         □2         □3         □4                                  □ 

三、依您這次的訪問經驗，您覺得調查工作有些什麼問題？ 
                                                                                     是           否 
(一)報酬方面 
1.報酬太低                                                              □1         □2                                   □ 

2.計酬方式不公或不合理                                      □1         □2                                   □ 

3.計酬手續太麻煩                                                  □1         □2                                   □ 

4.有些項目無法計酬(如：_________________)  □1         □2                                  □ 

(二)訪問部分 

5.樣本名單不正確，找不到受訪者                       □1         □2                                   □ 

6.備取樣本案數太少                                               □1         □2                                   □ 

7.訪問地區偏僻或住戶分散                                   □1         □2                                   □ 

8.訪問地區交通不便、交通問題難以解決           □1         □2                                   □ 

9.常有受訪者拒訪的情形                                       □1         □2                                   □ 

10.與受訪者溝通很困難                                         □1         □2                                   □ 

11.訪問時問卷、禮物不易攜帶                             □1         □2                                   □ 

12.問卷或記錄方式有疑義                                     □1         □2                                   □ 

(三)其他 

13.訓練時間、交通或住宿不便                               □1         □2                                   □ 

14.訓練課程安排不佳或效果欠佳                           □1         □2                                   □ 

15.安排調查地點不佳或效果欠佳                           □1         □2                                   □ 

16.從事訪問工作有安全顧慮                                   □1         □2                                   □ 

17.行政程序或辦事手續複雜或交代不清               □1         □2                                   □ 

18.與督導聯繫很不方便或問題得不到解決           □1         □2                                   □ 

1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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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您覺得比起其他一般的訪員來，您的訪問工作是不是做得比較⋯⋯ 

                                                                                     是           否 
1.順利                                                                          □1         □2                                   □ 

2.快速                                                                          □1         □2                                   □ 

3.完成比例高                                                              □1         □2                                   □ 

4.正確、詳實                                                              □1         □2                                   □ 

五、依您這次的調查訪問經驗，您覺得訪問工作的意義是？【可複選】 

□1.增加生活經驗、人生瞭解               □2.有成就感                                             □  □ 

□3.對社會有貢獻                                   □4.能夠幫助研究工作                             □  □ 

□5.可以到外面走走                               □6.認識新朋友                                         □  □ 

□7.增加收入                                                                                                               □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六、整體而言，您覺得參加這次調查工作是不是值得？ 

□1.很值得      □2.還算值得      □3.不太值得      □4.很不值得                                 □ 

七、您將來是否願意再繼續從事問卷調查訪問工作？ 

□1.願意          □2.不願意（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八、請用文字說明您對這次調查的整體觀感，以及您覺得需要改進之處？ 

 

 

 

 

 

 

 

九、對問卷題目之建言及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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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訪員進度 記錄/統計表 

督導編號：________  督導姓名：_______________  督導地區：______________ 

訪員 
編號 

姓名 村里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__月__日 

       

       

       

       

       

       

       

       

       

       

       

       

       

       



 

     189

附錄八 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研究  訪員通訊錄 

姓名 調查地區 電話 地址 

 
督導 

  

    

    

    

    

    

    

    

    

    

    

    

    

    

    

    

    

    

    

⌦聯絡中心：北區：彰化師大 余禮娟  TEL: (04)7232105#2437  FAX: (04)7271329 

中區：彰化師大  張琴音  TEL: (04)7232105#2412  FAX: (04)7271329 

南區：高雄師大  關婉珍  TEL: (07)7172930#2310  FAX: (07)7114799 

東區：彰化師大  楊博凱  TEL: (04)7232105#5912  FAX: (04)727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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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督導複查亂數表 

 
成功樣本 失敗樣本 

訪
員
編
號 

無
電
話 

有
電
話 

有
電
話 

失
敗 

失
敗 

失
敗 

1 10 2 9 8 5 6 

2 4 10 6 7 5 6 

3 7 4 3 5 8 10 

4 1 5 4 3 6 7 

5 3 9 10 8 2 9 

6 6 8 1 2 5 8 

7 10 3 6 4 2 6 

8 6 7 4 9 7 2 

9 4 8 3 5 2 8 

10 10 8 2 5 3 6 

11 8 3 10 8 1 5 

12 8 5 1 2 9 10 

13 3 1 7 7 1 2 

14 4 6 8 8 7 4 

15 3 6 5 7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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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各區域取樣分配表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

性別 障礙
程度

男 女 小計 障礙
程度

男 女 小計 障礙
程度

男 女 小計

北區

台北市

輕度   0    1     1 輕度    1   0    1弱視    0    2     2
中度   0    0     0
重度   1    2     3

中度    1   1    2
16-22 歲組

盲    2    0     2
全聾   3    0     3 重度    0   0    0
輕度   0    0     0 輕度    0   2    2弱視    1    2     3
中度   0    1     1
重度   0    2     2

中度    4   1    5
23-30 歲組

盲    3    1     4
全聾   4    0     4 重度    0   0    0

台北縣

輕度   0    0     0 輕度    0   1    1弱視    4    1     5
中度   0    0     0
重度   1    1     2

中度    3   1    4
16-22 歲組

盲    0    1     1
全聾   2    1     3 重度    0   0    0
輕度   0    0     0 輕度    1   1    2弱視    3    2     5
中度   0    0     0
重度   2    2     4

中度    4   3    7
23-30 歲組

盲    1    1     2
全聾   1    0     1 重度    0   0    0

基隆、宜蘭

輕度   0    1     1 輕度    0   0    0弱視    1    1     2
中度   0    0     0
重度   1    0     1

中度    1   0    1
16-22 歲組

盲    0    0     0
全聾   0    0     0 重度    0   0    0
輕度   0    0     0 輕度    0   0    0弱視    1    1     2
中度   0    0     0
重度   1    1     2

中度    2   1    3
23-30 歲組

盲    1    0     1
全聾   0    0     0 重度    0   0    0

桃園、新竹

輕度   0    0     0 輕度    0   1    1弱視

中度   0    0     0
重度   2    1     3

中度    0   0    0
16-22 歲組

盲

全聾   0    0     0 重度    1   0    1
輕度 輕度弱視

中度

重度

中度
23-30 歲組

盲

全聾 重度

合計 17 12 29  18   13    31   18  12  30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八十八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親愛的朋友您好： 

首先感謝您協助填答本問卷，您的用心將使本研

究進行得更為順利。這份量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瞭

解您對生活的感受。量表之答案沒有所謂的對或錯，只

根據您的感受作答，就是正確的答案。您所填答的資

料，只作為研究之用，除研究者外，其他人絕對無法

看到或取得，所以，請根據您自己的情形，放心的填

答。謝謝您的合作！ 

如對本位卷有任何疑問或賜教 之處，請利用電

話聯絡：(04)7232105#5912傅先生、(07)7172930#關小

姐 

國科會「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研究」專案小組 

許天威、張勝成、蕭金土、林宏熾、陳靜江、鈕文英  敬上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量表編號：□-□□□-□□-□□□ 

生
活
素
質
量
表 



一、受訪之障礙者基本資料 

題項 勾選內容 過錄(訪員請勿填寫) 

1.請問本問卷（或本次訪

談）由誰完成（或回

答）： 

□1.本人        □2.配偶     □3.父母     □4.親戚  □

5.兄弟姊妹    □6.鄰居     □7.同學、同事或朋友    □8.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2.性別： □1.男    □2.女 □ 

3.出生年月（生日）： 民國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 □□□□ 

4.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 2.識字(國小畢、肄業) 

□ 3.國中 

□ 4.高中(職) 

□ 5.大專以上 

（已畢業或就業者請填此題，目前在學者請跳至第 5題）  

 
□1.普通班    □2.資源班  □3.特殊班  □4.特殊學校    

□5.教養機構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5.目前在學者請填答：   

À目前就讀學校： □1.國中   □2.高中   □3.大專   □4.其他:________（請說明） □ 

�目前就讀年級：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 其他:_______（請說明） □ 

Â目前就讀的班級是： □1.普通班    □2.資源班   □3.特殊班   □4.特殊學校    

□5.教養機構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6.殘障類別：（請依殘障

手冊記載為依據） 

□1.視覺障礙              □2.聽覺(或平衡)障礙          

□3.語言機能障礙          □4. 智能障礙                

□5.多重障礙                                        

□6.肢體障礙(本項請再勾選□À上肢 □Á下肢 □Â軀幹)       □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7.殘障等級：（請依殘障

手冊記載為依據） 

聽/肢障等級：□1.輕度    □2.中度   □3.重度  □4.全聾 

視障等級：□5.弱視 □6.全盲 

□ 

8.家裡還有誰是障礙者： □1.父親      □2.母親      □3.兄弟姊妹            □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9.就業狀況： □ 1.現在有職業(下面À 至Å 項請依據現在的職業填答) 

□ 2.現在沒有職業但以前曾有職業(下面À至Å項請依照最近有的那一項職業填答) 

□3.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未有職業(填本項者請直接跳至第 10.題) 

□ 

À所擔任的職業名稱與

內容是什麼： 
.1.職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職務內容說明(請於訪問後詳加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Á該職業每月薪資約為

新台幣： 

□ 1.新台幣 16500元以下  
□ 2.新台幣 16500元(含)以上∼新台幣 18500元 
□ 3.新台幣 18500元(含)以上 

□ 

Â該職業每天的工作時

數： 
____________________小時 □□ 

訪視開始時間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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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

(可複選)： 

□ 1.沒有福利 
□ 2.有：□À獎金    □Á禮物    □Â旅遊招待 
        □Ã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上可複選) 

□□ 

Ä除了健保外，還有其它

保險嗎? 

□ 1.沒有任何其他保險 
□ 2.有：□À勞保   □Á公保   □Â農保   □Ã漁保 
        □Ä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上可複選) 

□□ 

Å職業薪資所得之運用

情形： 

□ 1.由您本人全權處理 
□ 2.由別人代為處理 
□ 3.部份收入可由您自行處理 

□  

(____)1.國小   (____)2.國中   (____)3.高中   (____)4.大專 □□□□ 10.以前就學時，與誰同

住： 
1.與父母同住     2.與父親同住.    3.與母親同住        
4.在學校宿舍     5.與親戚同住     6.其他_________（請說明） 

 

11.目前的居住方式是： □ 1.獨居 
□ 2.僅與配偶同住 
□ 3.與配偶、子女同住 
□ 4.與父母或子女同住（包括隔鄰而居及輪住） 
□ 5.與親戚、朋友、同事共住 
□ 6.在教養機構內居留 
□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12.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
權屬於： 

□ 1.自有 
□ 2.租賃 
□ 3.家人擁有 
□ 4.有關人士(團體)借住 
□ 5.政府或企業機構借住 
□ 6.親戚、朋友、同事借住 
□ 7.政府或企業機構配住宿舍 
□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13.目前主要由什麼人照
顧生活起居： 

□ 1.不需要他人照顧         □2.親朋好友或同事照顧   
□3.家人或配偶照顧         □4.現住福利機構或醫療院所  
□5.僱用他人照顧           □6.需要照顧，但無人提供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優先順序為：第一(____)、第二(____)、第三(____)、              
第四(____)、第五(____) 

□□□□□ 
□□□□□ 

14.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
休閒活動是什麼?(可
複選，請您依經常從
事活動之優先順序填
列，最多可填五項) 

1.閱讀書報、雜誌               2.園藝、手工藝 
3.下棋、打牌                   4.飼養寵物 
5.訪親朋好友聊天               6.藝文展演活動 
7.宗教活動                     8.研究命理 
9.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10.釣魚、登山、健行、旅遊 
11.書法、繪畫、攝影           12.彈奏樂器、吟唱 
13.外出觀賞影劇                14. 集郵、收藏文物 
15.外出吃飯、飲茶、喝咖啡 
16.運動健身(慢跑、散步、拳劍、舞蹈、氣功、打球)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8.無法從事休閒活動(單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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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或同居   □3.離婚或分居   □4.喪偶 □ 

    (____)1.父親教育程度     (____)2.母親教育程度 
（請參考表附表一填入號碼）  

□□ 16.家庭狀況： 

(________)3.父親職業     (________)4.母親職業 
（請參考附表二填入號碼）  

□□□□ 

 

  附表一：父母教育程度對照表 
1.  不識字 

2.  未上學但識字 

3.  小學 

4.  國中（或初中、初職） 

5.  高中或高職 

6.  專科學校 

7.  大學 

8.  碩士 

9.  博士 

 

  附表二：父母職業對照表 

若你無法確定父母的職業或在附表二中找不到適當的號碼，則可免填號碼，但請你務必

在（50）其他______中說明父、母親之工作性質，以便研究者歸類。 

1.小販 11.小販、推銷員 21.批發商、代理
商、包商 

31.中小學校長、中
小學教師 

41.大專校長 

2.佃農 12.自耕農 22.船員 32.新聞記者、電視
記者 

42.大專教師 

3.工廠工人 13.技工、水電
工、領班、監工 

23.技術員、技佐 33.工程師、會計
師，建築師 

43.科學家 

4.漁夫 14.店員、小店主 24.小型企業負責
人 

34.中型企業負責
人 

44.醫師 

5.傭工、女傭 15.郵差 25.委任級公務人
員 

35.薦任級公務人
員 

45.簡任或特任級
公務人員 

6.建築物看管
人員、門房 

16.司機 26.縣市議員、鄉鎮
民代表 

36.省（市）議員 46.立法、監察考
試委員、國大代
表 

7.臨時工、工友 17.打字員 27.科員、行員、出
納員、祕書 

37.經理、襄理、副
理、協理、科長 

47.董事長、總經
理、廠長 

8.清潔工、雜工 18.廚師 28.代書 38.法官、律師、推
事 

48.大法官 

9.家庭主婦、無
業 

19.士（官）兵 29.尉級軍官、警察
女警員、消防隊員 

39.校級軍官、警官 49.將級軍官 

10.舞廳、KTV
等娛樂業的服
務人員 

20.裁縫師、理髮
師、美容師 

30.電影演員、電視
演員 

40. 作 家 、 藝 術
家、服裝設計師 

50.其他： 

父：_________ 

母：_________ 

   說明：職業部份（25）指一般公務人員； 

         職業部份（35）指課長、主任等公務人員； 

         職業部份（45）指局長以上職等之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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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生活素質 

 4 3 2 1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過錄 

1.當您碰到困難時，您會自己解決或是找人幫忙 ⋯⋯⋯ □ □ □ □ □ 

2.當您高興的時候，您會告訴您的家人、朋友或同事⋯⋯⋯ □ □ □ □ □ 

3.您心情不好時，您會找朋友或長輩談一談   ⋯⋯⋯⋯⋯⋯⋯ □ □ □ □ □ 

4.您會希望和朋友或同事好好相處  ⋯⋯⋯⋯⋯⋯⋯⋯⋯⋯ □ □ □ □ □ 

5.您會希望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 □ □ □ □ □ 

6.您會希望能夠自己賺錢、照顧自己   ⋯⋯⋯⋯⋯⋯⋯⋯⋯ □ □ □ □ □ 

7.您會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選擇或決定您要做的事  ⋯⋯⋯⋯ □ □ □ □ □ 

8.您會希望幫助周圍需要幫助的人⋯⋯⋯⋯⋯⋯⋯⋯⋯⋯ □ □ □ □ □ 

9.您會自己決定要穿什麼衣服  ⋯⋯⋯⋯⋯⋯⋯⋯⋯⋯⋯ □ □ □ □ □ 

10.您會自己安排要做些什麼事或要做些什麼活動⋯⋯⋯⋯⋯ □ □ □ □ □ 

11.您喜歡您自己   ⋯⋯⋯⋯⋯⋯⋯⋯⋯⋯⋯⋯⋯⋯⋯⋯⋯ □ □ □ □ □ 

12. 您知道自己那些地方比別人好，那些地方比別人不好 ⋯⋯⋯ □ □ □ □ □ 

13. 您的同學（事）或朋友喜歡您  ⋯⋯⋯⋯⋯⋯⋯⋯⋯⋯⋯⋯⋯ □ □ □ □ □ 

14. 您是同學（事）或老闆(師)心目中重要的人 ⋯⋯⋯⋯⋯⋯ □ □ □ □ □ 

15. 您覺得您是家裡重要的人   ⋯⋯⋯⋯⋯⋯⋯⋯⋯⋯⋯⋯ □ □ □ □ □ 

16. 您喜歡您現在的生活 ⋯⋯⋯⋯⋯⋯⋯⋯⋯⋯⋯⋯⋯⋯⋯⋯ □ □ □ □ □ 

17. 您想要（或喜歡）的東西，您都可以得到⋯⋯⋯⋯⋯⋯⋯⋯ □ □ □ □ □ 

一、自主/自決 

二、幸福感/滿意度 

















 

過
錄
格
訪
員
請
勿
填
寫

















































 



18. 您覺得自己的心情是快樂的 ⋯⋯⋯⋯⋯⋯⋯⋯⋯⋯⋯⋯⋯ □ □ □ □ □ 

 
 
 
 

三、學校生活素質 

填答說明：若您已離開學校，則以您最高學歷的學校生活為主要填答依據。 

 4 3 2 1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過錄 

1. 在學校裡，您覺得自己是一個好學生 ⋯⋯⋯⋯⋯⋯⋯⋯⋯⋯ □ □ □ □ □ 

2. 在學校裡，您覺得快樂 ⋯⋯⋯⋯⋯⋯⋯⋯⋯⋯⋯⋯⋯⋯⋯⋯ □ □ □ □ □ 

3. 對學校中的各種活動，您會喜歡參加 ⋯⋯⋯⋯⋯⋯⋯⋯⋯⋯ □ □ □ □ □ 

4. 在學校裡，您覺得很無聊，沒有什麼好玩 ⋯⋯⋯⋯⋯⋯⋯⋯ □ □ □ □ □ 

5. 在學校裡，您覺得孤單，沒有人理你 ⋯⋯⋯⋯⋯⋯⋯⋯⋯⋯ □ □ □ □ □ 

6. 在學校裡，您覺得自己的功課很好 ⋯⋯⋯⋯⋯⋯⋯⋯⋯⋯ □ □ □ □ □ 

7. 學校裡的同學會喜歡幫助您⋯⋯⋯⋯⋯⋯⋯⋯⋯⋯⋯⋯⋯⋯ □ □ □ □ □ 

8. 在學校裡，您和同學們都相處得很好  ⋯⋯⋯⋯⋯⋯⋯⋯⋯⋯ □ □ □ □ □ 

9. 在學校裡，您有要好的朋友 ⋯⋯⋯⋯⋯⋯⋯⋯⋯⋯⋯⋯⋯⋯ □ □ □ □ □ 

10. 在學校裡，您曾得過獎勵⋯⋯⋯⋯⋯⋯⋯⋯⋯⋯⋯⋯⋯⋯⋯ □ □ □ □ □ 

11. 學校的老師會鼓勵您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 □ □ □ □ 

12. 上課時，老師會關心到您  ⋯⋯⋯⋯⋯⋯⋯⋯⋯⋯⋯⋯⋯⋯ □ □ □ □ □ 

13. 在學校裡，您會向老師提出功課上的問題 ⋯⋯⋯⋯⋯⋯⋯⋯ □ □ □ □ □ 

14. 您會跟老師談您心中的話⋯⋯⋯⋯⋯⋯⋯⋯⋯⋯⋯⋯⋯⋯⋯ □ □ □ □ □ 

15. 您覺得學校裡的老師教得很好，很有趣 ⋯⋯⋯⋯⋯⋯⋯⋯⋯ □ □ □ □ □ 

16. 您覺得學校的各種活動都很有趣⋯⋯⋯⋯⋯⋯⋯⋯⋯⋯⋯⋯ □ □ □ □ □ 

17. 在學校裡，您有機會去做你有興趣的事 ⋯⋯⋯⋯⋯⋯⋯⋯⋯ □ □ □ □ □ 

18. 在學校裡，老師教的東西您大部份都能學會  ⋯⋯⋯⋯⋯⋯⋯ □ □ □ □ □ 

19. 在學校裡，您可以學到生活中有用的東西 ⋯⋯⋯⋯⋯⋯⋯⋯ □ □ □ □ □ 

20. 當您需要幫忙時，學校裡的人都能幫忙您 ⋯⋯⋯⋯⋯⋯⋯⋯ □ □ □ □ □ 

21. 老師在上課時，會使用教學媒體如電視機等 ⋯⋯⋯⋯⋯⋯⋯ □ □ □ □ □ 

22. 老師及同學能與您隨時交換意見⋯⋯⋯⋯⋯⋯⋯⋯⋯⋯⋯⋯ □ □ □ □ □ 

23. 學校裡的各個地方，您都可以到達，沒有困難 ⋯⋯⋯⋯⋯⋯ □ □ □ □ □ 

24. 在學校裡，老師知道如何幫助您學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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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生活素質 

填答說明:本量表所謂的社區係指有共同關係與功能的一個鄰里社區。該地區的居民具有各種
互助的設施，人與人之間的相知，使更能為本社區之榮譽而努力。它可能是一個小
鄉村，也可能是大城市中的一個區域。 

 4 3 2 1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過錄 
1. 您會自己去您想去的地方（例如：工作場所、學校、圖書館、電影院
等） 

□ □ □ □ □ 

2. 一般大眾運輸工具（例如：公車、火車、計程車）對您來 

   說會方便使用 ⋯⋯⋯⋯⋯⋯⋯⋯⋯⋯⋯⋯⋯⋯⋯⋯⋯⋯⋯ 

 

□ □ □

 

□ 

 

□ 

3. 您可以一個人在家裡附近活動（例如：散步、買東西、吃東
西）⋯⋯ 

□ □ □ □ □ 

4. 您有機會用錢買您喜歡的東西，別人不會阻止您⋯⋯⋯⋯⋯ □ □ □ □ □ 

5. 您懂得使用自己的金錢（例如：存錢、用錢買東西等）⋯⋯⋯ □ □ □ □ □ 

6. 您現在的錢夠您日常使用(例如：夠用來吃飯、買日常用品)⋯ □ □ □ □ □ 

7. 您覺得住家附近是乾淨與舒適的⋯⋯⋯⋯⋯⋯⋯⋯⋯⋯⋯⋯ □ □ □ □ □ 

8. 您覺得自己家裡面是乾淨與舒適的⋯⋯⋯⋯⋯⋯⋯⋯⋯⋯⋯ □ □ □ □ □ 

9. 您的住家附近有一些學校、郵局、便利商店、或菜市場⋯⋯⋯ □ □ □ □ □ 

10. 您有機會參加住家附近的一些休閒活動（例如：郊遊、看電 

   影、晚會、打球、廟會等）⋯⋯⋯⋯⋯⋯⋯⋯⋯⋯⋯⋯⋯⋯⋯ 

 

□ □ □

 

□ 

 

□ 

11. 您曾經參加過住家附近的一些休閒活動（例如：郊遊、看電 

   影、晚會、打球、廟會等）⋯⋯⋯⋯⋯⋯⋯⋯⋯⋯⋯⋯⋯⋯⋯ 

 

□ □ □

 

□ 

 

□ 

12. 您的住家附近有一些娛樂場所（例如：公園、運動場、遊樂 

    場、KTV、MTV）⋯⋯⋯⋯⋯⋯⋯⋯⋯⋯⋯⋯⋯⋯⋯⋯⋯⋯ 

 

□ □ □

 

□ 

 

□ 

13. 您會參加住家附近所舉辦的一些大眾的活動（如：吃喜酒 

    、大拜拜、殺豬公、電影放映、廟會等）⋯⋯⋯⋯⋯⋯⋯⋯ 

 

□ □ □

 

□ 

 

□ 

14. 當您參加這些活動時，鄰居們會高興您的參與加入⋯⋯⋯⋯ □ □ □ □ □ 

15. 當您有困難的時候，鄰居們會幫助您⋯⋯⋯⋯⋯⋯⋯⋯⋯⋯ □ □ □ □ □ 

16. 當您的鄰居有困難時，您會幫助他們⋯⋯⋯⋯⋯⋯⋯⋯⋯⋯ □ □ □ □ □ 

17. 在您的住家附近，您有要好的親朋好友⋯⋯⋯⋯⋯⋯⋯⋯⋯ □ □ □ □ □ 

18. 您會和您同事或親朋好友相處愉快⋯⋯⋯⋯⋯⋯⋯⋯⋯⋯⋯ □ □ □ □ □ 

19. 您會和鄰居打招呼、閒話家常、聊天⋯⋯⋯⋯⋯⋯⋯⋯⋯⋯ □ □ □ □ □ 

20. 您有和異性朋友交往的機會⋯⋯⋯⋯⋯⋯⋯⋯⋯⋯⋯⋯⋯⋯ □ □ □ □ □ 

21. 您常有家人或親戚朋友來探望訪視⋯⋯⋯⋯⋯⋯⋯⋯⋯⋯⋯ □ □ □ □ □ 

22. 家人會贊成您所要做的事情⋯⋯⋯⋯⋯⋯⋯⋯⋯⋯⋯⋯ ⋯  □ □ □ □ □ 

23. 當家人有事情要做決定時，他們會問您的意見⋯⋯⋯⋯⋯⋯⋯ □ □ □ □ □ 

24. 在生活中，您有需要時，家人會來幫助您⋯⋯⋯⋯⋯⋯⋯⋯ □ □ □ □ □ 

25. 在家裡，有人會和您聊天、聽您講心事或訴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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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業生活素質 

填答說明： (1).如果您現在有職業，請您就依照這項職業的經驗回答下列問題。 
(2).如果您現在沒有職業，但從前曾經有職業，就請您依照最近的那一項職業的
經驗作答。 

(3)如果沒有職業經驗者，可全部免作答。 
 

 4 3 2 1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過錄 
1. 您在工作（就業）之前，所接受過的教育或訓練對您的工作有幫助⋯ □ □ □ □ □ 
2.您在工作（就業）之前，有人先查一查您的能力，看看您 

  是不是適合做該項工作⋯⋯⋯⋯⋯⋯⋯⋯⋯⋯⋯⋯⋯⋯⋯⋯ 

 

□ □ □

 

□ 

 

□ 

3. 您在工作（就業）之前，有人先告訴您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可以賺多少錢，然後才由您自己決定去做這件工作⋯⋯⋯ 

 

□ □ □

 

□ 

 

□ 

4. 您在剛開始就業的那一段時間內，曾經有人幫助您解決工作上的困難 □ □ □ □ □ 

5. 您在找工作的時候，會有人給您一些工作的機會，讓您挑選 □ □ □ □ □ 

6. 您準時上下班 ⋯⋯⋯⋯⋯⋯⋯⋯⋯⋯⋯⋯⋯⋯⋯⋯⋯⋯⋯ □ □ □ □ □ 

7. 您在上班（工作）時，知道工作的方法，可以順利做好工作 ⋯ □ □ □ □ □ 

8. 您上班（工作）時，愛護您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 □ □ □ □ □ 

9. 您上班（工作）時，表現得認真、專心 ⋯⋯⋯⋯⋯⋯⋯⋯⋯ □ □ □ □ □ 

10. 您上班（工作）時，如果碰到困難，懂得請求別人幫助⋯⋯⋯ □ □ □ □ □ 

11. 您的工作場所安全，沒有危險⋯⋯⋯⋯⋯⋯⋯⋯⋯⋯⋯⋯⋯ □ □ □ □ □ 

12. 您的工作場所舒適，例如不會太熱、太吵、空氣太髒⋯⋯⋯ □ □ □ □ □ 

13. 您在工作場所走動、休息、上廁所時，感到方便，沒有環境上的障礙⋯ □ □ □ □ □ 
14. 您工作時所使用的東西，例如桌椅、工具等，可以方便使用， 

    不會妨礙工作⋯⋯⋯⋯⋯⋯⋯⋯⋯⋯⋯⋯⋯⋯⋯⋯⋯⋯⋯ 

 

□ □ □

 

□ 

 

□ 

15.您在職務上的升級、獎金或加薪的機會和其他同事差不多  ⋯⋯⋯ □ □ □ □ □ 

16. 在您工作的地方，您跟同事們一起工作，不會被隔離⋯⋯ □ □ □ □ □ 

17. 在您工作的地方，有人關心或稱讚您的工作表現⋯⋯⋯⋯⋯ □ □ □ □ □ 

18. 在您工作的地方，同事們會跟您打招呼、聊天、交朋
友 ⋯⋯⋯⋯ 

□ □ □ □ □ 

19. 您喜歡您的這一個職業⋯⋯⋯⋯⋯⋯⋯⋯⋯⋯⋯⋯⋯⋯⋯⋯ □ □ □ □ □ 

20. 您因為有這一個職業，而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 □ □ □ □ □ 

21. 您對於您這一個職業所得的薪水感到滿意⋯⋯⋯⋯⋯⋯⋯⋯ □ □ □ □ □ 

22. 您喜歡這個職業，因為可以交到朋友⋯⋯⋯⋯⋯⋯⋯⋯⋯⋯ □ □ □ □ □ 

23. 您喜歡這個職業，因為老闆愛護您、尊重您⋯⋯⋯⋯⋯⋯⋯ □ □ □ □ □ 
 

訪視結束時間 ________：________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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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記錄 

1.訪員編號：______________ 

2.訪員性別：□(1)男  □(2)女 

3.在正式訪問時，這份問卷是：  

□(1)受訪者自填                       □(2)訪員訪填 

□(3)透過第三者翻譯訪談               □(4)其他：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 

4.在訪問中，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受訪的意思?  

□(1) 開始時有意要拒絕                □(2) 訪問進行中曾表示拒絕的意思 

□(3) 訪問到最後有要拒絕的意思        □(4) 從頭到尾均未表示拒絕 

5.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表示不耐煩?  

□(1) 從未表示不耐煩                  □(2) 偶而表示不耐煩 

□(3) 有時不耐煩                      □(4) 一直不耐煩 

6.在訪問中，受訪者對訪員的信任程度如何? 

□(1)很低  □(2)低  □(3)高  □(4)很高 

7.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有意應付?  

□(1) 大都在應付                      □(2) 有時候在應付 

□(3) 不像是在應付                    □(4) 完全沒有應付的意思 

8.受訪者合作程度：□(1)很合作  □(2)合作  □(3)不合作  □(4)很不合作 

9.訪問所得的可靠程度：□(1)很可靠  □(2) 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可靠 

10.訪問時所用的語言是：□(1)國語  □(2)台語  □(3)客語  □(4)其他：_____(請說明) 

11.訪問時是否訪視員單獨作業? □(1)是  □(2)否 

12.訪問前是否有事先約定時間? □(1)是  □(2)否 

13.訪問時有其他人在場嗎? □(1)沒有  □(2)有，小孩:____人  □(3)有，大人:___人 □(4)都有 

煩請受訪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訪視員檢查本量表填妥無漏後簽名認證：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 

請督導複查本量表無誤後簽名認證：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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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研究（III） 

「社區生活素質量表訪談個案甲 

與預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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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l 訪談員： 甲、乙（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三年級學生） 
l 訪談日期、時間：87/12/14、7: 23p.m.；87/12/21、7:15pm； 

87/12/28、7:10pm 

l 家庭成員、環境素描： 
個案有奶奶（七十多歲）、爸爸、媽媽、弟弟同住，妹妹在台中工作，住在

台中。家裡的環境非常乾淨，家裡的浴廁有重新再改裝過，為了讓個案能夠方便

使用。家中成員非常和善。對訪視員很客氣，請訪視員飲料。 

個案爸爸以前開雨傘零件的工廠，現在關閉了，因為現在這種需要人工的工

廠都已經搬到大陸那邊了，媽媽是家管，家裡的經濟來源是靠地第一個人支撐，

弟弟在彰美路那裡的工廠工作，弟弟小他三歲，個案覺得弟弟的壓力還好，因為

弟弟並不是把所有賺的錢通通全數奉獻，也是會為自己留下一點。覺得生活還

好，還不會很困苦，因為已經這麼多年了，習慣了。 

l 訪談場所： 
    客廳，本來奶奶在看電視，但因為訪視員的來訪而中斷，王爸爸就把電視關

掉，請訪視員在客廳講就好了。 

l 訪談內容（綜合整理）： 
以下訪視員簡稱「訪」，個案簡稱「個」，個案母親簡稱「媽」。 

    訪視員的個案是位坐輪椅的年輕人，在彰化師大附近的「全成」當打字員，

工作時間為8:30：12:00，因為不想做太久，會很累，所以工作一個早上；上下

班是自己騎機車上下班的，機車需經過改裝，改裝需要在台北才有辦法改裝，而

且耗資約十萬元，政府補助兩萬元，他認為已經足夠。 

1.身體狀況： 

訪：你的背部是脊柱側彎嗎？ 

個：還有突出，都有，就是因為訪開刀完沒有穿那個背架啊造成的。 

訪：什麼時候開刀的？ 

個：喔，很久了，好多年前了。 

訪：很小的時候？ 

個：大概國中的時候。 

訪：是因為車禍嗎？ 

個：不是，是因為脊椎長瘤。 

訪：脊椎長瘤？是在脊椎那邊長瘤？從外表看不出來嗎？ 

個：看不出來。其實訪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就感覺到有異狀，就是晚上睡到半夜

大腿都會痛，剛開始去醫院檢查的時候都檢查不出原因來。 

訪：那就是因為開這個瘤就這樣？ 

個：不是，還沒開刀就不能走了，而駝背和側彎是因為開刀完以後沒有穿支架就

在練習走路的時候，因為支架不夠支撐力，然後就一直往前，有就變成這樣。 

訪：那走路都要靠輪椅嗎？ 

個：對。 

訪：那你騎機車要怎麼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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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的福利： 

個：訪的機車是連著輪椅一起上去的。 

訪：喔有那一種。那整個花費要多少？ 

個：你是指輪椅還是車子。 

訪：整個。就是輪椅要上去車子上，不是要有什麼特別的裝置啊？ 

個：喔就是外面那一台，把那個引擎拿到旁邊來，是去台北改的，這台車改起來

需要十萬。 

訪：政府有補助嗎？ 

個：大概兩萬五左右吧，訪也不太清楚。 

訪：就是有補助就對了？ 

個：對。 

訪：那你覺的政府這樣的補助合理嗎？ 

個：合理嗎？ 

訪：就是你覺的政府這樣做你覺的還不夠或者是說你覺的已經很不錯了？ 

個：因為這樣改起來比較比較特殊比較貴，所以兩萬五對訪來說當然是不夠的；

但是如果向一般小兒麻痺的車子改良的話，也許這樣就足夠了，所以訪覺得應該

按照障礙程度的不同的不同而去補助，而非一般普遍大家都一樣一定金額的補

助。 

訪：剛剛你媽媽是說像殘障特考這樣的考試啊，他們（政府）都會問說你有沒有

坐輪椅這樣子，這樣對你是不是有蠻大限制的？ 

個；對，因為像之前電信局有招考要殘障的，可是他們也限制說要能拿柺杖的，

坐輪椅的他們不要這樣，因為是工作環境的關係，有些是需要手高舉的工作。 

訪：那這樣對你限制蠻大的，那你覺的政府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個：其實現在政府無障礙環境作的有改進啦，但是那個是公家機關才有，但是像

私人公司他們不可能花一筆錢去幫你改裝什麼的。然後，訪是希望對坐輪椅的障

礙者，提供多一點的工作機會。 

 

3.對自己身體的遭遇及求學過程講述： 

訪：那你對你自己身體這樣子，會不會很不能接受自己這樣子？ 

個：因為訪不是一開始就不能走路，訪是慢慢來的，訪在發病的這段期間，也有

曾經有段時間角走路都沒有力氣，要服著人家走，後來又恢復正常；然後第二次

沒力氣的時候，就完全不能走了，後來是直接到醫院去了。 

訪：那時候是在國小是不是？  

個：那時候是國中，那斷斷續續不能走的時候，就是國小、國中都有。 

訪：那時候已經開刀了嗎？ 

個：訪讀完國中一年級下學期完才去開刀。從國小一直到國中這段時間，去醫院

都找不出來。 

訪：是到附近的醫院？ 

個：去林口長庚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都去過了。 

訪：看骨科？ 

個：骨科，復健科、神經科，都看過，都找不出來。 

訪：是他們沒有發現說在脊椎那邊長瘤？ 

個：當初在林口長庚的時候醫生有說可能是脊椎發炎，就是開要吃而已，檢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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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檢查不出來，但還是沒有起色，那時候是完全不能走，然後是住院的時候才徹

底地做檢查。 

訪：那那時候是住台北？ 

個：林口長庚。 

訪：那就是說一直到完全不能走的時後才做完整的徹底檢查？ 

個：其實說完整的徹底檢查，其實訪對他們醫院的儀器也不是說很瞭解，但是訪

每次去做檢查的時候，也不是普通的X光什麼的，可是那些檢查都檢查不出來，

後來他就叫訪到台中榮總照一部比較先進的儀器，那時候才找出來。那時候全省

這種儀器聽說沒有幾家醫院有，所以他介紹訪去那裡檢查。 

訪：那時候腫瘤還很小嗎？不然怎麼會看不到。 

個：那時候已經很大了。 

訪：那平常像洗澡的時候摸不出來嗎？ 

個：沒辦法。 

訪：那就是說它是往內長的，有壓迫到神經？ 

個：對對，它就是壓迫到神經，壓太久了，把神經組織壓壞了。 

訪：那你說開完刀以後你是因為穿那個背架才變成灣成這樣？然後就不能走了？ 

個：那時候其實是復健而已，也不能說是走。 

訪：那就是說自從開刀以後就沒有再起來走過了？ 

個：對對對。如果說掛穿刺架做復健的那個不算的話那就沒有了。 

訪：現在有沒有可能說透過復健還可以走？ 

個：訪覺得不太可能。 

訪：雙腳沒有知覺嗎？ 

個：對，完全沒有。 

訪：那就是因為開刀傷到神經？ 

個：不是，訪覺得不是，是因為腫瘤，因為那時候醫生說如果訪沒有開刀的話，

這個腫瘤會一直往上長，然後全身都不能動。所以訪覺得那個執刀一聲可說是訪

得再生恩人，因為假如沒有他執刀的話，訪現在可能都不能動。 

訪：那你那時候得知這個消息後，你的感覺怎樣？ 

個：其實，訪在知道不能走路之後，因為訪在開刀之前已經有ㄝ段時間不能走路，

所以不能走路也不是開刀之後才這樣，所以說那種感覺也沒有說那麼強烈。 

訪：訪剛剛聽到你說有一次國小生國一的時候，就是自己好了，也不會痛？ 

個：對， 

訪：那是為什麼？ 

個：不知道。 

訪：那你是不是不能做太久？ 

個：不是，因為脊椎損傷的人，下半身都沒有知覺，所以怕會長褥瘡啊什麼的。 

訪：所以要常常幫自己按摩？ 

個：講是這樣講，但是都沒有在做。只不過有時候會去游泳這樣而已。 

訪：那你野蠻喜歡運動的嘛？ 

個：那要看有沒有伴。 

訪：去游泳都自己去？ 

個：訪有時候會找朋友一起去。 

訪：游泳需要游泳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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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用，因為訪在小孩玩的池裡游（笑）陳下去的時候手一稱就好了。 

訪：那你動完手術之後還有在唸書嗎？ 

個：因為訪是一年級下學期完才去動手術，那訪有到仁愛學校插班一年級進去，

在仁愛讀完國中三年以後，訪就出來考外面，在彰工那邊讀製圖科，讀彰工畢業。 

訪：是參加他們的特殊考試？ 

個：不是，就是一般的，他們沒有什麼特殊的。 

訪：那你在全成是只有打字嗎？ 

個：打字、排版，那如果打字、排版沒有的話，就是做一些雜事。 

訪：那在負工學的製圖有沒有用上？ 

個：沒有。 

訪：讀了三年？ 

個：對，因為訪覺得自己的製圖也不是學得很好， 

訪：在負工學習的過程中有沒又遇到什麼挫折？ 

個：啊，沒有吧，那時候，就是很單純的去讀書，錒訪們那時候夜校的同學大部

分也都白天在工作，晚上在回來讀書，其實訪覺得這只是混個文憑而已。 

訪：訪不知道要問什麼了。（笑） 

個：沒關係，慢慢想。 

 

4.心裡對自己的看法： 

訪：現在可能要問一些比較心理的東西喔。 

個：可以。 

訪：就是你喜歡你自己嗎？ 

個：有沒有只哪方面的？ 

訪：整體吧。 

個：應該還好吧！都已經二十幾年了，怎麼可能說討厭自己呢？ 

訪：那基本上是蠻自訪肯定的。  

個：喔。不會咧，因為訪的老師都是覺得訪是比較沒有自信這樣子。 

訪：就是國小、國中跟高中？ 

個：國中，在仁愛吧。因為訪覺得在仁愛的導師與在一般學校的導師的關係會比

較密切。因為他們不是只有說只是指導課業，有時候要幫助學生解決其它的問

題，因為在仁愛的學生都是蠻不方便的。 

訪：那你自己覺得呢？ 

個：差不多吧！ 

訪：就是對自己叫沒有自信，為什麼會這樣子？ 

個：訪覺得不是因為訪身體的關係而是因為個性。 

訪：那你覺得這個以後有沒有辦法改進？ 

個：這個訪不清楚，因為訪沒有想過。 

訪：你覺的你的脾氣好嗎？會不會發脾氣？ 

個：訪覺得還好，訪不會說發很大的脾氣，很少，幾乎沒有。爸爸的脾氣比較大

其實也還好啦。 

 

5.人際關係： 

訪：那你剛剛說有時候會跟朋友出去游泳？是讀書時的朋友嗎？或是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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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他是學長，仁愛的學長。 

訪：那他也是行動比較不方便？ 

個：他是小兒麻痺。 

訪：學長有拿柺杖。 

個：對， 

訪：他是單腳？ 

個：他是雙腳，但是其實他只有穿一個支架而已。他很靈活，他還可以爬樹。 

訪：你喜歡你的同事和朋友嗎？ 

個：其實全成裡面的同事也是訪的學長，除了一個小姐以外，因為她是聾啞，訪

不會手語，所以平常很少跟他講話。但她人還是蠻好的。 

訪：那就是說你還是蠻喜歡你的同事和朋友的，覺得相處還蠻愉快的。 

個：對。 

 

6.對生活的感覺以及對自己職業的期望： 

訪：剛剛有講過，你對生活還蠻滿意的，是什麼樣的感覺？是安定啊？滿足啊什

麼的？ 

個：嗯，訪是覺得平凡。覺得現在的日子有那種過一天算一天的感覺。就是一天

的工作做完，然後接著第二天，就是這樣一天一天這樣。 

訪：然後你覺得這樣子滿意了，這樣就好了？還是說對於未來的工作有什麼想要

改變的或者是說有什麼期望的？ 

個：對工作上訪是希望說能夠在做更深入一點的，因為打字排版也不是說很有技

術的那一種，不是說很專業的，所以訪是希望說如果有可能的話，訪會比較朝向

更有技術性的去做。 

訪：譬如說什麼？ 

個：比如說設計這方面的，就是說不要這種大眾化的，就是要有自己的一叫專業

的技術的。 

訪：像製圖算不算呢？ 

個：製圖當然是算啊，但是訪覺得製圖的話可能就是，因為訪也是說過訪在附工

並沒有學得很好，那如果說如果要走製圖的話，那就是還藥學一段蠻長的時間。 

訪：那如果說你要在走比較專業技術的話，那勢必要再充電囉？你有沒有這樣想

過？ 

個：再充電的話，訪是有想過，在電腦方面的話，就是在補習嘛，或是朋友會的

話就是請教他們這樣子，但是因為訪的朋友大概都跟訪差不多，但是如果是補習

的話又要花一筆錢，所以訪也不知該怎麼辦！ 

訪：就是書不知到要透過什麼管道再繼續進修？ 

個：對。 

訪：那政府有沒有這種管道讓你去進修？ 

個：也是有職業訓練啦，但是也都是打字排版，其實訪們殘障者的電腦訓練都是

打字排版，那第二種就是製圖，第三種就是美工設計，但是美工設計比較少。 

像訪有一個學長，他就是在電腦公司作美工設計的，他那種就是比較專業的。 

訪：那你就是比較喜歡像每工這樣技術方面的？ 

個：訪是比較專業一點的，像寫程式也是一種專業的技術，但是訪覺得寫程式似

乎太難了。但就是說多方面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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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就是說，你對現在的生活還滿意？那對未來的期望就是說要有所進步，比

現在還好。 

個：對，未來應該要這樣比較好，不然如果你未來跟現在一樣的話，那就是不長

進（笑） 

訪：那你有沒有想說用什麼方式讓自己走到自己想要走的路？ 

個：沒有想過。 

訪：那剛剛不是有講過向政府那邊不是有職業訓練什麼的？ 

個：對， 

訪：那像每工方面呢？ 

個：那還要三年之後。 

訪：就是有時間限制？ 

個：對， 

訪：那除此之外呢？還有考試？ 

個：沒有考試。你只要符合資格的話。 

訪：那如果說三年之後，那你有沒有考慮唸別的？ 

個：應該會去唸，如果他們有的話，因為訪覺得在彰化這方面好都是打字排版比

較多。 

訪：那你是覺得政府這方面作的還不夠？ 

個：訪是覺得彰化這方面作的不太夠。 

訪：那你是知道別的地方有其他方面的職訓是不是？ 

個：台北榮總有。訪有一個學長他就是在那邊學製圖，那他學出來以後，就直接

在機械製圖的公司上班，這樣也是蠻不錯的。 

訪：那你是覺得說政府對區域的發展不均？就是比較不重視這邊是不是？ 

個：對，區域發展不均。但也不是說它們不重視這邊，而是說它們想重視也沒有

那種能力，其實應該講沒有那種經費。你看台北市，只要戶口在那邊，就每個月

都有三千元的補助經費，訪是聽人家這樣講。 

訪：那它是有分重度、輕度嗎？ 

個：不是，它是看你是不是低收入戶。 

 

7.對此次訪談的質疑： 

個：做這個會有用嗎？ 

訪：這個和你之前做的那個問卷不一樣，那個問卷只是一些數據而已，然後訪現

在要做的是把一些你的感受說出來，是不一樣的，讓外界的人知道你們的心聲是

怎樣的，然後說政府應該做哪些福利呢？是覺得說政府作的還不夠？或者是已經

蠻感謝的，就是要寫出來讓人家看，看你們真正的感受是什麼，那這種量表就只

是數據而已，比方說有70%的殘障朋友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它只是一個數據。 

個：嗯！難怪你們老師要叫你們分三次，感受也不可能一次就說完。 

訪：對呀！ 

 

8.休閒活動： 

訪：平常你做的活動，除了你剛講的游泳之外？ 

個：其實訪是比較不喜歡出去啦，所以大部分都待在家裡比較多。 

訪：那逆在家裡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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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看電視、打電動看書、打電腦。 

訪：打電腦？打電動嗎？ 

個：不是，電腦的店動太貴了。 

訪：那如果是戶外的呢？ 

個：戶外的游泳，有時候會和朋友騎車子去朋友家，或者是去台中找朋友玩。 

因為訪有個同學在台中讀逢甲，他也是脊追損傷的，他是睡到一半從床上跌下來

就這樣。 

訪：啊？訪小時候也是常常跌下床。 

個：（笑）他運氣很不好。 

訪：那你是去找朋友聊天，還會做什麼事情？ 

個：聊天之外，有時候會有一些活動，比如說烤肉啦，或者是去唱KTV啦，就是

聚會啦。 

訪：那大多久聚一次？ 

個：不一定，因為現在比較忙，大概兩三個禮拜吧。那之前他課業沒有那麼忙的

時候，幾乎每個禮拜他都會下來，或者是訪們上次這樣子， 

訪：那游泳呢？你多久會去一次？ 

個：游泳，一兩個禮拜吧。現在還在學的階段，訪還不會換氣。 

訪：那你是每隔兩個禮拜去游泳，算是蠻規律的？ 

個：算起來是一兩個禮拜啦，如果說是很忙的話，或者說是下雨的話就沒去啦。 

訪：比較忙？ 

個：對。像有時候工作太累，有時候訪會接打字的會來打，就會比較類個６天就

會睡比較晚。 

 

9.生活態度及適應： 

訪：你會養要改變現在的生活嗎？ 

個：不會，訪怕越便越糟糕。 

訪：現在你可以賺錢自己養活自己？ 

個：可能會養不活喔。因為訪一個月最多才八千塊啊，因為訪是做小時的。 

訪：那你日常的花費呢？你現在住家裡？ 

個：花費，住家裡的話，是只有花錢，那零用錢的話，幾乎只有出去才有花，不

然大概一個月大概一千塊以內就可以了，就是花油錢，因為訪也很少在出去。 

訪：那對你賺的錢，你有沒有說有一些計畫？ 

個：拿去買股票。 

訪：你什麼想要買股票？ 

個：投資啊理財啊。 

訪：有沒有想到說為將來？ 

個：嗯！點。 

訪：你會想說一些事情要按照自己的法去做事情，不要有人去做又擬的想法嗎？ 

個：會， 

訪：現實生活當中會有人限制你行動嗎？比如說出去玩啊什麼的？ 

個：嗯！不會，他們比較不會限制訪那麼多。 

訪：那你覺的你在家裡是不是個很重要的人呢？就是家人給你的感覺？ 

個：給訪的感覺訪覺得不會有輕視你或比較忽略的感覺，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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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是說會比較重視你或是和一般平常沒有兩樣？ 

個：訪覺得沒有兩樣吧！ 

訪：那你覺得外界對你的態度，有沒有說會有歧視、奇怪的眼光啊，你會有什麼

感覺？ 

個：剛開始這樣的時候，那種感覺是比較強烈，可是現在不會了。 

訪：是什麼樣的想法讓你有不一樣的轉變？ 

個：可能是去仁愛吧？因為訪在那邊見到的也都是殘障的朋友，那他們其實也不

會說對於行動正常的人，對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看待，他們也不會覺得奇怪，訪

也不太會講。 

訪：就是去仁愛才覺得說不會這麼在意別人的眼光？ 

個：對對對。 

訪：那你仁愛畢業以後，應該有一個調適期吧？ 

個：其實訪從仁愛出來以後，訪就直接讀彰工嘛，然後讀完彰工以後，訪就在家

裡休息一年嘛，然後再職訓，職訓又職訓，然後職訓快結束以後，訪才找到全成

的工作，所以說調適期，那個不知道那個叫做調適期！ 

訪：那就是說全成是今年才進去的喔？ 

個：喔不是訪已經在那邊快一年喔，喔不是，一年快過去了。 

訪：去那邊就是覺得各方面都還蠻適應的喔？ 

個：嗯！對，因為在那裡的工作算是蠻單純的啊，同事之間的相處也是不錯啊，

所以說也不會說有奇怪的感覺這樣子。 

訪：之間是不是有正常的沒有殘障的人？ 

個：其實全成裡面就只有老闆和老闆娘是正常的而已。 

訪：那你會不會覺得老闆他們會對你們有不同的看法？ 

個：老闆會像對一般人的那樣看待，甚至老闆可能還會要求更加嚴格一點。 

訪：要求更嚴格，那你的感覺如何？ 

個：覺得是不錯啦，至少還有人在要求你，這樣才能更進步啦，應該也可以這樣

講。 

訪：那你對老闆和老闆娘的真正感受是什麼？ 

個：對老闆訪是覺得他好像是很煩的感覺， 

訪：很煩？對你們很煩？ 

個：不是，就老闆來講他好像是對任何事都很煩的感覺，那就是說好像整天都是

一個苦瓜臉這樣，然後他又對你要求比較嚴格這樣，所以你就會覺得他對你比較

兇這樣子，但是其實是還好。 

訪：你覺的老闆這種態度？ 

個：訪是覺得可能是天生的，或者是他做這個做這個做那麼多年了，然後又做一

些雜事，一會兒應付這個，一會兒應付那個，都會覺得煩這樣子。 

訪：你不會覺得他是因為你們？ 

個：不會不會，訪是覺得他不會是因為訪們。 

訪：所以基本上你和老闆、同事之間的相處都還滿意，還蠻好的？ 

個：對，對。 

訪：那你滿不滿意你現在的薪水？ 

個：訪其實也不敢要求要多少薪水，因為訪是做小時的，他一個小時給訪90原，

已經算蠻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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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剛剛你說想要更專業的事情，有沒又想說是因為薪水想要更多一點？ 

個：有，因為更專業，才會賺多一點。那其實是想要多學一些電腦方面的，因為

訪自己也是對電腦方面的技術有興趣 

訪：就是說你還會考慮到興趣？ 

個：嗯！ 

訪：那平常穿著就是依照自己的喜好穿這樣，就是隨便穿這樣？ 

個：對，你看訪現在穿就知道了，訪可以一個禮拜就穿兩套衣服，兩套輪流交替

穿。 

訪：那你就是生活決簡單輕鬆這樣子？ 

個：訪覺得訪比較不會注重那個門面，還是說裝扮吧！ 

訪：那你覺得整體的生活態度？就是說比如說你要出去啊，就是輕輕鬆鬆啊，不

必說什麼豐功偉業，多采多姿啊什麼的？ 

個：對啊，像有時候訪會覺得說生活簡單就好了，其實有的人會覺得平凡就是多

采多姿啊什麼的，像訪是覺得可以了，蠻不錯了，至少比訪剛開始這樣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沒有趣接觸外面，所以都自己一個人，所以那時候訪就養成說一個

人在那邊沒有電視看，無聊到睡不著叫，就自己一個人坐在那邊發呆的話，也沒

有關係。那現在不一樣了啦，現在會覺得那樣不好。 

訪：那你把自己封閉起來到走出去… 
個：訪覺得那不算封閉。訪覺得那只是低潮期。 

訪：那你覺得你當時走出去時的那種心情是？ 

個：訪覺得會走出去的時候睡去仁愛讀書因為訪受傷到仁愛讀書的那段期間，訪

都一直待在家裡沒有出去，直到訪在讀仁愛的時候，那時候才有說接觸到外界，

在這之前，訪可以整天都待在家裡。都待在二樓，因為那時候訪住在二樓嘛，就

是聰從起床到吃飯、睡覺都待在二樓。二樓也有電視，沒辦法，因為有需要啊。 

訪：那你那時候去讀仁愛學校的時候，是你自己想去唸，還是父母鼓勵你去唸？ 

個：那個是政府的九年國民教育啊，一定要去唸。 

訪：你們這邊有沒有公園或電影院啊？ 

個：沒有啦，這個偏僻地方。（個案開始敲擊麥克風，大概覺得有點無聊吧！） 

訪：這邊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個：沒有，偏僻地方啊。 

訪：有沒有廟會啊什麼的？ 

個：有。 

訪：那你會去嗎？ 

個：不會，因為太多人了，會擠死人的，連動都不能動，輪椅會擠不過去，不方

便。 

訪：如果撇開這些不講，你會想去嗎？ 

個：不會，太吵了。 

訪：比較喜歡安靜的生活？ 

個：點頭。 

訪；你在仁愛有沒有讓你印象特別深刻的老師？ 

個：（想一想）有，應該是訪們導師吧！ 

訪：給你印象深刻是因為？ 

個：大概是接觸比較多吧！不然其它的任課老師就是教完課就走，導師比較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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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是他還是會解決學生的其他問題，心理問題。 

訪：那如果有困難會去找他？ 

個：會啊。 

訪：有沒有什麼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個：沒有，因為訪就是去讀書，然後下課就回來這樣。在仁愛的同學是說，下課

之後，在宿舍的生活才是多采多姿的，可是訪從來沒有經歷過，訪就是一下課就

回來，因為訪家距離仁愛很近啊， 

訪：對對，都在和美。 

訪：你如果運用你自己賺的錢去買東西，家人會不會管你或念你啊？ 

個：比較貴重的吧！可是訪比較沒有買什麼比較貴重的。就是說花大錢的時候，

家人就是會問你一下說：那個東西質的或是說那個東西的功用是什麼，因為他們

並不知道啊，其實向這樣的東西是很少啊。那訪花最大的前大概就是電腦吧！電

腦一台就要三、四萬啊。 

訪：是你自己買的？ 

個：訪爸爸他們有幫忙出一點錢。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在工作。 

訪：那你都拿電腦做些什麼工作？ 

個：嗯！像現在有在上網，那之前有在學電腦，先學DOS，打字排版，然後後來

有接一些打字排版的工作回家自己做，下午的時候啦，多多少少賺一點。 

訪：那就是說家人對於你做的事就是都蠻贊同阿這樣子？ 

個：對啊，就是沒有聽過他們說反對的吧！ 

訪：那你跟家人的關係應該都不錯吧？ 

個：對，應該都差多吧！ 

訪：如果說家裡有事情要決定的，家人會不會詢問你的意思？ 

個：會啊。 

訪：你是長子? 

個：對。 

訪：在家裡家人會聽你聊天、聽你訴苦？ 

個：會。 

訪：通常都是誰比較多？ 

個：通常都是媽媽。因為訪從發病到在都是她在照顧訪。 

訪：所以說在機人的感情裡面，你和媽媽的感情算比較深厚囉？ 

個：對。 

訪：媽媽很關心你耶！因為剛剛她有告訴訪說政府方面的考試對你來說很不方

便。 

個：因為她也是希望說政府做這方面的考試對訪們這些殘障者，會比較有幫助。 

訪：媽媽會希望說你能早日可以自己完全獨立這樣子的希望是不是？ 

個：會吧！ 

訪：在彰工讀書的時候咧們班同學會說年齡層會有多大的差異嗎？ 

個：不會喔！ 

訪：也是差不多。 

個：因為訪比較晚去，所以訪比較年長，大概多一兩歲。 

訪：那你當初學製圖的時候，是因為有興趣嗎？ 

個：不是，是因為那時候在填選科別的時候，訪媽媽有聽一位老師說製圖舊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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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都是坐著，以後工作也是坐著，所以就報那一科啊。 

訪：那會不會書是因為你對製圖沒有興趣，所以就沒有好好去唸這樣子？ 

個：喔，不是，其實訪那時候還沒去讀的時候，訪根本不知道製圖是什麼，事後

來去上課的時候有些概念聽不懂，就不會化，所以就越學越沒興趣。 

訪：那對目前的生活環境還滿意嗎？ 

個：訪沒有去過其他社區，所以訪也不知道。訪們這邊其實你看都是住家，妙也

是蠻遠的。 

訪：所以你覺的怎樣？ 

個：訪覺得還是鄉下地方吧！（笑）因為沒有一個社區該有的設施吧！ 

訪：那像你說的游泳池在哪裡？ 

個：在花壇。 

訪：在花壇！好遠喔！你們這邊沒有其他游泳池嗎？ 

個：沒有，訪們要到彰化，喔有，在和美，訪們仁愛學校那邊有一家， 

訪：那你不去那邊游喔？ 

個：因為那是露天的，冬天比較冷。 

 

10.交通工具： 

訪：那你的交通工具就是那台機車？有沒有其他工具？ 

個：對，就是那台機車，在這之前就是開那台車子，訪爸爸媽媽載， 

訪：那你如果去台中還是騎機車，已經很習慣了？ 

個：對。 

訪：爸爸媽媽不會說很擔心你？ 

個：不會，他們反而很鼓勵訪去接觸外面，他們也不希望訪就是待在家裡。 

 

11.對家人的描述及媽媽的訪談： 

訪：那你爸爸現在是目前沒有工作而已？ 

個：對，其實訪野蠻擔心它的，因為已經有一個歲數了，也不知到找的到還是找

不到。 

訪：大概有五十歲了？ 

個：應該有了吧！ 

訪：對於政府的措施，不知道你們的感覺如何？ 

媽：那個社會科那邊，之前有打電話去，問說是不是有那個殘障優先的保障名額，

看要怎麼辦理？但是社會科那邊就是書他們還沒有接續到４這樣的事情，否則，

訪也希望說如果公益採見出來的話，這樣的話離家裡也比較近也比較自由。 

個：訪媽說的是殘障保留名額。就是公益採見有規定說至少說多少人就要有多少

個殘障朋友這樣。 

媽：社會局就是說還沒有接續過來，所以還不知道。 

訪：那這樣一路上走過來，會不說就是處處碰壁這樣子？ 

媽：那他是在那邊學排版，就是說他有在同學那邊晚上打工這樣，他才有在工作，

不然他仁愛讀完，然後又去讀附工，讀完，在家裡大概待個一兩年耶！訪也不知

道他要做什麼，他讀製圖科的，獨出來卻不能學以應用，後來他又去博愛那邊去

學排版這樣，才去全成上班這樣。不然都沒有做什麼。訪們也是有去政府辦的那

個職訓中心，但是他沒有無障礙空間，所以他無法讓輪椅進去，所以他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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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的機會，不然那邊有製圖的機會可以讓他學這樣。 

訪：那王太太你會不會覺得說這盎很不公平有怨言這樣子？ 

媽：會又怎樣？訪們也沒有辦法說對社會提出意見啊。 

訪：沒有伸述管道，對不對？ 

媽：對對。訪們也沒辦法。不然像這個機會沒有了，才會去博愛，不然像製圖這

個，現在比較多人在用了，也比較專業了，雖然說比較辛苦，但是這是比較有工

作機會啦。唉！就是沒辦法去學製圖呀！ 

訪：他是覺得說對現在生活還可以啦！ 

媽：對啦，就是現在收入一個月大概只有六、七千塊而已，他也沒有花什麼，算

是還很節儉了，去上班回來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有時候會帶一些打字的回來的做

這樣。他也不會書和人家出去說亂跑，因為也比較沒辦法。 

訪：他和朋友應該蠻好的？ 

媽：人家如果有邀他的話，他就會去這樣。 

訪：其質他這樣子很好，他都會走出去這樣。 

媽：對啊，機車一買給他，也會和朋有去游泳，有時候會去台中，也覺得蠻高興

的他會出去跟人家玩。他是比較內向啊，像畢業旅行，訪也鼓勵他一起去，訪還

說媽媽陪你去，他就說不要這樣。 

訪：你是因為比較內向嗎？還是說像你剛剛說的你比較不喜歡很多人這樣？ 

個：都有啦。 

訪：比較喜歡這樣靜靜生活， 

媽：對。他是小便比較不方便。無障礙空間做得很不好，只有向師大附近那個加

油站那邊有而已， 

訪：就是出去時，這方面都很不方便。那你會不會有因為這樣的考量，就不想要

出去？ 

個：如果說去比較不熟悉的地方會這樣，如果說去比較不熟悉的地方就會覺得比

較不喜歡去這樣。比較常去的地方，就是比較習慣就不會。 

訪：在工作場所的廁所有那種可以供你比較方便如廁的地方嗎？ 

個：喔沒有，訪都是回家上或者是到師大去。不過，訪很少在外面上廁所，因為

訪上一次廁所，要二、三十分鐘， 

媽：他要拍尿，要用手去拍。 

訪：工作這麼久都沒排尿喔，那不會覺得漲漲的？ 

媽：會。 

個：訪會控制飲水量。已經習慣了。 

媽：對啦，他也不會說在外面自己亂吃，他也不敢這樣。 

訪：生活習慣還算很好啦。 

媽：對。如果出去，到朋友家去，他都會控制啦，不會說很好吃，就吃很多，他

不會這樣。 

訪：那生活習慣很好。 

媽：對啊，就是自己遇到這樣的事，就是要去面對這樣。 

訪：你媽媽這樣說，你有什麼感受？ 

個：沒有，適時就是這樣還好兩個講的差不多，沒有互相矛盾。 

媽、個：（笑） 

媽：就是實話實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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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然又要再重做一次。 

訪：那你覺得你已經定下來了，個性已經定下來了。 

個：差不多吧！ 

訪：除了健保以外，還保什麼？ 

媽：國華，人壽險啊。 

訪；那保金有沒有比較高？ 

媽：沒有，和一般人一樣。 

訪：王太太你覺得政府為殘障朋友做的工作如何？ 

媽：就是希望作這個以後，能夠有所幫助啦。 

訪：對呀！訪也希望對你們有幫助這樣。 

媽：像有時候去找工作，政府那邊就會問說你們有沒有坐輪椅？坐輪椅就不適用。 

訪：那妳覺得這樣合理嗎？ 

媽：就是不合理啊，因為說實在的，現在殘障是說要小兒麻痺的，像訪們這樣脊

椎損傷需要坐輪椅的，通常都不會被錄用。像之前那個新竹貨運公司要徵電腦處

理的人員，他有去應徵，然後他們那邊也請他留下電話，但是訪後來看報紙他們

還是在刊登。訪們是希望他們那邊會打電話來說，可以錄用訪們，因為在全成上

一個早上的班然後下午回來可以休息，晚上就是可以去上這個班這樣，但是他們

就是不要採用這樣子。說實在的，現在父母都還在，他也能自己多少賺一點錢，

那如果說以後比較老、父母也不在的時候，那時兄弟如果都已經嫁娶了，誰會管

他？ 

個：就還不知道能不能活那麼久呢，妳那麼緊張幹嘛！ 

媽：這當然是要擔心的啊。 

訪：王太太會覺得這樣的問題，你會希望政府應該怎麼做？ 

媽：訪是希望政府或是私人機關能夠多多開放殘障保留名額，給殘障朋友一個機

會這樣也是不錯的，至少讓他們試試看，不要一開始就因為坐輪椅而立刻摒除機

會。這樣對訪們比較有空間去接觸社會給一個機會。 

訪：有可能說用柺杖或什麼的？ 

媽：他不可能啦。他脊椎損傷都已經沒有知覺了，坐會坐不穩，所以沒辦法。 

訪：就是希望能夠開放對坐輪椅的朋友多開放工作的機會。 

媽：對。 

訪：那王太太妳對他的期望？ 

媽：訪希望他的身體健康就好了。因為像他這樣訪也不太能出去，就是要幫他做

什麼做什麼，做什麼這樣。 

訪：那媽媽也是非常辛苦。 

媽：就遇到了也沒有辦法。到國中一年級才這樣，那時候全省走透透，到處求醫。 

就是遇到了，就是要面對堧有什麼辦法。但是他是很堅強啦。 

訪：他很樂觀啊。 

媽：（笑）還好，也求上進啦。像他現在在全成那裡下午沒工作，他就會想說訪

應該再去找個工作，他實在很會想，訪講實在的，就是可惜這樣，如果不是這樣，

訪們現在可能已經讀研究所了。（笑） 

個：（笑）聽妳在說。 

媽：頭腦很好啦。就是這樣。 

訪：沒關係，他還蠻樂觀的。那王太太你是覺得說他們這樣說只是一個藉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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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他們這樣也有他們的考量？ 

媽：訪也不知道耶！因為人家就這樣講了，訪也不好意思說再去問人家，請他說

讓訪們試試看這樣。 

訪：好，不然訪們就到這邊，謝謝你們！ 

媽：不會啦。 

訪：好，拜拜！ 

媽、個：再見。要小心一點喔。 

 

12.訪的感想： 

    訪談後的訪，覺得自己真的太幸福了，其實，訪發現天下的父母，除了那些

虐待兒童的人不算以外，訪們的父母都是訪們在世上的最大恩人。在和王媽媽聊

過後，訪深深的感到父母不管自己的小孩今天是變成怎樣的有缺陷或是變得很不

孝順，他們還是一樣能夠原諒你，一樣很愛訪們的。兄弟姊妹有自己的事以後，

可能會因為時間或空間的阻隔，無法幫助你，但是，父母卻不管怎樣，他們都不

會離開你，直到他們離開這個世界那天為止。因此，訪實在很難想像那些拋父弒

母的人，是否長的像人？訪不知道為什麼社會上這麼多人不懂得感恩與惜福。 

    另外，像訪的個案這樣堅強的人，不僅不放棄生活，也肯上進，想再為自己

或者是父母做一些事情，他很努力在過每一天，沒有好高騖遠，沒有朝三暮四，

他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但是訪們的社會卻吝惜給他多一點生存下去的機會，處處

讓他們碰壁，訪真的希望做這份質的調查後，能夠對他們有所幫助，政府或者是

相關人員能夠多正視這些問題幾眼，這樣殘障朋友們才有更美好的未來，訪們也

不至於只是一群做表面功夫、做白工的工具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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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生活素質之研究（III） 

「過錄編碼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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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身心障礙青年 

社區生活素質研究（III） 
過錄編碼薄—新（民88年） 

 

List of variables on the working file 

一、受訪之障礙者基本資料 

Name                                    量表問卷題號                      Position 
 
X.1       量表編號(區域代碼)              第一頁第 1格                            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1    北區 
              2    中區 
              3    南區 
              4    東區 
 
X.2       量表編號(省,直轄市)              第一頁第 2格                            2 
          Print Format: F3 
          Write Format: F3 
 
          Value    Label 
 
              1    台灣省 
              2    台北市 
              3    高雄市 
 
X.3       量表編號(縣,省轄市)              第一頁第 3-4格                          3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001-100    北區 
              101-169    中區 
              170-228    南區 

229-240 東區 
 

X.4       量表編號 (縣轄市 ,鄉鎮 )             第一頁第5-6格                           4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X.5       量表個案次序                     第一頁第 7-9格                          
5 
          Print Format: F3 
          Write Format: F3 
 



 218 

                                             題號 
A.1       本問卷由誰完成                     一~1                              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0    複選 
              1    本人 
              2    配偶 
              3    父母 
              4    親戚 
              5    兄弟姊妹 
              6    鄰居 
              7    同學,同事或朋友 
              8    其他 
 
A.2       性別                               一~2                               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男 
              2    女 
 
A.3       出生年月日                          一~3                           8-11 
          Print Format: MOYR6 
          Write Format: MOYR6 
 
A.4       教育程度                            一~4                           12-13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10    不識字 
             21    識字(國小畢,肄業),普通班 
             22    識字(國小畢,肄業),資源班 
             23    識字(國小畢,肄業),特殊班 
             24    識字(國小畢,肄業),特殊學校 
             25    識字(國小畢,肄業),教養機構 
             26    識字(國小畢,肄業),其他 
             31    國中,普通班 
             32    國中,資源班 
             33    國中,特殊班 
             34    國中,特殊學校 
             35    國中,教養機構 
             36    國中,其他 
             40    高中(職) 
             43    高中，特殊班 
             44    高中，特殊學校 
             50    大專以上 
             88    不須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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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     目前就讀學校                       一~5.1                            1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國中 
              2    高中 
              3    大專 
              4    其他 
              8    不須填答 
 
A.5.2     目前就讀年級                        一~5.2                             1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一年級 
              2    二年級 
              3    三年級 
              4    其他 
              8    不須填答 
 
A.5.3     目前就讀的班級                     一~5.3                               1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普通班 
              2    資源班 
              3    特殊班 
              4    特殊學校 
              5    教養機構 
              6    其他 
              8    不須填答 
 
A.6       障礙類別                            一~6                           17-18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10    視覺障礙 
             20    聽覺(或平衡)障礙 
             30    語言機能障礙 
             40    智能障礙 
             50    多重障礙 
             61    肢體障礙(上肢) 
             62    肢體障礙(下肢) 
             63    肢體障礙(軀幹) 
             7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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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殘障等級                          一~7                                1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輕度 
              2    中度 
              3    重度 
              4    極重度 
              5    或 x級 
 
A.8       家中還有誰是障礙者                  一~8                             2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0    無 
              1    父親 
              2    母親 
              3    兄弟姊妹 
              4    其他 
              5    複選 
 
A.9       就業狀況                           一~9                             2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現在有職業 
              2    現在沒有職業但以前曾有職業 
              3    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未有職業 
 
A.9.1     所擔任的職業名稱與內容是什麼        一~9.1                          22-23 
(刪除) 
          Print Format: F3 
          Write Format: F3 
 
          Value    Label 
 
          8    不須填答 
          職業名稱與內容分類，請詳見附錄-職業分類表 
 
A.9.2     該職業每月薪資約為新台幣            一~9.2                            2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新台幣 15360元以下 
              2    新台幣 15360元(含)以上-新台幣 17360元 
              3    新台幣 17360元(含)以上 
              8    不須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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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3     該職業每天的工作時數                一~9.3                          25-26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77    不固定時數 
              88    不須填答 
 
A.9.4.1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                  一~9.4.1                            2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沒有福利 
              2    有-(續 a.9.4.21) 
 
A.9.4.21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有)-(獎金)        一~9.4.21                           2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4.22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有)-(禮物)        一~9.4.22                          2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4.23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有)-(旅遊招待)     一~9.4.23                         3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4.24  該職業每年的福利為-(有)-(其他)         一~9.4.24                         3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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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5.1   除了健保外,還有其他保險嗎            一~9.5.1                           3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沒有任何其他保險 
              2    有-(續 a.9.5.21) 
 
A.9.5.21  除了健保外,還有其他保險嗎-(有)-(勞保)   一~9.5.21                         3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5.22  除了健保外,還有其他保險嗎-(有)-(公保)  一~9.5.22                          3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5.23  除了健保外,還有其他保險嗎-(有)-(農保)  一~9.5.23                          3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5.24  除了健保外,還有其他保險嗎-(有)-(漁保)  一~9.5.24                          3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A.9.5.25  除了健保外,還有其他保險嗎-(有)-(其他)   一~9.5.25                         3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Value    Label 
 
              0    否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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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6     職業薪資所得之運用情形              一~9.6                           3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由您本人全權處理 
              2    由別人代為處理 
              3    部分收入可由您自行處理 
 
A.10.1    以前就學時,與誰同住-(國小)            一~10.1                          3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與父母同住 
              2    與父親同住 
              3    與母親同住 
              4    在學校宿舍 
              5    與親戚同住 
              6    其他 
              8    不須填答 
 
A.10.2    以前就學時,與誰同住-(國中)            一~10.2                          4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與父母同住 
              2    與父親同住 
              3    與母親同住 
              4    在學校宿舍 
              5    與親戚同住 
              6    其他 
              8    不須填答 
 
A.10.3    以前就學時,與誰同住-(高中)            一~10.3                           4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與父母同住 
              2    與父親同住 
              3    與母親同住 
              4    在學校宿舍 
              5    與親戚同住 
              6    其他 
              8    不須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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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4    以前就學時,與誰同住-(大專)           一~10.4                            4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與父母同住 
              2    與父親同住 
              3    與母親同住 
              4    在學校宿舍 
              5    與親戚同住 
              6    其他 
              8    不須填答 
 
A.11      目前的居住方式是                    一~11                            4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獨居 
              2    僅與配偶同住 
              3    與配偶,子女同住 
              4    與父母或子女同住(包括隔鄰而居及輪住) 
              5    與親戚,朋友,同事共住 
              6    在教養機構內居留 
              7    其他 
 
A.12      目前居住的房屋所有權屬於            一~12                           4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自有 
              2    租貸 
              3    家人擁有 
              4    有關人士(團體借住) 
              5    政府或企業機構借住 
              6    親戚,朋友,同事借住 
              7    政府或企業機構配住宿舍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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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目前主要由什麼人照顧生活起居        一~13                           4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不需要他人照顧 
              2    親朋好友或同事照顧 
              3    家人或配偶照顧 
              4    現住福利機構或醫療院所 
              5    僱用他人照顧 
              6    需要照顧,但無人提供 
              7    其他 
 
A.14.1    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第一)       一~14.1                46-47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1    閱讀書報,雜誌 
              2    園藝,手工藝 
              3    下棋,打牌 
              4    飼養寵物 
              5    訪親朋好友聊天 
              6    藝文展演活動 
              7    宗教活動 
              8    研究命理 
              9    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10    釣魚,登山,健行,旅遊 
             11    書法,繪畫,攝影 
             12    彈奏樂器,吟唱 
             13    外出觀賞影劇 
             14    集郵,收藏文物 
             15    外出吃飯,飲茶,喝咖啡 
             16    運動健身(慢跑,散步,拳劍,舞蹈,氣功,打球) 
             17    其他 
             18    無法從事休閒活動 
             88    不須填答 
 
A.14.2    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第二)        一~14.2              48-49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變項值同前題所列 
 
A.14.3    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第三)          一~14.3             50-51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變項值同前題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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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4    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第四)          一~14.4            52-53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變項值同前題所列 
 
 
A.14.5    最近一年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是什麼-(第五)          一~14.5            54-55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變項值同前題所列 
 
A.15      婚姻狀況                                      一~15                 56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未婚 
              2    已婚或同居 
              3    離婚或分居 
              4    喪偶 
 
A.16.1    家庭狀況-(父親教育程度)                          一~16.1                5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0 
 
          Value    Label 
 
              1    不識字 
              2    未上學但識字 
              3    小學 
              4    國中(或初中,初職) 
              5    高中或高職 
              6    專科學校 
              7    大學 
              8    碩士 
              9    博士 
 
A.16.2    家庭狀況-(母親教育程度)                          一~16.2               5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0 
 
          Value    Label 
          變項值同前題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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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3    家庭狀況-(父親職業)                        一~16.3                  59-60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變項值如下對照表所列 
 
A.16.4    家庭狀況-(母親職業)                        一~16.4                   61-62 
          Print Format: F2 
          Write Format: F2 
          Missing Values: 99 
 
          Value    Label 
          變項值如下對照表所列 

父母職業對照表 
若你無法確定父母的職業或在附表二中找不到適當的號碼，則可免填號碼，但請你務必在（50）其

他______中說明父、母親之工作性質，以便研究者歸類。 

1.小販 11.小販、推銷員 21.批發商、代理
商、包商 

31.中小學校長、中
小學教師 

41.大專校長 

2.佃農 12.自耕農 22.船員 32.新聞記者、電視
記者 

42.大專教師 

3.工廠工人 13.技工、水電工、
領班、監工 

23.技術員、技佐 33.工程師、會計
師，建築師 

43.科學家 

4.漁夫 14.店員、小店主 24.小型企業負責
人 

34.中型企業負責人 44.醫師 

5.傭工、女傭 15.郵差 25.委任級公務人
員 

35.薦任級公務人員 45.簡任或特任級公
務人員 

6.建築物看管人
員、門房 

16.司機 26.縣市議員、鄉
鎮民代表 

36.省（市）議員 46.立法、監察考試
委員、國大代表 

7.臨時工、工友 17.打字員 27.科員、行員、
出納員、祕書 

37.經理、襄理、副
理、協理、科長 

47.董事長、總經
理、廠長 

8.清潔工、雜工 18.廚師 28.代書 38.法官、律師、推
事 

48.大法官 

9.家庭主婦、無業 19.士（官）兵 29.尉級軍官、警
察女警員、消防隊

員 

39.校級軍官、警官 49.將級軍官 

10.舞廳、KTV等娛
樂業的服務人員 

20.裁縫師、理髮
師、美容師 

30.電影演員、電
視演員 

40. 作家、藝術家、
服裝設計師 

50.其他： 

父：_________ 

母：_________ 

   說明：職業部份（25）指一般公務人員； 
         職業部份（35）指課長、主任等公務人員； 
         職業部份（45）指局長以上職等之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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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理生活素質 
 
B.1       當您碰到困難時，您會自己解決或是找人幫忙              二~1           6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Value    Label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5    該題不適合受訪者 
              6    不知道 
              8    不須填答       以下題項之變項值皆與本題相同 
 
B.2       當您高興的時候，您會告訴您的家人、朋友或同事          二~2          6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3       您心情不好時，您會找朋友或長輩談一談                  二~3          6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4       您會希望和朋友或同時好好相處                          二~4          6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5       您會希望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二~5                6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6       您會希望能夠自己賺錢、照顧自己                   二~6                 6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7       您會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選擇或決定您要做的事       二~7                 6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8       您會希望幫助周圍需要幫助的人                     二~8                 7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9       您會自己決定要穿什麼衣服                         二~9                 7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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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您會自己安排要做些什麼事或要做些什麼活動            二~10           7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1      您喜歡您自己                                        二~11            73 
          沒人瞭解您）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2      您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比別人好，哪些地方比別人不好      二~12            7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3      您得同學(事)或朋友喜歡您                             二~13            7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4      您是同學（事）或老闆(師)心目中重要的人               二~14            7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5      您覺得您是家裡重要的人                               二~15           7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6      您喜歡您現在的生活                                   二~16           7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7      您想要（或喜歡）的東西，您都可以得到                 二~17            7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B.18      您覺得自己的心情是快樂的                             二~18            8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三、學校生活素質 
 
C.1       在學校裡，您覺得自己是一個好學生                     三~1              8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2       在學校裡，您覺得快樂                                 三~2              8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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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對學校中的各種活動，您會喜歡參加                     三~3            8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4       在學校裡，您覺得很無聊，沒有什麼好玩                 三~4            8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5       在學校裡，您覺得孤單，沒有人理你                     三~5           8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6       在學校裡，您覺得自己的功課很好                       三~6           8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7       學校裡的同學會喜歡幫助您                             三~7          8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8       在學校裡，您和同學們都相處得很好                     三~8          8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9       在學校裡，您有要好的朋友                             三~9          8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0      在學校裡，您曾得過獎勵                               三~10         9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1      學校的老師會鼓勵您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三~11         9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2      上課時，老師會關心到您                               三~12         9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3      在學校裡，您會向老師提出功課上的問題                 三~13         9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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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您會跟老師談您心中的話                               三~14        9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5      您覺得學校裡的老師教得很好，很有趣                   三~15         9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6      您覺得學校的各種活動都很有趣                         三~16         9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7      在學校裡，您有機會去做你有興趣的事                   三~17         9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8      在學校裡，老師教的東西您大部份都能學會               三~18         9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19      在學校裡，您可以學到生活中有用的東西                 三~19         9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20      當您需要幫忙時，學校裡的人都能幫忙您                 三~20         10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21      老師在上課時，會使用教學媒體如電視機等               三~21         10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22      老師及同學能與您隨時交換意見                         三~22         10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23      學校裡的各個地方，您都可以到達，沒有困難             三~23        10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C.24      在學校裡，老師知道如何幫助您學習                     三~24         10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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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生活素質 
 
D.1       您會自己去您想去的地方（例如：工作場所、學校、圖書館、電影院等）    四~1   10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2       一般大眾運輸工具（例如：公車、火車、計程車）對您來說會方便使用   四~2   10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3       您可以一個人在家裡附近活動（例如：散步、買東西、吃東西）           四~3   10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4       您有機會用錢買您喜歡的東西，別人不會阻止您                      四~4   
10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5       您懂得使用自己的金錢（例如：存錢、用錢買東西等）                 四~5  10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6       您現在的錢夠您日常使用 (例如：夠用來吃飯、買日常用品)             四~6  11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7       您覺得住家附近是乾淨與舒適的                                    四~7  11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8       您覺得自己家裡面是乾淨與舒適的                                 四~8  11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9       您的住家附近有一些學校、郵局、便利商店、或菜市場                   四~9   11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0      您有機會參加住家附近的一些休閒活動（例如：郊遊、看電影、晚會       四~10  114 
          、打球、廟會等）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1      您曾經參加過住家附近的一些休閒活動（例如：郊遊、看電影、晚會       四~11  115 
          、打球、廟會等）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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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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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您的住家附近有一些娛樂場所（例如：公園、運動場、遊樂場、KTV¡       四~12  

116 
          、MTV）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3      您會參加住家附近所舉辦的一些大眾的活動（如：吃喜酒、大拜拜、       四~13  117 
          殺豬公、電影放映、廟會等）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4      當您參加這些活動時，鄰居們會高興您的參與加入                    四~14  11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5      當您有困難的時候，鄰居們會幫助您                                四~15  11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6      當您的鄰居有困難時，您會幫助他們                                 四~16  12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7      在您的住家附近，您有要好的親朋好友                              四~17  12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8      您會和您同事或親朋好友相處愉快                                 四~18  12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19      您會和鄰居打招呼、閒話家常、聊天                               四~19  12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20      您有和異性朋友交往的機會                                       四~20  12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21      您常有家人或親戚朋友來探望訪視                                 四~21  12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22      家人會贊成您所要做的事情                                       四~22  12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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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      當家人有事情要做決定時，他們會問您的意見                      四~23    12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24      在生活中，您有需要時，家人會來幫助您                          四~24    12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D.25      在家裡，有人會和您聊天、聽您講心事或訴苦                      四~25    12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五、職業生活素質 
 
E.1       您在工作（就業）之前，所接受過的教育或訓練對您的工作有幫助     五~１     13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2       您在工作（就業）之前，有人先查一查您的能力，看看您  是不是適¦   五~ 2    131 
         合做該項工作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3       您在工作（就業）之前，有人先告訴您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可以賺多    五~3    132 
         少錢，然後才由您自己決定去做這件工作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4       您在剛開始就業的那一段時間內，曾經有人幫助您解決工作上的困難    五~4    133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5       您在找工作的時候，會有人給您一些工作的機會，讓您挑選            五~5    13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6       您準時上下班                                                  五~6    13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7       您在上班（工作）時，知道工作的方法，可以順利做好工作            五~7    13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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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您上班（工作）時，愛護您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                   五~8     13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9       您上班（工作）時，表現得認真、專心                           五~9     13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0      您上班（工作）時，如果碰到困難，懂得請求別人幫助             五~10    13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1      您的工作場所安全，沒有危險                                   五~11    14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2      您的工作場所舒適，例如不會太熱、太吵、空氣太髒                 五~12    14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3      您在工作場所走動、休息、上廁所時，感到方便，沒有環境上的障礙   五~13    14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4      您工作時所使用的東西，例如桌椅、工具等，可以方便使用，不會妨   五~14    143 
          工作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5      您在職務上的升級、獎金或加薪的機會和其他同事差不多             五~15    144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6      在您工作的地方，您跟同事們一起工作，不會被隔離                五~16    145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7      在您工作的地方，有人關心或稱讚您的工作表現                     五~17    
146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18      在您工作的地方，同事們會跟您打招呼、聊天、交朋友                五~18    147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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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9      您喜歡您的這一個職業                                       五~19    148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20      您因為有這一個職業，而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                  五~20    149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21      您對於您這一個職業所得的薪水感到滿意                        五~21    150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22      您喜歡這個職業，因為可以交到朋友                            五~22    151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E.23      您喜歡這個職業，因為老闆愛護您、尊重您                      五~23    152 
          Print Format: F1 
          Write Format: F1 
          Missing Values: 9 
 
 



編號 任務名稱 工期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1 一，前置作業 32d 86/9/186/10/14

2 1.完成人口結構表 2d 86/9/886/9/9

3 1.2分層取樣240人 12d 86/9/1086/9/25

4 1.3準備召開第一次協調會1d 86/9/2386/9/23

5 1.4準備會議資料 2d 86/9/2686/9/29

6 1.5第一次協調會 1d 86/10/686/10/6

7 1.6整理會議資料 3d 86/10/786/10/9

8 二、開始研究工作 150d 86/10/987/5/6

9 2.1彙整決定版量表 7d 86/10/1086/10/20

102.2量表送印 5d 86/10/2186/10/27

112.3量表寄出 1d 86/10/2886/10/28

122.5準備訪視禮品 3d 86/10/2986/10/31

132.6儲訓訪視人員 14d 86/11/386/11/20

142.7施測 21d 86/11/2186/12/19

32天

7 8 9 10 11 12
八十六年第三季八十六年第四季

 



編號 任務名稱 工期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15進行個案研究 120d 86/12/187/5/15

16準備期中報告 30d 86/12/387/1/13

17申請第二期經費撥發 1d 86/12/1586/12/15

182.8回收問卷 6d 86/12/2286/12/29

192.9剔除廢卷 3d 86/12/3087/1/1

202.10進行重測 14d 87/1/287/1/21

212.11資料數據化 21d 87/1/2287/2/19

22(1)資料整理 7d 87/2/2087/3/2

23(2)進行編碼 7d 87/3/387/3/11

24(3)輸入數據資料 7d 87/3/1287/3/20

252.12進行統計分析 28d 87/3/2387/4/29

26三、撰寫成果報告 54d 87/5/187/7/15

273.1編寫初稿 20d 87/5/187/5/28

283.2修編、定稿 28d 87/5/2987/7/7

293.3送交印刷 6d 87/7/887/7/15

12

11 12 1 2 3 4 5
年第四季 八十七年第一季八十七年第



編號 任務名稱 工期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30四、結案 14d 87/7/1687/8/4

314.1經費結算 10d 87/7/1687/7/29

324.2送交報告結案 4d 87/7/3087/8/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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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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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 八十七年第三季 八十七年第

 


